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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法律位階之研究 
 

摘要 
 

教育部於 1929 年公布「中小學課程暫行標準」、1932 年公布「中學課程標

準」，其後中學課程迭經修訂，名稱亦有所調整。最近則於 2008 年公布「普通高

級中學課程綱要」與「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無論是標準或綱要，其名稱皆

與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3 條的命令名稱相當，但教育部解釋其為教育專有名詞，而

非法規命令，故迄今仍未在其下達或發布時，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7 條規定送立

法院。是故，本研究在此背景下，採用文件分析與訪談方法，探求三項研究目的：

探討現行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與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法律位階之適切性、探

析現行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與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所屬內涵之法律位階、探

討未來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法律位階之適切性。文件分析對象為普通高級中學

課程綱要、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高級中學法、職業學校法、高級中等教育法

草案、有關課程綱要新聞稿等官方文件；訪談對象則包含法學專家、課程專家、

學科專家、教育部法規委員會委員、法官、立法委員，兼採教育與法學的觀點。

藉由文件分析釐清課程綱要法規定位問題，透過訪談諮詢專家學者的意見，分析

討論未來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的內涵與法律之關係，供未來修訂高級中等學校

課程綱要參考。 

 

關鍵詞：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法律位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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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n the Legal Position of Senior Secondary School 

Curriculum Guideline 

 

Abstract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published “high school and primary school 

curriculum temporary standard” and “high school standard” in 1929 and 1932. The 

curriculum standards had been revised several times and the name of curriculum 

standard had been changed. Recentl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published “senior 

high school curriculum guideline” and “senior vocational school curriculum guideline” 

in 2008. No matter the name of curriculum standard or curriculum guideline, it seems 

like the name of ordinance ruled in article 3 of central regulation standard act. 

According to the article 7 of central regulation standard act, an ordinance issued by a 

government agency by its ex officio or delegated from statues shall be notified or 

publicized according to its nature and submit to the Legislative Yuan immediately. 

However,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explained that the name of curriculum standard 

and curriculum guideline both are professional term which unrelated to the name of 

ordinance. Curriculum guideline had not been submitted to the Legislative Yuan so far. 

Consequently,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following three issues by document analysis 

and interviews: explore the appropriateness of legal position in senior high school 

curriculum guideline and senior vocational school curriculum guideline; analyze the 

content of senior high school curriculum guideline and senior vocational school 

curriculum guideline that belong to which legal position; explore the appropriateness 

of legal position in senior secondary school curriculum guideline. The subjects of 

document analysis included senior high school curriculum guideline, sen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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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ational school curriculum guideline, the senior high school law, vocational law, the 

draft of senior secondary education law, press released related to curriculum guideline, 

and so on. The interview subjects included legal experts, curriculum experts, subject 

specialists, member of the Legal Affairs Committee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judge, and the legislators, adopting both education and law’s point of view. Therefore, 

this study adopted document analysis to clarify the issue about the legal position of 

curriculum guideline and interviews to consult the views of experts and scholar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aning and laws of the senior secondary school curriculum 

guideline for the future revision of senior secondary school curriculum guidelines 

reference.  

 

Keywords: senior secondary school curriculum guidelines, legal position 

 

  



vi 
 

目次 

中文摘要 ................................................................................................................. iii 

英文摘要 ................................................................................................................. iv 

表次 ....................................................................................................................... viii 

圖次 ......................................................................................................................... ix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4 

    第三節 名詞釋義 ............................................................................................5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6 

    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7 

第二章 文獻探討 ....................................................................................................9 

    第一節 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與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之法律位階 ........9 

    第二節  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與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架構分析 ......... 31 

    第三節 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之法律位階 ................................................ 42 

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 61 

    第一節 研究方法 .......................................................................................... 61 

    第二節 研究工具 .......................................................................................... 65 

    第三節 實施流程 .......................................................................................... 66 

    第四節 資料整理及分析 ............................................................................... 69 

    第五節 研究信實度 ...................................................................................... 70 

    第六節 研究倫理 .......................................................................................... 72 

第四章 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 75 

    第一節 現行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與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之法律位階 .. 75 

第二節 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與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內涵與法律位階



vii 
 

之關係 .............................................................................................. 93 

    第三節 未來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之制定 .............................................. 116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 133 

    第一節 結論 ................................................................................................ 133 

    第二節 建議 ................................................................................................ 138 

參考文獻 ............................................................................................................... 143 

附錄一 高級中學法 ............................................................................................ 147 

附錄二  職業學校法 ............................................................................................ 152 

附錄三  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 ............................................................................. 156 

附錄四  教育部提供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條文對照表 ...................................... 166 

附錄五  高級中學法、職業學校法與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授權之子法比較 .... 176 

 
 

  



viii 
 

表次 

表 2-1 必修科目課程綱要架構表........................................................................... 33 

表 2-2 必修科目教材綱要項目表........................................................................... 36 

表 2-3 必修科目實施要點項目表........................................................................... 38 

表 2-4 高級中學法授權命令表 .............................................................................. 44 

表 2-5 職業學校法授權命令表 .............................................................................. 48 

表 2-6 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授權命令表 ............................................................... 53 

表 3-1 訪談對象身分代碼 ...................................................................................... 63 

表 3-2 訪談對象基本資料 ...................................................................................... 64 

表 3-3 文件資料代碼 .............................................................................................. 68 

表 4-1 教育部百年來公布之課程綱要或課程標準 ................................................ 77 

表 4-2 課程綱要內涵與法律位階對照表 ............................................................. 106 

 
 

  



ix 
 

圖次 

圖 2-1  法源位階圖 ................................................................................................ 11 

 

 

 



1 
 

第一章 緒論 
    課程綱要與學生學習、教師教學、學校實施課程、出版社編輯教材有密不可

分的關係，從課程綱要的內容可以看出所欲培養學生的能力與價值觀。現行各教

育階段的課程綱要皆由教育部制定，為避免課程淪為國家傳遞意識形態的工具，

造成因政治力產生朝夕令改影響學生權益的現象，其須經由民意的監督，具有法

律效果，方能保障學生的權利。為確立本研究的價值與方向，本章節闡述本研究

之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並說明相關重要名詞，再進一步說明

研究方法與步驟、研究範圍及其限制如下。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隨著教育思想的轉移、學校制度的改革及時代情勢的需要，我國高中教育之

教學科目、教學時數和課程內容常因應調整、與時更新。近代由國家頒布的第一

個規定學制系統可追溯至清末研訂的欽定學堂章程，其中「欽定中學堂章程」已

詳細規定了中學堂的目標、性質、年限、入學條件、課程設置及與各學堂間相互

銜接關係（張百熙，1986）。我國正式訂頒中學課程標準，係在 1929 年 7 月教育

部公布中小學課程暫行標準後，1932 年 10 月，教育部公布「中學課程標準」，

而後歷經七次修訂，直至 1971 年起為配合九年國民教育之實施，另訂「高級中

學課程標準」，於 2 月公布，1972 年正式實施，並歷經 1983 年與 1995 年兩次修

訂（教育部中等教育司，2004）。 

為使高中課程能配合普通高中定位調整，成為注重公民素質培養之普通教育；

並配合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的實施，讓高中學生能以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為基

礎，繼續加深、加廣地學習；另因應從實務面出發之現行課程標準檢討聲浪，如

必修學分過多、缺乏選修空間，難以符合多元學生適性發展的需求，以及週休二

日實施帶來的學科數目與授課時數過多的困境，與學年學分制實施衍生課程標準

缺乏可安排重補修彈性的等問題。教育部爰於 2001 年 5 月起著手修訂普通高中



2 
 

課程綱要，並於 2004 年公布「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行綱要」，2006 年實施，而

後於 2008 年公布「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2010 年正式實施（教育部中等教

育司，2004；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發展委員會、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總綱修訂小組、

普通高級中學各科課程綱要專案小組，2009）。惟國文課程綱要發生文言文與白

話文比例的問題，以及歷史課程綱要產生臺灣史、中國史與外國史配置的爭議，

延後於 2011 年公布，2012 年正式實施（周婉窈，2010；教育部中等教育司，2011a，

2011b；陳智華，2009）。 

另外，中央政府遷臺之後，教育部於 1950 年頒布「修訂各類職業學校教學

科目及每週教學時數表」，確定課程標準之重要性。自政府遷台以後，為配合經

濟建設需要，積極發展工業職業教育，開始推行「四年經濟建設計劃」，教育部

爰於 1952 年公佈「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暫行課程標準」，並於 1964 年正式公布「高

級工業職業學校課程標準」， 1974 年進行修訂。隨後，針對單位行業課程之缺

失及因應改革的呼聲，教育部遂於 1984 年著手規劃高級職業學校工業類科群集

課程，於 1986 年公布實施「高級職業學校工業類科課程標準暨設備標準」，而後

教育部再度於 1998 年修正職業學校新課程標準，明確將職業學校課程分成七大

類七十科（李隆盛、林坤誼，2011）。 

為應用群集課程概念所設計的課程，提供學校更多、更彈性的教學空間，教

育部於 2005 年公布「職業學校群科課程暫行綱要」，以虛群實科的概念設計課程

綱要，其特色有擴大學校自主空間、發展群科課程、強調各校辦學特色及重視學

生基礎學科，並於 2006 年實施，而後於 2008 年公布「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

2009 年正式實施（李隆盛、林坤誼，2011；教育部，2010）。 

    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與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之訂定與實施程序，係由教

育部以行政規則之方式下達各地方主管行政機關及所屬各公、私立學校執行。根

據《中央法規標準法》（2004）第 3 條規定：「各機關發布之命令，得依其性質，

稱規程、規則、細則、辦法、綱要、標準或準則。」所謂「課程綱要」，是從過

去的「課程標準」發展而來，無論是過去的「標準」或是現在的「綱要」，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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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似均與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3 條之命令的名稱相當（周志宏，2010）。普通高級

中學課程綱要的訂定，為高級中學法第8條之授權，若屬於授權命令（法規命令），

應依《中央法規標準法》（2004）第 7 條規定於發布或下達後送立法院。然而，

依據教育部之解釋，其認為「課程標準」或「課程綱要」均非授權命令（法規命

令），而係教育上之專有名詞，並非行政命令之名稱，故至今似未在其下達或發

布時，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7 條規定即送立法院（教育部，2005a，2005b）。職

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的訂定，為職業學校法第 8 條之授權，但該條文並未明定授

權教育部制定課程綱要，故現行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的合法性亦值得商榷。除

此之外，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與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的內容涉及教師與學生

權益，屬於法律保留之重要事項，至少須以法規命令之方式與程序訂定，以便使

有關普通高中與職業學校的課程在全國保有必要之一致性。 

    目前教育部與法院實務上（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97 年度訴字第 205 號、97 年

度訴字第 206 號等）均認為課程綱要僅為行政規則之性質，故只能拘束教育部之

下級機關及所屬公務員，對於地方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及所屬各公立學校、私立學

校、教師、學生及家長，是否均有拘束力，便產生疑義（周志宏，2010）。因而

產生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函令高雄市各國民小學自 96 學年度起高年級每週學習總

節數統一規範為 32 節，以及台北縣政府教育局函令臺北縣所屬各公立國民小學

自 99 年度起全面辦理活化課程實驗方案之爭議（司法院資訊管理處，2008；新

北市政府，2010）。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與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剛實施不久，

雖尚未出現司法上之爭議，但仍宜以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之實施作為借

鏡。同時，目前高中職所轄之教育行政主管機關之層級有所差異，部分屬中央主

管機關、部分屬地方主管機關，甚至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與職業學校群科課程

綱要對於私立學校是否有拘束力，亦是一大問題。因此，了解普通高級中學課程

綱要與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的法律位階，並探討其適切性，以保障學生的權益，

此為本研究之研究動機一。 

    其次，課程綱要的作用為何，所欲規範的對象是學生、教師、學校或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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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亦為決定其法律位階的因素。在確定課程綱要的作用與規範的對象後，更

重要的關鍵是課程綱要具備的內涵。根據大法官釋字第 443 號解釋，依事情的重

要程度不同，可將之訂定為法律、法規命令、行政規則等不同層級。在確立未來

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的法律位階之前，須先討論其應該具有的架構為何。因此，

本研究欲先分析現行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與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的架構，再

根據其內涵討論所屬的法律位階，供未來制定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參考，乃本

研究動機之二。 

    此外，馬英九總統於中華民國建國百年元旦宣告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預定 103 學年度起開始實施，2011 年 8 月入學的國一新生將適用。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大致分為兩階段，前段是九年國民教育，後段為銜接之三年高級中等教

育，而後段主要係以免學費、大部分免試入學、普及與自願非強迫入學為主。為

使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有明確法律來源依據，教育部爰制定高級中等教育法

（草案）及其相關子法，並同步微調專科學校法。然而，行政院（2011）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實施計畫中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法制作業方案，有關配合推動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應增訂修正廢止之法規分析，並未提及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之

訂定。依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第 41 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高級中等學校

課程綱要及其實施之有關規定，作為學校規劃及實施課程之依據（行政院，2011）。

課程綱要涉及師生權益，其定位究應為何似急待確立。因此，掌握現今教育脈動

與趨勢，釐清未來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之法律定位，以保障學生學習權，乃本

研究之研究動機三。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本節分為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兩部分，以下分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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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旨在探討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的法定位階。本

研究之研究目的分述如下： 

一、探討現行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法律位階之適切

性。 

二、探析現行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各項內涵應屬之

法律位階。 

三、探究未來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適切之法律位階。 

 

貳、待答問題 

根據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的待答問題如下： 

一、現行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之法律位階是否適

切？ 

二、現行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哪些內涵在法制上應

分屬法律、法規命令或行政規則層級？ 

三、未來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適切之法律位階為何？ 

 

第三節 名詞釋義 

    為使本研究所呈現之相關概念更加明確，茲將所涉及之概念名詞界定如下： 

 

一、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 

    課程綱要係教育部制定，用以規範各級學校有關課程的事項，其內容大致包

含目標、科目與學分數、實施通則、核心能力、教材綱要等項目。依高級中等教

育法草案第41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及其實施之有關

規定，作為學校規劃及實施課程之依據。是故，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係指由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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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部訂定，規範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相關事項，作為高級中等學校規劃與實施課程

依據。本研究所指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係待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通過實施

後，教育部依此法源制定規範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的文件。 

 

二、法律位階 

    法律位階係指在法律規範構的體系中，各法之間的關係為一種金字塔型的階

層關係。法律位階的概念源於 Kelsen 所著之「法與國家的一般理論」一書，其

認為法是一種強制人類行為秩序，為一由法律規範構成的體系，是一種金字塔型

的階層體系，即「法律位階理論」。依法律位階理論，在不同位階法律間，係採

「上位法優於下位法」之原則。依憲法與中央法規標準法之規定，法律位階最上

位者為憲法，其次為法律或條約，再次為法規命令，又再次為地方自治規章。本

研究所指之法律位階包含三個層級，依拘束力由上到下分別法律、法規命令、行

政規則。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節旨在呈現本研究的研究方法與步驟，茲說明如下。 

 

壹、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探討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適切的法律位階，採用文件分析與訪

談法作為研究方法。先透過文件分析的方式了解現行普通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

與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的法律位階，以及分析課程綱要的架構，再藉由訪談方

法諮詢學者專家對課程綱要法律位階的看法，根據研究結果提出結論與建議，供

未來修訂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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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步驟 

    根據研究方法，本研究步驟如下： 

一、釐清研究主題 

二、蒐集及閱讀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及法律位階之

相關文獻與官方文件 

三、編製半結構式訪談大綱初稿 

四、依據本研究擬定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法律位階訪談大綱對課程專家、

學科專家、法學專家、教育部法規委員會委員、法官、立法委員進行訪談 

五、每次訪談後，進行訪談逐字稿之膳錄、編碼及分析。 

六、蒐集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相關背景資料 

七、針對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法律位階之研究發現撰寫研究結果，並提出建

議。 

 

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因限於研究者能力與時空因素，本研究仍有不盡完善之處，故本節分述研究

範圍與研究限制如下。 

 

壹、研究範圍 

    本研究以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為探討議題，進行法律位階之研究，除了解

課程綱要法律位階之現況外，同時探討課程綱要內涵所屬的法律位階，藉此針對

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的法律位階提出批判與反省，以確立其適切之法律位階。

據此，本研究之研究範圍區分為「主體」與「客體」二部分。就主體之部分而言，

依高級中等教育法之規定，高級中等學校包括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技術型高級

中等學校、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與單科型高級中等學校，可由中央政府、直轄市

政府、縣 (市) 政府或私人設立之，依其設立主體之不同分為國立、直轄市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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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市) 立或私立，故研究範圍包含國立、直轄市立、縣 (市) 立與私立高級中

等學校；就客體之部分而言，除研究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與職業學校群科課程

綱要之相關法令外，並就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及其衍生出的法令與政策為研

究範圍。 

 

貳、研究限制 

    以下將從文獻探討、研究內容與研究方法三個面向，分述本研究之限制。 

一、在文獻探討方面：我國有關法學方面的國外文獻，多以德文、日文為主。

由於研究者並非出身法律系，限於研究者的學識背景與語言能力，本研究

有關法學方面資料，主要仍以我國專家學者之論述為主。 

二、在研究內容方面：本研究關注於課程綱要的法律位階，僅分析課程綱要的

架構、項目與要項，對於修訂程序、各科實質內容較少探討，因此論文內

涵的關注廣度有其限制。是故，本研究在分析解釋時，僅針對課程綱要的

整體架構。 

三、在研究方法方面：本研究採用文件分析與訪談方法進行研究，不同於一般

法學的法律解釋或歷史制度分析。透過訪談有助於釐清現行課程綱要的爭

議，並進一步了解專家學者對於課程綱要法規定位的看法。因此，本研究

於分析時，僅針對訪談資料與法學理論相互闡釋，與法學界慣用之法律解

釋或歷史制度分析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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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節以文獻探討方式，將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

與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的法律位階加以分析與探討。首先，定義法律位階的概

念，從行政組織與行政作用的面向切入，釐清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與職業學校

群科課程綱要的合法性，再探討其法律位階之適切性。其次，分析目前普通高級

中學課程綱要、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的架構，據此作為訪談依據。最後，將焦

點置於未來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的法律位階，針對高級中學法、職業學校法與

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授權之子法進行分析與比較。 

 

第一節 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與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 

之法律位階 

    本節先說明法律位階的概念；其次，分別從行政組織與行政作用的角度切入，

綜合探討現行課程綱要的合法性；最後，試圖探討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與職業

學校群科課程綱要的法律位階。 

 

壹、法律位階 

    在探討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與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的法律位階時，必須

先對法律位階的概念有清楚的了解。以下說明法律位階的概念，分別闡述成文法

法源與非成文法法源的位階，並進一步陳述不同位階法源與同位階法源的適用順

序。 

 

一、法律位階之概念 

    法律位階的概念源於 Kelsen 所著之「法與國家的一般理論」一書，其認為

法是一種人類行為秩序，是一種強制秩序，且法是由法律規範構成的體系，是一

種金字塔型的階層體系，此即「法律位階理論」（劉振鯤，2005）。而法源的位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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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指法源效力的優先等級，亦即將各種法源按一定的順序，由上而下排列。當法

源彼此間有衝突時，位階較高者有效，予以適用，而與高位階法源相牴觸的低位

階法源，則歸於無效，不能適用。質言之，依法源位階理論，在不同位階法源之

間，採「上位法優於下位法」的原則，惟在適用法規範時，應先解釋法規範，低

位階的法規範如可經由解釋而與高位階的法規範諧調一致，即無牴觸可言，自不

因之而無效（陳敏，2009）。 

 

二、成文法法源之位階 

    對於成文法源的位階關係，我國憲法有明文規定，法律牴觸憲法者，無效；

命令與憲法或法律牴觸者，無效；省法規與國家法律牴觸者，無效；縣單行規章

與國家法律或省法規牴觸者，無效（「憲法」，1947）。由此可知，憲法優於一

切其他法規，且國家法規優於自治規章。《中央法規標準法》（2004）第 11 條

亦規定：「法律不得牴觸憲法，命令不得牴觸憲法或法律，下級機關訂定之命令

不得牴觸上級機關之命令。」綜上所述，依憲法與中央法規標準法之規定，成文

法源之位階關係如圖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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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法源位階圖 

 

 
 
 
 
 
 
 
 
 
 
 
 
 
 

  
          

 
 
 
 

 
 
 
 
 

 

資料來源：修改自行政院全球資訊網（2008 年 9 月 18 日）。法源位階表。取自

http://www.ey.gov.tw/Upload/RelFile/30/22246/16179233271.doc 

 

    此外，《地方制度法》（2010）第 30 條亦針對自治規章與國家法規、自治

規章與自治規章相互間之位階關係進行補充，其規定：「自治條例與憲法、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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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上級自治團體自治條例或該自治團體自治條例牴觸

者，無效。委辦規則與憲法、法律、中央法令牴觸者，無效。」 

    以教育法體系來看，最上位者應為憲法與增修條文，次為教育基本法，再次

為關於教育活動主體、教育活動、教育行政的法律，如高級中學法、職業學校法

等，而再次為教育相關法律授權的命令，如高級中學法與職業學校法授權制定的

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招生辦法，最後則為行政規則，如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提供

場地設施辦理甄選及推廣教育等收支管理作業規定。換言之，普通高級中學課程

綱要與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分別為高級中學法與職業學校法授權制定的命令，

其法規範不得與高級中學法和職業學校法之規範相牴觸，亦不能向上牴觸教育基

本法、憲法與增修條文。 

 

三、非成文法法源之位階 

    在成文法法源之各位階，除法規命令外，皆可能成立習慣法，並具有該成文

法源位階。質言之，除了有制定法位階的習慣法，亦有憲法位階的憲法習慣法，

有法律位階的一般法律原則，或自治規章位階之地方習慣法。在成文法源及非成

文法源間有法規範衝突時，亦依其位階決定應適用的法規範，故其位階非固定於

某一層級。以判例而言，如是對法律的判例，其位階與法律相當，如係對命令的

判例，則屬命令之位階，以此類推（吳庚，2010；陳敏，2009）。                                                                                                    

    李惠宗（2004）指出教育法的非成文法源包含習慣法與行政慣例、解釋與判

例、訴願審議委員會決定及教師或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教育本質。周志宏

（2006）認為教育法的非成文法源包含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法院判例及判決、法

理、學說、教育習慣、教育基本原理。此外，行政法的一般原則為普遍適用於行

政法領域之法律原則，具有法律效力，為行政法之法源，研究者認為教育法亦為

行政法領域之一環，故行政法的一般原則亦為教育法的非成文法源，如我國目前

法院實務上（最高行政法院 89 年度判字第 2471 號）認為基於法律保留原則，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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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依法律明文或授權的法規命令之規定，教育行政機關不得逕以「教育政策」作

為限制教師或學生之權利。 

 

四、不同位階法源之適用順位 

    法源位階所設定者，為法規範的效力優先順序，並非法規範的適用優先順序。

較低位階的法規範通常較為具體詳細，因此，就具體事件適用法規範時，應先適

用較低位階之法規範。在有制定法可資適用時，不得逕行援用憲法，僅於法律欠

缺規定，或法律規定有疏漏時，始得適用憲法規定，或適用由憲法導出之法律原

則。法律就個別事件雖有規定，但對該規定存有疑義時，則應審查其合憲法性，

並依憲法之精神而為解釋（陳敏，2009）。 

    以此觀之，在法律層面上，有關學校課程規定較為具體詳細的規範為課程綱

要，就學校課程相關具體事件適用法規範時，應先適用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

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待課程綱要欠缺規定或有疏漏時，始得適用高級中學法

／職業學校法的規定。同時，針對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

要存有疑義時，則應審查其合法性，並依高級中學法／職業學校法、教育基本法

的精神而為解釋。 

 

五、同位階法源之適用順序 

    根據學理之通說，同位階法源間有規範衝突時，依下列牴觸法規則決定優先

適用順序，在適用上應退讓之法規，並不因之而當然無效。 

 

    （一）後法優於前法 

    法規對某一事項規定適用或準用其他法規之規定者，其他法規修正後，適用

或準用修正後之法規。同時，各機關受理人民聲請許可案件適用法規時，除依其

性質應適用行為時之法規外，如在處理程序終結前，據以准許之法規有變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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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新法規；然而，舊法規有利於當事人而新法規未廢除或禁止所聲請之事項者，

仍適用舊法規（「中央法規標準法」，2004）。 

 

    （二）特別法優於普通法 

    法規對其他法規所規定之同一事項而為特別之規定者，應優先適用之。其他

法規修正後，仍應優先適用（「中央法規標準法」，2004）。 

 

    （三）前特別法優於後普通法 

    雖然後法優於前法，但當普通法與特別法相牴觸時，仍採特別法優於普通法

的適用順序。因此，法規對其他法規所規定之同一事項而為特別之規定者，無論

制定時間先後，皆優先適用。 

 

    （四）母法優於子法 

    普遍抽象之法規，優於執行該法規之其他法規。 

 

貳、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與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之合法性 

  大部分教育法之制定內容同時包含作用法與組織法，很難一分為二，高級中

學法與職業學校法亦無例外。因此，研究者試圖分別從行政組織與行政作用的觀

點，探討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與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的合法性如下。有關行

政作用的部分，高新建、卓育欣、周倢如（2011）已針對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

進行分析，本研究以此報告作為立論基礎，再納入研究者之見解。 

 

一、行政組織 

  國家為享有權利、負擔義務之公法人，為當然之行政主體。同樣具有公法人

地位的地方自治團體、農田水利會亦屬之，不具公法人地位，諸如學校或其他公

營造物亦可視為行政主體之一種。在事實上，與人民相對之法律主體為具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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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之公法人，但其本身並無行動能力，須設置得以執行行政任務的組織，包含

行政機關、公營事業機構 1、營造物、公權力受託人。根據學者（吳庚，2010；

李惠宗，2010；林騰鷂，1999；陳敏，2009）對行政組織的分類與定義，並配合

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與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的內涵，本研究針對行政機關、

營造物、公權力受託人、公務員與特別權力關係進行探討，從行政組織的角度分

析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與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的定位。 

 

    （一）行政機關 

    《行政程序法》（2005）第 2 條第 2 項規定，行政機關係指代表國家、地方

自治團體或其他行政主體表示意思，從事公共事務，具有單獨法定地位的組織。

依《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2010）第 3 條規定，機關係就法定事務，有決

定並表示國家意思於外部，而依組織法律或命令設立，行使公權力之組織；獨立

機關係指依據法律獨立行使職權，自主運作，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受其他機關

指揮監督之合議制機關；機構是指機關依組織法規將其部分權限及職掌劃出，以

達成其設立目的之組織；而單位則是基於組織之業務分工，於機關內部設立之組

織。是故，行政機關為代表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或其他行政主體所設置的獨立組

織體，透過行使公權力從事公務事務，而其行為效果則歸屬於國家、地方自治團

體或其他行政主體。依《高級中學法》（2010）第 2 條規定，該法所指主管教育

行政機關，在中央為教育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在縣（市）則為縣

（市）政府。 

    林騰鷂（1999）從立法依據、設置主體與職權行使方式三面向，將行政機關

進行分類。就立法依據而言，分為依憲法、法律、命令設置之行政機關，如依教

育部組織法設置之教育部、按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組織規程所設之新北市政府教育

局；就設置主體而言，可分為國家行政機關，又稱中央行政機關，代表國家表示

意思，從事國家公共行政事務之推動、執行事項，如教育部，以及地方行政機關，

                                                        
1 公營事業機構係指由各級政府設置或控有過半數股份，以從事私經濟活動為目的之組織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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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稱地方自治行政機關，指地方自治團體所設置之行政機關，如臺北市政府設置

之教育局；就職權行使方式而言，分為獨任制行政機關，又稱首長制行政機關，

指由行政機關首長一人可單獨決策並負成敗責任的行政機關，以及合議制行政機

關，又稱委員制行政機關，指決策組織是由權限平等的成員組成，通常以多數決

方式為決議方式，共同對作成決定的事務負責的行政機關。 

    課程綱要係由教育部制訂，從成立依據來看，教育部是根據教育部組織法設

置，為依法律設置之行政機關；就設置主體而言，教育部隸屬於行政院，係為中

央行政機關；以職權行使方式觀之，教育部推行政策可由教育部長單獨決策與負

責，可謂獨任制行政機關。 

    此外，依《行政程序法》（2005）規定，行政機關之管轄係指其權限行使的

範圍，即行政機關在法律上所得代表國家行使權力之範圍，應於組織法中規定。

質言之，管轄一方面是機關處理行政事務之權力，另一方面則是屬於對本身任務

範圍之事項，有予處理的職責。依現行法規之規定，管轄約可分為事務管轄 2、

土地管轄 3與層級管轄 4。依《高級中學法》（2010）第 8 條第 2 項規定，制定

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為教育部管轄之事務，其管轄範圍為全國，並屬中央層級

管轄之事務；依《職業學校法》（2010）第 8 條第 1 項規定，制定職業學校課程

標準為教育部管轄之事務，其管轄範圍為全國，並屬中央層級管轄之事務。依管

轄恆定原則，管轄權非依法規不得設定或變更（「行政程序法」，2005）。然而，

行政機關為因應龐雜之行政事務所須，不宜一成不變，容有例外之必要，其大致

上有委任 5、委託 6、委辦 7、行政委託 8、移轉管轄 9、介入 10等數種情形。 

                                                        
2
事物管轄係指行政機關對於特定公共事務得加以監督、管理或執行的權限，如教育部主管教育

事務。 
3土地管轄係指行政機關就其地域範圍對全部或特定公共事務有政策規劃及行政執行之權限。此

一地域範圍通常為一國之行政區域，中央機關以全國為範圍，地方機關則分別以市、縣（市）、

鄉鎮（市）為管轄範圍。 
4
層級管轄係指同一種類之行政事務，分屬不同層級之機關管轄。如高級中學法第 2 條：「本法所

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在中央為教育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在縣 (市) 為縣 (市) 政
府。」 
5委任係指行政機關得依法規將其權限一部分，委由所屬下級機關執行。委任應有法規的依據，

且應將委任事項及法規依據公告之，並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行政程序法」，2005）。 
6
委託乃行政機關因業務上的需要，將其權限一部分，委託不相隸屬的行政機關執行。委託亦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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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中央與地方教育權限劃分，依《中華民國憲法》（1947）第 108 條規定，

僅教育制度是屬於由中央立法並執行之，或交由省縣執行之。中央政府對於「教

育制度」以及其他憲法授權以法律規定之教育文化事項，有立法及執行之權限，

且其中對「教育制度」之事項，中央雖有立法權，但省則在不牴觸中央法律之範

圍內，得制定單行法規加以補充（周志宏，2008）。而所謂的教育制度，吳清山

（2003）依雲五社會科學大辭典解釋其係指全部教育事業的制度，其內容包含教

育宗旨、教育政策、教育行政、教育經費、師資訓練及學校制度等。《教育基本

法》（2011）第 9 條明定中央政府之教育權限含教育制度之規劃設計、對地方教

育事務之適法監督、執行全國性教育事務並協調或協助各地方教育之發展、中央

教育經費之分配與補助、設立並監督國立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教育統計、評鑑

與政策研究、促進教育事務之國際交流、依憲法規定對教育事業、教育工作者、

少數民族及弱勢群體之教育事項，提供獎勵、扶助或促其發展。無論憲法或教育

基本法對於中央教育權限，皆未明確指出學校課程的部分，但就高級中等學校課

程綱要之制定而言，可謂為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政策之配套措施，似可屬中

央教育權限。 

然而，依國民教育權說理論者觀點而言，國家權力只應介入教育的外部事項，

教育的內部事項應由教師、父母、學生、私校辦學者、地方住民、教科書編輯者

等在內之國民來作成決定。所謂教育的「外部事項」係指成為教育的外在條件之

事物，如有關學校之設施設備、教職員人事與服務條件、教育預算之編成與執行

                                                                                                                                                               
依法規為之，且應將委託事項及法規依據公告之，並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行政程序法」，

2005）。 
7
委辦係指上級政府依法律、上級法規或規章規定，將其權限委由地方自治團體辦理，其辦理之

事項通稱為委辦事項，通常應受上級政府的指揮與監督（「地方制度法」，2010）。 
8
行政委託係指行政機關將其權限之一部分，委託民間團體或個人辦理。行政委託亦應依法規為

之，且應將委託事項及法規依據公告之，並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委託所需費用，除另有約定

外，由行政機關支付之（「行政程序法」，2005）。 
9移轉管轄係指行政機關因法規或事實的變更而喪失管轄權時，應將案件移送有管轄權的機關，

並通知當事人。但經當事人及有管轄權機關的同意，亦得由原管轄機關繼續處理該案件（「行政

程序法」，2005）。 
10介入指原有管轄權之機關，因不行使管轄權而影響公益或公務的推動時，尤其上級機關代為處

理或逕行決定（林騰鷂，1999）。介入對於機關權限劃分影響甚鉅，故須有法律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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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教育財政事項、教育費用、學校環境、學校制度等，使教育得以遂行之必要的

外在條件；而教育的內部事項則係指成為教育的內容面的事項，如有關學校教育

之學科教育內容與方法、教育計劃、教材選定、成績評定與發表、生活指導、學

校事務與班級活動的指導、班級的編成、入退學或晉級的判定、學生懲戒等有關

學生身份事項、學校工作的分配以及教師的研修等事項（周志宏，2006）。倘若

制定課程綱要為中央教育權限，但其涉及校教育之學科教育內容與方法，屬於教

育的內部事項。課程綱要由中央制定是否適宜，亦值得令人深思。 

 

    （二）營造物 

    營造物係指行政主體為達成公共行政上之特定目的，將人與物作功能上的結

合，以制定法規作為組織依據所設置之組織體，與公眾或特定人間發生法律上的

利用關係（吳庚，2010）。依照上述定義，營造物有下列四項概念特徵：1.營造

物係行政主體為特定目的而設置；2.營造物既非由成員組成之團體，亦非單純的

供利用之物，與其他行政組織的區別在於人與物在功能上的結合；3.組織的依據

為行政主體專為營造物所制定的法規，故公營事業中依民法、公司法、銀行法等

設立之法人或行號，皆不屬於所謂的營造物範圍；4.營造物與利用人間之法律關

係稱為營造物利用關係，乃營造物作為一種建制的核心問題。 

    現今各種行政組織中，性質上為營造物者約有服務性營造物、文教性營造物、

保育性營造物、民俗性營造物與營業性公營造物等五類。公立高級中學與職業學

校為文教性公營造物，而私立高級中學與職業學校則非。公營造物得依法律或法

規命令，在利用範圍內訂定利用規則，執行具體的公權力。李惠宗（2004）將公

營造物的權力分為利用規則之制定權、警察權 11與家宅權 12三種，其中利用規則

之制定權係指公營造物為達成其目的，不必有個別法規個案明確的授權，亦得逕

行制定抽象的利用規則，以規制利用關係。公營造物權力並非完全排除法律保留

                                                        
11公營造物機關對利用人有違反利用規則之行為，公營造物機關有權授予以取締或排除，如規定

不得攜帶飲料、零食進入圖書館等，但不得逾越必要限度。 
12
公營造物對外有家宅權，以阻卻無利用權的人進入，以維護正當利用人的利用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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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而是要求低度的法律保留，公營造物不必法律明確授權，即可制定管理規

則。但該利用規則如涉及利用人的基本權的領域，則另須法律之授權。 

    依據上述，公立高級中學與職業學校為文教性公營造物，其僅可逕行制定無

涉學生、教師基本權的利用規則。而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與職業學校群科課程

綱要涉及學生的權利，除非法律授權學校制定，有關制定課程綱要仍非屬學校之

教育權限。 

 

    （三）公權力受託人 

    公權力受託人是受公行政託付以公權力，並以自己的名義，從而完成特定行

政任務的私人，其概念是指國家或自治圖體根據法律或法律的授權，委託自然人

或私法團體以自己的名義，獨立對外行使個別、特定之公權力，而完成一定的國

家任務者，而受託人只有在執行受委託的特定職務範圍內，才成為行政主體（吳

庚，2010）。《行政程序法》（2005）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行政機關得依法規將其

權限之一部分，委託民間團體或個人辦理，所涉及者即為公權力授與。 

    公權力授與的方式大體分為直接由法律規定授與和以法律行為授與二種，其

中以法律行為授與的部分，再分為以行政處分授與和以行政契約授與。直接由法

律規定授與係指法律直接規定公權力的移轉，在具備法定要件時，私人逕依法律

規定，受公權力的授與，並有行使該公權力，以執行行政任務的義務（吳庚，2010；

陳敏，2009）。如釋字第 382 號理由書內文： 

 

公立學校係各級政府依法令設置實施教育之機構，具有機關之地位，而私立

學校係依私立學校法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許可設立並製發印信授權使用，在

實施教育之範圍內，有錄取學生、確定學籍、獎懲學生、核發畢業或學位證

書等權限，係屬由法律在特定範圍內授與行使公權力之教育機構，於處理上

述事項時亦具有與機關相當之地位（參照本院釋字第二六九號解釋）。是各

級公私立學校依有關學籍規則或懲處規定，對學生所為退學或類此之處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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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足以改變其學生身分及損害其受教育之機會，此種處分行為應為訴願法

及行政訴訟法上之行政處分，並已對人民憲法上受教育之權利有重大影響。 

 

其次，法律明文規定，許可行政機關以行政處分對私人授與公權力，且該私

人有接受的義務時，行政機關得以行政處分為公權力授與。再者，行政機關得與

私人締結行政契約，而為公權力的授與。行政機關依法並不得以行政處分對私人

強制授與公權力時，行政契約毋寧為唯一可行之方法。 

    依《行政程序法》（2005）第 16 條的規定，委託行使公權力應有法規的依據，

始可將權限一部分委託民間團體或個人辦理。行政委託涉及權限的變更，應符合

法律保留原則，且基於民主原則，應由代表人民的民意機關同意此項委託。然而，

委託行使公權力的法律保留而須法律授權時，其授權究竟屬於個別的行政法規授

權，抑或僅以法規概括授權行之，目前尚未定論。部分學者認為委託公權力法律

的授權原則上，必須是個別具體的授權，即每一單項業務要移轉由私人獨立行使

公權力，均需要有為之量身訂作的個別法律授權；亦有部分學者認為以統一法規

為作用法上概括授權者，現行法制上並非沒有先例，例如就行政執行而言，除少

數個別法規存有授權依據外，一般均是直接援引行政執行作為授權依據。 

 

    （四）公務員 

    公務員為構成國家機關的一份子，但公務員在法律上的意義並非僅有一種。

李惠宗（2010）依不同領域，將公務員作廣狹不同的定義。最狹義的公務員係指

依《公務人員任用法》（2010）第 5 條所任命之人員，包括簡任、薦任及委任官

等人員，包括非政務官的政務人員，但須將政務官及民選公職人員除外；狹義的

公務員係指《公務員懲戒法》（1985）上之公務人員，包括政務官、民選之行政

首長與民意代表；廣義的公務員係指《公務員服務法》（2000）第 24 條所稱之公

務人員，包括受有俸給之文武職及其他公營事業機關服務之人員；最廣義的公務

員是指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人員，凡在各類政府機關及其附屬組織中之服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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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從事公權力、私經濟或其他性質之工作，只要非基於國民義務者均屬之（「國

家賠償法」，1980）。依釋字第 308 號解釋，公立學校聘任之教師不屬於公務員服

務法第 24 條所稱之公務員。惟兼任學校行政職務之教師，就其兼任之行政職務，

則有公務員服務法之適用。 

    以此推之，除兼任學校行政職務之老師為廣義的公務員，學校教師為最廣義

的公務員。現行課程綱要係以行政規則的方式制定，而行政規則係由上級機關對

下級機關或長官對屬官，依其權限或職權就機關內部秩序及運作進行拘束。從身

分面向來看，倘若學校教師僅為最廣義之公務員，似須受課程綱要之規範進行課

程設計與安排。 

 

    （五）特別權力關係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就特別權力關係之解釋涉及公法上職務關係、營造物

利用關係，包括公務員、軍人之勤務關係及公立學校學生在學關係。傳統特別權

力關係視營造物利用關係、公務員、軍人之勤務關係為力的關係，而非法的關係，

排除法律保留原則的適用，將規範此等事項之權限保留予行政部門。而在二次大

戰之後，因民主與自由的基本秩序建立，在民主化及嚴格的法治國原則下，傳統

理論有所改變，其包括特別權力關係範圍縮小、涉及基本權力限制者應有法律之

依據，以及許可提起行政爭訟。我國特別權力關係亦有所突破與演變，其涉及可

否爭訟與法律保留問題。傳統特別權力關係除不得爭訟外，亦無須法律授權，得

以行政規則或特別規則限制相對人的自由權利，則因釋字第 380 號解釋之作成而

有所更迭。《大學法施行細則》（1994）第 22 條第 1 項關於共同必修科不及格不

得畢業之規定，釋字第 380 號解釋認為其違憲，除基於該項規定與學術自由及大

學自治之原則不符外，並指謫其超越大學法的授權，足以證明傳統特別規則的理

論已不為此解釋所採用（吳庚，2010）。 

    大法官釋字第382號解釋認為各級公私立學校依有關學籍規則或懲處規定，

對學生所為足以改變其身分及損害其受教育機會之處分行為，應為訴願法及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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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法上之行政處分。人民因學生身分受學校之處分，得否提起行政爭訟，應就

其處分內容分別論斷。如學生所受處分係為維持學校秩序、實現教育目的所必要，

且未侵害其受教育之權利者（例如記過、申誡等處分），除循學校內部申訴途徑

謀求救濟外，尚無許其提起行政爭訟之餘地。然而，釋字第 684 號解釋主張大學

為實現研究學術及培育人才之教育目的或維持學校秩序，對學生所為行政處分或

其他公權力措施，如侵害學生受教育權或其他基本權利，即使非屬退學或類此之

處分，本於憲法第十六條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意旨，仍應許權利受侵害之學生提起

行政爭訟，無特別限制之必要。此皆足以證實傳統特別權利關係已不復存，行政

部門不得為求便宜行事逕自發布行政規則限制學生的權利。 

現行法律實務上，有關學生在學關係的討論多著墨於大學自治部份，如釋字

第 563 號解釋提到立法機關不得任意以法律強制大學設置特定之單位，致侵害大

學之內部組織自主權；行政機關亦不得以命令干預大學教學之內容及課程之訂定，

而妨礙教學、研究之自由，立法及行政措施之規範密度，於大學自治範圍內，均

應受適度之限制。研究者認為高中學生在身心上已漸趨成熟，國家亦應適度賦予

高級中等學校教學、研究與學習之自由。因此，中等教育後期階段之課程綱要是

否應由政府以命令方式制定，仍令人深思。 

 

  二、行政作用 

    行政作用是行政主體所為，以達到行政目的的行為總稱，而行政作用法便是

規範行政主體及行政權力之法。行政作用包括的範圍計有行政的立法行為，即行

政命令；行政的個案決定，即行政處分；13行政上的契約行為，即行政契約；14行

政上的處罰行為，即行政罰；15行政上的強制執行，即行政執行；16以及行政計

                                                        
13
行政處分係指係指係指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

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 
14
行政契約係指兩個之法律主體，以設定、變更或消滅行政法法律關係為目的，互為意思表示，

所合致成立的法律行為，故為雙方之法律行為。 
15行政罰係指行政機關為維持行政上之秩序，基於國家之一般統治權，對於違反行政法之義務者，

所科之制裁。 
16行政執行係指行政機關對於不履行義務之相對人，以強制手段使其履行義務，或產生與履行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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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17、行政指導 18與事實行為 19等。由於行政作用無明文規定可以依據，因此學

者意見分歧。高新建等人（2011）根據學者（吳庚，2010；李惠宗，2010；陳志

華，2007；陳敏，2009）對行政作用的分類與定義，配合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

之內涵，分別針對行政命令與行政處分進行探討，從行政作用的角度分析普通高

級中學課程綱要之定位如下，其中行政命令又分為法規命令與行政規則。 

 

    （一）法規命令 

    依《行政程序法》（2005）第 150 條規定，法規命令係指行政機關基於法律

授權，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抽象之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就其

為法規範之意義而言，法規命令得設定、變更或消滅人民之權利義務；就其為行

政手段之意義而言，公行政為適用法律及執行任務，對於涉及地域遼闊、人數眾

多以及時間長久之事項，以法規命令予以規定。依釋字第 145 號意見書，所謂多

數人，係指人數眾多，非經相當時間之分辨，難以計數者而言。而不特定人民係

指沒有範圍的限制，人數的多寡會因當時情境而有增減之可能。所謂的抽象，係

指規範的事項必須是非具體的事件。 

    以此觀之，無論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或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皆涉及學生

的權利義務，其規範之對象為全國高中職生，須經相當時間計算，且隨著時間變

化，受約束之對象有所差異，可謂之不特定多數人，且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制

訂之內容含目標、實施通則、核心能力等，以及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之制定內

容含教育目標、群科能力等，皆屬抽象之事項。因此，從法規命令的意義來看，

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與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皆符合其要素。 

                                                                                                                                                               
務相同之事實狀態。 
17
行政計畫係指行政機關為將來一定期限內達成特定之目的或實現一定之構想，事前就達成該目

的或實現該構想有關之方法、步驟或措施等所為之設計與規劃（「行政程序法」，2005）。 
18
行政指導係指行政機關在其職權或所掌事務範圍內，為實現一定之行政目的，以輔導、協助、

勸告、建議或其他不具法律上強制力之方法，促請特定人為一定作為或不作為之行為（「行政程

序法」，2005）。 
19
事實行為係汎指行政主體以發生事實效果為目的之行政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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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法規命令首須符合授權明確性原則，亦即法律應將其授權之目的、範

圍與內容為具體明確規定，再由行政機關據以訂定命令，方符合憲法第 23 條的

精神。再次，若法律僅作概括授權時（如訂定施行細則），除命令不得逾越母法

外，其內容僅能就執行母法有關之細節性及技術性之事項加以規定。同時，法規

命令須符合比例原則，依憲法第 23 條規定，限制人民自由權利之法律不得超越

必要程度，故授權命令應同此原則，是以該項命令不可牴觸母法，且不得增加法

律所無之限制。 

    《高級中學法》（2010）第 3 條第 3 項規定：「高級中學多元入學招生方式、

實施區域、範圍、方法、招生對象、辦理時間、組織分工、名額比例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會商直轄市、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

關後定之。」《職業學校法》（2010）第 4 條第 3 項規定：「職業學校應以多元

方式辦理招生；其多元入學招生方式、實施區域、範圍、方法、招生對象、辦理

時間、組織分工、名額比例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教育部會商直轄市、縣

（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後定之。」皆明訂授權之範圍與內容，且基於該法規之

授權，教育部訂定發布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招生辦法，係為法規命令之層級。

反觀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同為高級中學法授權制訂，該法第 8 條第 2 項規定：

「第六條各類高級中學之課程標準或綱要及設備標準，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定之。」以及《職業學校法》（2010）第 8 條第 1 項規定：「職業學校之教學科

目，以實用為主，並應加強通識、實習及實驗；其課程標準、設備標準及實習辦

法，由教育部定之。」根據其內容分析，高級中學法與職業學校法並未將授權之

範圍與內容作具體明確規定，且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與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

之內容，皆非僅就執行高級中學法與職業學校法有關之細節性及技術性之事項加

以規定，故未符合授權明確性原則。 

    此外，依《行政程序法》（2005）第 151 條至第 157 條、《中央法規標準法》

（2004）第 7 條，以及《立法院職權行使法》（2010）第 60 條的規定，法規命令

之訂定應符合：1.法規命令訂定之提議；2.擬訂法規命令的公告；3.舉行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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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核定後發布；5.送置立法院等程序。 

    依據上述訂定程序檢視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制訂之程序如下。 

    1.法規命令訂定之提議：現行之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修訂，係由教育部成

立「中小學一貫課程發展委員會」、「中小學一貫課程體系規劃工作圈」、「普通高

級中學課程發展委員會」、「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總綱修訂小組」、「各科課程綱

要專案小組」及「各科課程綱要審查小組」，委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中

心（2005 年 1 月至 2006 年 7 月）及國立成功大學教育研究所（2006 年 8 月至

2007 年 12 月）擔任「高中課程修定行政小組」，分別進行「總綱」與「各科課

程綱要」之修訂與審議（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發展委員會、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總綱

修訂小組、普通高級中學各科課程綱要專案小組，2009）。 

    2.擬訂法規命令的公告：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修正之公告，刊載於行政院

公報第 014 卷第 020 期。 

    3.得舉行聽證：為彙集各界意見，形成可能之方案，總綱修訂起草小組與計

畫行政小組依據課程修訂理念與原則，於 2006 年 8 月至 2007 年 5 月計召開 50

次會議，其中包含分區公聽會 3 場，而 23 科課程專案小組亦自 2007 年 4 月至 9

月舉辦各科北、中、南至少一場公聽會。 

    4.核定後發布：教育部於 2008 年 1 月 24 日以台中（一）字第 0970011604B

號發布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內容。 

    5.送置立法院：本次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修訂期程為 2004 年 10 月起至

2007 年 12 月，分為「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總綱修訂」、「普通高級中學各科課

程綱要修訂」、「普通高級中學各科課程綱要審查、協調與審議」及「發布實施」

四階段進行（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發展委員會、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總綱修訂小組、

普通高級中學各科課程綱要專案小組，2009）。教育部在發布後，至今仍未送立

法院備查，未符合法規命令之訂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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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行政規則 

    依《行政程序法》（2005）第 159 條規定，行政規則係指上級機關對下級機

關，或長官對屬官，依其權限或職權為規範機關內部秩序及運作，所為非直接對

外發生法規範效力之一般、抽象之規定。依上述之規定，行政規則無須得到法律

的授權，可由行政機關依職權為之，且其效力僅對內部具有拘束力，不生影響人

民權利義務的外部效果，並僅透過下達的程序即可生效，不須對外發布。 

    高級中學與職業學校性質因公私立之不同而有所分別，公立高級中學與職業

學校性質上屬公營造物，為公有公管；而私立高級中學與職業學校雖受教育部監

督，但法律上仍屬財團法人。依釋字第 382 號解釋，公立學校係各級政府依法令

設置實施教育之機構，具有機關之地位，而私立各級學校屬由私立學校法在特定

範圍內授與行使公權力的教育機構，於處理錄取學生、確定學籍、獎懲學生、核

發畢業或學位證書等事項時，亦具有與機關相當的地位。質言之，無論公立高級

中學與職業學校或私立高級中學與職業學校，其地位皆等同於行政機關。然而，

高中職依設立主體的不同，分為國立、直轄市立、縣 (市) 立或私立，即便教育

部依法具有監督的權限，但能否稱之為所有各級學校之上級機關仍待商榷。此外，

查詢私立學校法條文，並未針對私立學校課程進行規範，僅提到私立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經學校主管機關核准後，得附設外國課程部或班，開設非本國課程，招

收具外國籍學生。前項部、班之設立、招生、課程、收費及相關事項之辦法，由

教育部定之。以及大陸地區臺商學校申請備案之程序、課程、設備、招生、獎（補）

助、學生回臺就學、臺灣地區人民擔任校長、教師、職員之資格及其薪級年資之

採計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教育部會同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

之。因此，私立學校是否受到課程綱要的拘束，亦是一大問題。 

其次，依《行政程序法》（2005）第 159 條第 2 項規定，大體可將行政規則

區分為組織性行政規則、解釋性行政規則、裁量性行政規則與認定事實之準則等

四種。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與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非教育部內部組織事項，

非為解釋法令之解釋性規定，非教育部為簡化學校辦學而訂頒的裁量行準則，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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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讓教師實施教學方便而訂頒之適用法律的簡化流程。故就行政規則之種類而言，

實難將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視為行政規則。 

    然而，依《行政程序法》（2005）第 160 條規定，組織性行政規則應下達下

級機關或屬官，而屬解釋性行政規則、裁量性行政規則與認定事實之準則，則應

由其機關首長簽署，並登載於政府公報發布之。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職業學

校群科課程綱要之發布係經教育部長簽署，且登載於教育部公報，故符合行政規

則之訂定程序。 

    依《高級中學教科用書審定辦法》（2012）第 2 條規定，教科用書係指依高

級中學課程綱要所編輯之學生課本及其習作。以及《職業學校教科用書審定辦法》

（2012）第 2 條第 1 項規定，教科用書係指依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所編輯之學

生課本。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與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作為審查教科用書之裁

量基準，可為裁量性之行政規則。倘若高中職課程綱要作為審查教科用書的基準，

仍不生拘束學生權利義務的法律效果。此外，高級中學教科用書審定辦法係教育

部依高級中學法第 9 條規定審定教科用書特訂之辦法，其可否為職權命令，亦值

得探討。反觀職業學校教科用書審定辦法，其為教育部依職業學校法第 8 條第 3

項授權制定之法規命令，該條文明定授權目的、範圍與內容。 

 

参、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與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之法律位階 

    依《高級中學法》（2010）第 8 條第 2 項規定，各類高級中學之課程標準或

綱要及設備標準，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職業學校法》（2010）第 8

條第 1 項規定，職業學校之教學科目，以實用為主，並應加強通識、實習及實驗；

其課程標準、設備標準及實習辦法，由教育部定之。普通高中課程綱要之訂定，

乃高級中學法第 8 條之授權，應屬授權命令（法規命令），須依《中央法規標準

法》（2004）第 7 條規定於發布或下達後，送立法院。根據教育部台國（二）字

第 0980220247 號函之內容，教育部解釋課程綱要係配合習用名稱，乃專業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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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涉於法規命令之名稱，故至今仍在下達或發布時，未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7

條送立法院。 

    該函亦從實質內容解釋課程綱要的定位。首先，國民教育法第 8-2 條規定教

育部審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之教科圖書，而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科圖書審定

辦法第 2 條規定，教科圖書指依教育部發布之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所編

輯之學生課本及其習作。故教育部為依法執行上開權責，訂定課程綱要作為裁量

基準，以利遵循。其次，國民教育法第 13 條規定學生之成績應予評量，其評量

內容、方式、原則、處理及其他相關事項之準則，由教育部定之。國民小學及國

民中學學生修業期滿，成績及格，由學校發給畢業證書。而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

學生成績評量準則第 3 條規定，國民中小學學生成績評量應依學習領域及日常生

活表現，分別評量之，其學習評量範圍包含能力指標。為具體解釋上開法規所定

「學習領域」或「能力指標」，以利執行，教育部遂自訂規章以為填補。 

    據此，教育部表示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雖定位為行政規則，然其乃

為執行國民教育法等規定而定，依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規定，對下級機關及對外

發生拘束效力，應無疑義。然而，《行政程序法》（2005）第 159 條規定，行政規

則係指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或長官對屬官，依其權限或職權為規範機關內部秩

序及運作，所為「非」直接對外發生法規範效力之一般、抽象之規定。課程綱要

若屬行政規則，對外能否發生拘束效力仍待商榷。 

    以此觀之，就教科書編定方面而言，據《高級中學法》（2010）第 9 條規定

「高級中學教科用書，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審定，必要時得編定之」，又依

《高級中學教科用書審定辦法》（2012）第 2 條第 1 項規定「本辦法所稱教科用

書，指依高級中學課程綱要（以下簡稱課程綱要）所編輯之學生課本及其習作。」

爰教育部為依法執行上開權責，自得訂定裁量基準，以利遵循；就學校授課及評

量方面而言，依《高級中學法》（2010）第 4 條第 1 項規定「高級中學學生修畢

應修課程或一百六十學分，成績及格，應由學校發給畢業證書」。第 2 項規定「高

級中學學生成績考查辦法，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再依教育部據以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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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高級中學學生成績考查辦法》（2009）第 3 條規定，學業成績考查之科目，

依教育部所定課程規定辦理。依此，教育部為求具體化以執行，自得訂定規章以

為填補。 

然而，高級中學教科用書審定辦法、高級中學學生成績考查辦法與普通高級

中學課程綱要同為高級中學法授權訂定，前二者皆屬法規命令，惟獨普通高級中

學課程綱要仍屬行政規則。若課程綱要為教育部訂定之行政規則，理應僅能拘束

教育部之下級機關，及其所屬之公務員，故課程綱要對於學生是否具有拘束力，

便產生疑義。此外，觀之職業學校法第 8 條條文，僅提到職業學校課程標準、設

備標準及實習辦法，由教育部定之，並未提及課程綱要的部分。教育部是否擁有

權限制定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仍待討論，因標準與綱要的意涵並不相同，雖

然為順應時代變遷，課程標準已不再適用，然而就法規範來看，職業學校群科課

程綱要究屬職權命令或授權命令，須進一步釐清。 

德國教育法學者 Heckel 從課程內容（Unterrichtsinhalt）、學校組織

（Schulorganisation）、就學義務及學校關係（Schulpflicht 及 Schulverhältnis）三

方面探討學校行政領域法律保留原則之適用。在課程內容方面，其認為教育或訓

練基本目的必須由立法者決定，對於學校種類、學年、教學目標與特殊學習資格

之要求亦屬立法者之職權。至於各學校或各類學校之各種課目之教學計畫以及特

殊課目之目標，基於教育行政機關對上述事務較為熟悉及富彈性，可授權行政機

關自行以行政規則定之。學者 Starck 認為教育目的必須以法律定之。立法者必須

對涉及性教育、道德或其他人生觀的課程自行制定法律，因為這些課程內容往往

蘊含著政治意識形態或社會價值在內，影響學生人格發展權與父母對子女的教育

權，因而對此種課程學習目的以及課程組織型態必須由立法者以法律定之，不得

委由教育行政機關以學校一般生活教育之名而進行（董保城，1997）。我國學者

李惠宗（2004）將有關教育事務的範疇屬何種層級的法律保留略做分類，其認為

有關教育事務，屬於憲法保留的部分，殆為人民教受基本教育的部分；絕對法律

保留部分，以憲法明文規定，應以法律規定之事項為限，如《中華民國憲法》（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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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8條第4款規定之教育制度；相對法律保留的部分，依《中華民國憲法》（1946）

第 162 條規定：「全國公私立之教育文化機關，依法律受國家之監督。」亦即，

若無特別情事，不排除法律可以授權給行政機關依法規命令以為各種教育法之法

源。 

在德國教育法制上，一般認為教育行政領域屬於「重要」，而須以法律或法

律的明確授權規定的事項包含教育目標、課程內容及授課方式、學校組織的基本

架構（如學校種類、家長與學生的參與權等）、學生的法律地位（如入學、退學、

考試及升級的標準等）以及懲戒事項等；其不屬於重要的事項，則包括了實施一

週上課五天制、轉學事項、與考試決定無直接影響的考試方式……等。1977 年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的判黑森邦高中課程判決，明白指出課程的全盤改革，對學生

的人格自由開展有重要性影響，應適用法律保留原則（董保城，1997）。我國目

前法院實務上（最高行政法院 89 年度判字第 2471 號）認為基於法律保留原則，

若非依法律明文或授權的法規命令之規定，教育行政機關不得逕以「教育政策」

作為限制教師或學生之權利。 

課程綱要是由教育部組織任務性課程研究發展小組訂定，其內容涉及有關人

生觀教育、道德教育、政治教育或性教育等世界觀教育過程，立法者必須自行制

定法律，或應該透過法律明確授權的規定，而不應只由教育部的單方面行政機關

即可決定此等教育的課程綱要。因為這些世界觀教育的課程內容，往往蘊含著政

治意識形態或社會價值在內，重要地影響了學生的人格自由開展，以及父母對子

女的教育全，應該有法律保留原則的適用，以落實教育基本權在學校法制的客觀

價值秩序建構（許育典，2007）。周志宏（2003）亦認為將課程標準概括授權給

教育行政機關教育部來加以規定，欠缺授權內容、目的及範圍之規定，顯然違反

法律保留原則及授權明確性原則，忽視教育內容對於人民人格發展等基本權利之

重要性。許育典（2005）表示課程標準為決定教育內容之規定，係屬關於人民基

本權利之重要事項，應以法律加以規定，不應僅由立法者概括授權給教育部加以

擬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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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所述，就成文法面向而言，以名稱來看，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職業

學校群科課程綱要應為法規命令；以實質內容來看，亦應位於法規命令以上之位

階；然以制定程序來看，現行課程綱要僅為行政規則。就非成文法面向來看，無

論高級中學法或職業學校法，對授權教育部制定課程綱要的內容皆無詳細規定，

並不符合授權明確性原則。同時，課程綱要內容涉及學生學習權益，應屬法律保

留原則事項。因此，研究者希冀透過專家諮詢了解現行高中職課程綱要法律位階

之適切性，並進一步討論未來教育部制定規範各級學校有關課程文件的方向，確

立未來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的法律位階，以確保學生的學習權益。 

 

第二節  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與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 

架構分析 

    在探討未來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適切之法律位階時，需先確定高級中等學

校課程綱要宜包括有的內涵。課程綱要架構可包含多個項目，每一項目又各自涵

蓋不同的細目，可屬於同一法律位階，亦可分別以不同的法律位階加以制定。然

而，在制定的過程中，一方面需要考慮各項目所需具備的拘束力，同時符合法規

制定程序與名稱；另一方面，亦需考慮這些內涵實施的可行性。因此，研究者試

整理現行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與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的架構，透過了解現行

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與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的內涵，以供決定未來高級中等

學校課程綱要法律位階時參考。 

 

壹、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 

    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分為總綱與各科課程綱要，總綱的架構含有目標、科

目與學分數、實施通則。其中，實施通則包含五個項目：課程設計與發展、教材

編選、教學實施與教師專業成長、學習評量、行政配合。由於選修科目課程綱要

的架構與同領域之必修科目大抵相同，故本研究僅整理必修科目課程綱要的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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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整理結果發現如下。 

  一、各必修科目課程綱要皆包含課程目標與時間分配。 

  二、除國文、生活科技、資訊科技概論等課程綱要未列出核心能力，其他必修    

科目課程綱要皆包含核心能力。 

  三、除綜合活動課程綱要訂定活動綱要外，其他必修科目課程綱要皆訂定教材

綱要。雖國文課程綱要稱之為課程配置，其內涵亦屬教材綱要。然而，各

科課程綱要之教材綱要內涵及內容詳簡皆有些異同（見表 2-2）。 

  四、有關教材綱要的部分，各必修科目課程綱要包含的項目皆有所差異。眾多 

項目中，過半數必修科目課程綱要明定的項目有主題、主要內容、說明與

參考節數。 

  五、各必修科目課程綱要皆明定實施要點，但各科課程綱要之實施要點內涵及

內容詳簡亦皆有所異同（見表 2-3）。 

  六、有關實施要點的部分，各必修科目課程綱要包含的項目皆有所差異。眾多

項目中，過半數必修科目課程綱要明定的項目有教材編選、教學方法、教

學評量、教學資源、各科教材或單元間之聯繫與配合。其中，教材編選與

教學評量為各必修科目皆包含的項目。 

  七、此外，各必修科目課程綱要實施要點之項目排序亦有所不同。 

  八、國文、數學、基礎生物（1）、基礎生物（2）（應用生物）等課程綱要包

含附錄。 



33 
 

表 2-1 
必修科目課程綱要架構表 
 綜合活動 國文 英文 數學 歷史 地理 公民與社會 
課程目標☆ ○ ○ ○ ○ ○ ○ ○ 
核心能力 ○ ╳ ○ ○ ○ ○ ○ 
時間分配◇ ○ ○ ○ ○ ○ ○ ○ 
教材綱要△  項目 

 內涵 
 範文(編選

原則、選材

配置) 
 寫作練習 
 文學文化名

著閱讀 

 編纂原則 
 編寫方式 
 教學資料 

 主題 
 子題 
 內容 
 備註 

 單元 
 主題 
 重點 
 說明 

 單元 
 主題 
 主要概念 
 具體目標 
 參考節數 
 補充說明 

 單元 
 主題 
 參考節數 
 主要內容 
 次要內容 
 說明 

實施要點  計畫擬訂 
 活動規劃選

擇 
 實施方法 
 活動評量 
 活動資源 

 課程內容 
 教材編纂 
 教師手冊 
 教學重點 
 教學評量 
 適性輔導 
 其他事項 

 教材編選 
 教學方法 
 教學評量 
 教學資源 

 教材編寫 
 教學進度 
 教學設備與

資訊 
 計算工具的

使用 
 教學評量 

 教材編選 
 教學方法 
 教學評量 
 教學資源 
 教學相關配

合事項 

 教材編選 
 教學方法 
 教學資源 
 教具及有關

教學設備 
 教學過程 
 各科教材或

單元間之聯

繫與配合 
 教學評量 

 教材編選 
 教學方法 
 教學評量 
 教學資源 

附錄☉  ○  ○    
註：☆：歷史課程綱要為「目標」；◇：國文課程綱要為「時數分配」；△：綜合活動課程綱要為「活動綱要」，國文課程綱要為「課程配置」；

☉：國文課程綱要為「附件」。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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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礎物理 基礎化學 基礎生物（1） 基礎生物（2）（應

用生物） 
基礎地球科學 音樂 美術 

課程目標☆ ○ ○ ○ ○ ○ ○ ○ 
核心能力 ○ ○ ○ ○ ○ ○ ○ 
時間分配◇ ○ ○ ○ ○ ○ ○ ○ 
教材綱要△  主題 

 主要內容 
 說明 
 備註 
 參考節數 

 主題 
 主題內容 
 應修內容 
 說明 
 備註 
 參考節數 

 主題 
 主要內容 
 內容細目 
 內容說明 
 參考節數 

 主題 
 主要內容 
 內容細目內

容說明 
 參考節數 

 主題 
 主要內容 
 內容細目 
 預期學習成

果 
 參考節數 

 主題 
 主要內容 
 說明 

 階段 
 教材範疇 
 核心能力 
 教材內容 
 領域 

實施要點  教材編選 
 教學方法 
 教具及有關

教學設備 
 各科教材或

單元間的聯

繫與配合 
 教學評量 

 教材編選之

要領 
 教學方法 
 教具及有關

教學設備 
 各科教材或

單元間的聯

繫與配合 
 教學評量 

 教材編選 
 教學方法 
 教學評量 
 教學資源 

 教材編選 
 教學方法 
 教學評量 
 教學資源 

 教材編選 
 教學方法 
 教具及相關

教學設備 
 各科教材或

單元間的聯

繫與配合 
 教學評量 

 課程設計 
 教材編選 
 教學實施 
 教學評量 

 課程設計 
 教材編選 
 教學方法 
 教學評量 
 教學資源 
 教學相關配

合事項 
 教科書編輯

要點 
附錄☉   ○ ○    
註：☆：歷史課程綱要為「目標」；◇：國文課程綱要為「時數分配」；△：綜合活動課程綱要為「活動綱要」，國文課程綱要為「課程配置」；

☉：國文課程綱要為「附件」。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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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生活 家政 生活科技 資訊科技概論 健康與護理 體育 全民國防教育 
課程目標☆ ○ ○ ○ ○ ○ ○ ○ 
核心能力 ○ ○ ╳ ╳ ○ ○ ○ 
時間分配◇ ○ ○ ○ ○ ○ ○ ○ 
教材綱要△  主題 

 內容 
 說明 

 主題 
 主要內容 
 說明 
 參考節數 

 主題 
 主要內容 
 說明 
 參考節數 

 主題 
 主要內容 
 說明 
 參考節數 

 主題 
 核心能力 
 主要內容 
 說明 
 參考節數 

 教材類別 
 配置比例 
 教材內容 

 主題 
 主要內容 
 說明 
 參考節數 

實施要點  教材編選 
 教學方法 
 教學資源 
 教學評量 

 教材編選 
 教學方法 
 教學評量 
 教具及有關

教學設備

（教學資

源）各科教

材或單元間

之聯繫與配

合 

 教材編選 
 教學方法 
 教學設施與

設備 
 教材聯繫 
 教學評量 

 教材編選 
 教學方法 
 教材聯繫 
 教學評量 
 教學重點 

 教材編選 
 教學方法 
 教學評量 
 教學資源 
 教師資格 

 教材編選 
 教學方法 
 教學評量 
 教學資源 
 各教材或單

元間的聯繫

與配合 

 教材編輯 
 教學方法 
 教具及有關

教學設備 
 與其他方面

之聯繫 
 教學評量 

附錄☉        
註：☆：歷史課程綱要為「目標」；◇：國文課程綱要為「時數分配」；△：綜合活動課程綱要為「活動綱要」，國文課程綱要為「課程配置」；

☉：國文課程綱要為「附件」。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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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必修科目教材綱要項目表 
 綜合活動 國文 英文 數學 歷史 地理 公民與社會 基礎物理 基礎化學 基礎生物

（1） 
項目           
內涵           
編選原則☆           
選材配置           
教學資料           
階段           
類別           
核心能力           
領域           
單元           
主題◇           
具體目標△           
主要內容○           
參考節數           
說明☉           
備註□           
註：☆：英文課程綱要分為「編纂原則」與「編寫方式」；○：美術、體育課程綱要為「教材內容」，而美術課程綱要另含「教材範疇」；數學、藝

術生活課程綱要為「內容」；歷史課程綱要為「重點」；地理課程綱要為「主要概念」；公民與社會課程綱要分為「主要內容」與「次要內容」；基

礎化學課程綱要為「主題內容」與「應修內容」；基礎生物、地球科學課程綱要分為「主要內容」與「內容細目」；◇：數學課程綱要分為「主題」

與「子題」；△：地球科學課程綱要為「預期學習成果」；☉：基礎生物課程綱要為「內容說明」；□：地理課程綱要為「補充說明」；體育課程綱要備

註內容為「配置比例」。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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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礎生物

（2） 
基礎地球

科學 
音樂 美術 藝術生活 家政 生活科技 資訊科技

概論 
健康與護

理 
體育 全民國防

教育 
項目            
內涵            
編選原則☆            
選材配置            
教學資料            
階段            
類別            
核心能力            
領域            
單元            
主題◇            
具體目標△            
主要內容○            
參考節數            
說明☉            
備註□            
註：☆：英文課程綱要分為「編纂原則」與「編寫方式」；○：美術、體育課程綱要為「教材內容」，而美術課程綱要另含「教材範疇」；數學、藝

術生活課程綱要為「內容」；歷史課程綱要為「重點」；地理課程綱要為「主要概念」；公民與社會課程綱要分為「主要內容」與「次要內容」；基

礎化學課程綱要為「主題內容」與「應修內容」；基礎生物、地球科學課程綱要分為「主要內容」與「內容細目」；◇：數學課程綱要分為「主題」

與「子題」；△：地球科學課程綱要為「預期學習成果」；☉：基礎生物課程綱要為「內容說明」；□：地理課程綱要為「補充說明」；體育課程綱要備

註內容為「配置比例」。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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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必修科目實施要點項目表 
 綜合活動 國文 英文 數學 歷史 地理 公民與社會 基礎物理 基礎化學 基礎生物（1） 
課程設計□           
課程內容           
教材編選○           
教學方法☉           
教學進度           
教師手冊           
教學重點           
教學評量☆           
教學資源◇           
教具及有關教學設備△           
計算工具的使用           
教學過程           
適性輔導           
各科教材或單元間之聯

繫與配合◎ 
          

教科書編輯要點           
教師資格           
註：☆：綜合活動課程綱要為「活動評量」；○：綜合活動課程綱要為「活動規劃選擇」；國文課程綱要為「教材編纂」；數學課程綱要為「教材編

寫」；全民國防教育課程綱要為「教材編輯」；◇：綜合活動課程綱要為「活動資源」；△：數學課程綱要為「教學設備與資訊」；生活科技課程

綱要為「教學設施與設備」；☉：綜合活動課程綱要為「實施方法」；音樂課程綱要為「教學實施」；□：綜合活動課程綱要為「計畫擬訂」；◎：國

文課程綱要為「其他事項」；全民國防教育課程綱要為「與其他方面之聯繫」；生活科技、資訊科技概論課程綱要為「教材聯繫」；歷史、美術課

程綱要為「教學相關配合事項」。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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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礎生物

（2） 
基礎地球

科學 
音樂 美術 藝術生活 家政 生活科技 資訊科技概論 健康與護理 體

育 
全民國防教育 

課程設計□            
課程內容            
教材編選○            
教學方法☉            
教學進度            
教師手冊            
教學重點            
教學評量☆            
教學資源◇            
教具及有關教學設備△            
計算工具的使用            
教學過程            
適性輔導            
各科教材或單元間之

聯繫與配合◎ 
           

教科書編輯要點            
教師資格            
註：☆：綜合活動課程綱要為「活動評量」；○：綜合活動課程綱要為「活動規劃選擇」；國文課程綱要為「教材編纂」；數學課程綱要為「教材編

寫」；全民國防教育課程綱要為「教材編輯」；◇：綜合活動課程綱要為「活動資源」；△：數學課程綱要為「教學設備與資訊」；生活科技課程

綱要為「教學設施與設備」；☉：綜合活動課程綱要為「實施方法」；音樂課程綱要為「教學實施」；□：綜合活動課程綱要為「計畫擬訂」；◎：國

文課程綱要為「其他事項」；全民國防教育課程綱要為「與其他方面之聯繫」；生活科技、資訊科技概論課程綱要為「教材聯繫」；歷史、美術課

程綱要為「教學相關配合事項」。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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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 

    各群課程綱要的架構皆一致，主要分為總綱與教學綱要兩部分。總綱包含教

育目標、群科能力、群科歸屬與設科原則、課程架構、教學科目與學分(節)數、

校訂科目規劃原則、實施通則，這一部分的內容各群課程綱要皆相同。教學綱要

則再分為一般科目與專業及實習科目兩部分，兩者皆包含科目大要、學分數、建

議開課學期、科目名稱、科目屬性、先修科目、課程目標、教材大綱、實施要點。

教材大綱再細分單元主題、內容綱要、分配節數、備註；實施要點則細分教材編

選、教學方法、教學評量、教學資源、教學相關配合事項。惟一般科目課程綱要

含活動科目，僅實施要點的項目有些微差異，包含活動計畫擬訂、教材編選及活

動規劃選擇、活動方法、活動評量、活動資源。 

 

參、小結 

    根據上述分析，研究者試將普通高級中學各必修科目課程綱要與職業學校各

群課程綱要進行比較，發現下列異同點。 

  一、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分為總綱與各科目課程綱要，而各科課程綱要又分

必修科目與選修科目；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則是先分為各群課程綱要，

各群課程綱要再分總綱與教學綱要兩部分。其中，各群課程綱要總綱部分

內容皆相同。 

  二、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總綱與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總綱架構皆包含目 

標、科目與學分數、實施通則，但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總綱另含群科能

力、群科歸屬與設科原則、課程架構、校訂科目規劃原則。 

  三、普通高級中學各科目課程綱要所含的架構皆有所不同，而架構下所含的項

目也會因科目不同而有所差異；職業學校各群科課程綱要的架構則都一樣，

架構下所含的項目也都一致。 

  四、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係以科目做分類，不同的科目有各自的課程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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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則是以群為單位做分類，不同的群有各自的課程綱

要，再分為一般科目與專業及實習科目兩部分，而一般科目又另有課程綱

要。 

  五、雖然普通高級中學各必修科目課程綱要架構有些微差異，但大致上包含課

程目標、核心能力、時間分配、教材綱要、實施要點；職業學校群科課程

綱要將群科能力放置總綱，除含有課程目標、學分數、建議開課學期、教

材大綱、實施要點外，另有科目大要、科目名稱、科目屬性、先修科目。 

  六、在教材綱要部分，普通高級中學各科目課程綱要所包含的項目皆有所差異，

一半以上的必修科目課程綱要含有主題、主要內容、說明與參考節數，即

使內涵相同項目名稱可能也會有些微差異；職業學校各群課程綱要所包含

的項目則皆為單元主題、內容綱要、分配節數、備註。 

  七、在實施要點部分，普通高級中學各科目課程綱要所包含的項目皆有所差異，

一半以上的必修科目課程綱要含有教材編選、教學方法、教學評量、教學

資源、各科教材或單元間之聯繫與配合，即使內涵相同項目名稱可能也會

有些微差異；職業學校各群課程綱要所包含的項目則皆為教材編選、教學

方法、教學評量、教學資源、教學相關配合事項。 

    現行普通高級中學各科課程綱要架構，因科目不同而有所差異。各科固然可

依其需求而彈性調整架構，但亦須考慮這些項目的適切性及必要性。例如，健康

與護理課程綱要實施要點含「教師資格」，然教師法已有相關規定，可思考課程

綱要是否有再制定的必要性。同時，各科各自決定架構的項目及細項，可能出現

缺少某些內涵的現象，影響教師對不同科目課程綱要的理解。職業學校各群課程

綱要的架構並無二致，有利於使用者閱讀，亦能確保各科均能涵蓋相同的內涵，

但無法確定不同群科是否有其特別需要的項目。不過，雖然各群科課程綱要的架

構都一樣，但內容的祥簡程度有所差異。 

    如前所述，課程綱要的適切可行須合乎現行的法律規範、符合法定程序與名

稱、擁有拘束力及執行的可行性。凡此，皆為制定課程綱要時所需考慮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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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將課程綱要制定在法律層級，僅做原則性規範，則其執行細項該如何處理？若

將課程綱要制定在法規命令層級，該如何使其合法化？若將課程綱要制定在行政

規則層級，如何解決對學校教育拘束力的問題？若將課程綱要改為行政指導，要

如何確保各校課程的實施品質？因此，研究者希冀能透過訪談專家學者了解課程

綱要應具有的架構與項目，進而探討與其相符之法律位階，以供未來修訂高級中

等學校課程綱要參考。 

 

第三節 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之法律位階 

    本節先個別分析高級中學法、職業學校法與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授權之子法，

再進一步將三者進行綜合比較，並於最後提出探討發現。 

 

壹、高級中學法授權之子法 

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的訂定，係由高級中學法第 8 條第 2 項授權教育部所

制定。高新建等人（2011）試將高級中學法（附錄一）授權各機關制定法規命令

的各項條文內容，整理如表 2-4 所示。透過分析及比較高級中學法所授權制定的

各項法規命令，可以瞭解目前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的定位及其問題。由表 2-4

可以發現以下各項： 

  一、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為高級中學法所明文規定的命令名稱。然而，該法 

並未詳列課程綱要的授權內容與範圍。 

  二、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為高級中學法授權教育部制定的法規命令，但就行

程程序而言，課程綱要迄未送立法院。因此，課程綱要似不符合法規命令

的合法性要件。 

  三、依高級中學法第 3 條第 1 項的規定，教育部應制定與國民中學畢業的同等

學力標準，但迄今仍未查詢到相關的法規命令。 

  四、高級中學法第 9 條規定，高級中學的教科用書，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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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定，必要時得編定之。該條文並未明確授權教育部訂定相關法規命令，

亦未說明授權範圍、內容。惟，教育部已制定「高級中學教科用書審定辦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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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高級中學法授權命令表 
授權依

據 
條文

規定

之授

權機

關● 

條文

制定

之名

稱★ 

法規名稱 授權內容 送

立

法

院
◆ 

第 3 條 
第 1 項 

中央   同等學力  

第 3 條 
第 3 項 

中央 X 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招生辦

法 
多元入學招生方式、實施區

域、範圍、方法、招生對象、

辦理時間、組織分工、名額比

例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 

第 3-1 條 
 

中央 
 

X 政府派赴國外工作人員子女返

國入學辦法、參加國際數理學

科奧林匹亞競賽及國際科學展

覽成績優良學生升學優待辦

法、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

良學生升學輔導辦法、退伍軍

人報考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優待

辦法、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

法、蒙藏學生升學優待辦法、

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重大

災害地區學生升學優待辦法 

名額、方式、資格、辦理時程、

錄取原則及其他有關考生權益

維護事項 

 

第 4 條 
第 2 項 

中央  高級中學學生成績考查辦法   

第 6 條 
第 4 項 

中央 X 實驗高級中學申請設立辦法 申請設立之條件、程序、附設

職業類科或國民中小學部等事

項 

 

第 6-1 條 中央 
地方 

X 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

辦法 
向學生收取費用之項目、用

途、數額及其他相關事項 
 

第 6-2 條 中央 X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

款辦法 
貸款條件、額度、權利義務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 
 

註：●：依高級中學法第二條規定，中央係指教育部，地方則為直轄市政府教育局與縣（市）政府；

★：：授權命令之名稱已制定於高級中學法；X：授權命令之名稱係由授權機關制定；◆：本研

究透過全國法規資料庫搜尋判斷該命令係屬法規命令或行政規則，將檢索範圍設定為中央法規（含

憲法、法律及法規命令）。：該命令之名稱為法規命令，並且送立法院審查；X：該命令之名稱為

法規命令，尚未送立法院審查；△：該命令之名稱為行政規則，未送立法院審查。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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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依據 條文

規定

之授

權機

關● 

條文

制定

之名

稱★ 

法規名稱 授權內容 送

立

法

院
◆ 

第 6-3 條

第 1 項 
地方 X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與幼稚園辦

理學生及兒童團體保險辦法 
範圍、金額、繳費方式、期程、

給付標準、權利與義務、辦理

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 

 

第 7 條 中央 X 完全中學設立辦法 學區劃分原則、修業年限、應

修課程或學分、設備標準及畢

業條件 

 

第 8 條 
第 2 項 

中央  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 
綜合高級中學課程綱要、 
普通高級中學設備標準 

 X 

第 9 條  X 高級中學教科用書審定辦法   
第 10 條 中央 

地方 
 高級中學學生輔導辦法   

第 11 條 中央  高級中等學校教育實驗辦法   
第 12 條 
第 3 項、

第 12 條 
第 5 項 

中央  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聘任及

任期考評辦法 
  

第 12-2 條 中央 
地方 

X 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

績考核辦法 
考核等級或結果、獎懲類別、

考核委員會之組成與任務、考

核程序、考核結果之通知、考

核結果之申訴及其他相關事項 

 

第 20 條 
第 1 項 

中央  私立高級中學組織規程準則   

第 21 條 
第 3 項 

地方 X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申請介

聘辦法 
介聘小組之組織、介聘條件及

運作 
 

註：●：依高級中學法第二條規定，中央係指教育部，地方則為直轄市政府教育局與縣（市）政府；

★：：授權命令之名稱已制定於高級中學法；X：授權命令之名稱係由授權機關制定；◆：本研

究透過全國法規資料庫搜尋判斷該命令係屬法規命令或行政規則，將檢索範圍設定為中央法規（含

憲法、法律及法規命令）。：該命令之名稱為法規命令，並且送立法院審查；X：該命令之名稱為

法規命令，尚未送立法院審查；△：該命令之名稱為行政規則，未送立法院審查。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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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依據 條文

規定

之授

權機

關● 

條文

制定

之名

稱★ 

法規名稱 授權內容 送

立

法

院
◆ 

第 21-1 條 中央 X 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

績考核辦法 
考核等級或結果、獎懲類別、

考核委員會之組成與任務、考

核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 

 

第 22 條 中央 X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軍訓教官資

格遴選介派遷調辦法 
軍訓主任教官、軍訓教官及護

理教師遴選、介派、遷調辦法 
 

第 25 條 中央 
地方 

X 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處理學生申訴案件實施辦法 
申訴制度  

第 26-1 條 中央 
地方 

X 高級中學學生家長會設置辦法 任務、委員人數、任期、經費

來源、用途、運作及其他相關

事項 

 

第 26-2 條

第 2 項 
中央 X 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提供場地設

施辦理甄選及推廣教育等收支

管理作業規定 

收支管理 △ 

第 30 條 中央  高級中學法施行細則   
註：●：依高級中學法第二條規定，中央係指教育部，地方則為直轄市政府教育局與縣（市）政府；

★：：授權命令之名稱已制定於高級中學法；X：授權命令之名稱係由授權機關制定；◆：本研

究透過全國法規資料庫搜尋判斷該命令係屬法規命令或行政規則，將檢索範圍設定為中央法規（含

憲法、法律及法規命令）。：該命令之名稱為法規命令，並且送立法院審查；X：該命令之名稱為

法規命令，尚未送立法院審查；△：該命令之名稱為行政規則，未送立法院審查。 
資料來源：高新建、卓育欣、周倢如（2011）。後期中等教育－高中課程發展基礎研究子計畫六：

高中課程法定位階與實施成效檢核方式之研究。國家教育研究院委託之專題研究期中報告（編號：

100-16），未出版。                                                            
 

貳、職業學校法授權之子法 

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的訂定，係由職業學校法第 8 條第 1 項授權教育部所

制定。本研究試將職業學校法（附錄二）授權各機關制定法規命令的各項條文內

容，整理如表 2-5所示。透過分析及比較職業學校法所授權制定的各項法規命令，

以了解目前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的法律定位及其問題。由表 2-5 可以發現以下

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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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職業學校法第 8 條第 1 項規定教育部制定職業學校課程標準、設備標準及

實習辦法。現行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並非該條文規定之名稱，同時該條

文亦未詳列課程綱要的授權內容與範圍。 

  二、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暨設備標準為職業學校法授權教育部制定的法規命

令，但就行程程序而言，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暨設備標準迄今未送立法

院。因此，課程綱要似不符合法規命令的合法性要件。 

  三、依職業學校法第 4 條第 1 項的規定，教育部應制定與國民中學畢業的同等

學力標準。然而，教育部將有關同等學力的規定制定於職業學校規程中，

並未單獨訂定國民中學畢業的同等學力標準。 

  四、根據職業學校法第 13 條規定，教育部應制定公立職業學校校長及教職員

任用標準。迄今仍未查詢到該法規命令，但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中有規定職

業學校校長與教師任用資格、任用程序、任用限制與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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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職業學校法授權命令表 
授權依

據 
條文

規定

之授

權機

關 

條文

制定

之名

稱★ 

法規名稱 授權內容 送

立

法

院
◆ 

第 3 條 中央  職業學校設立標準   
第 4 條 
第 1 項 

中央   同等學力  

第 4 條 
第 2 項 
 

中央 
 

X 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招生辦

法 
 

多元入學招生方式、實施區

域、範圍、方法、招生對象、

辦理時間、組織分工、名額比

例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 

第 4 條 
第 4 項 

中央 X 職業學校學生成績考查辦法 學生成績考查項目、方式、基

準及其他相關事項 
 

第 4-1 條 中央 X 重大災害地區學生升學優待辦

法、政府派赴國外工作人員子

女返國入學辦法、參加國際數

理學科奧林匹亞競賽及國際科

學展覽成績優良學生升學優待

辦法、中等以上學校技藝技能

優良學生甄審及保送入學辦

法、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

良學生升學輔導辦法、退伍軍

人報考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優待

辦法、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

法、蒙藏學生升學優待辦法、

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 

名額、方式、資格、辦理時程、

錄取標準及其他有關考生權利

義務事項 

 

第 5 條 中央  職業學校夜間部設置辦法   
第 8 條 
第 1 項 

中央 X 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暨設備

標準 
 X 

註：★：：授權命令之名稱已制定於高級中學法；X：授權命令之名稱係由授權機關制定；◆：

本研究透過全國法規資料庫搜尋判斷該命令係屬法規命令或行政規則，將檢索範圍設定為中央法規

（含憲法、法律及法規命令）。：該命令之名稱為法規命令，並且送立法院審查；X：該命令之名

稱為法規命令，尚未送立法院審查；△：該命令之名稱為行政規則，未送立法院審查。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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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依據 條文

規定

之授

權機

關● 

條文

制定

之名

稱★ 

法規名稱 授權內容 送

立

法

院
◆ 

第 8 條 
第 3 項 

中央 X 職業學校教科書審定辦法 申請審定者之資格、申請程

序、費額、審查範圍、審查程

序、審定執照之發給與廢止、

印製規格、成書修訂及其他相

關事項 

 

第 8-1 條 中央 X 高級中等學校教育實驗辦法 實驗範圍、申請方式與程序、

審議及其他相關事項 
 

第 9 條 中央  高級職業學校建教合作實施辦

法 
  

第 10 條 
第 3 項 

中央 
地方 

X 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聘任及

任期考評辦法 
遴選委員之組成、遴選標準、

方式、程序、聘任及其他相關

事項 

 

第 10 條 
第 5 項 

中央 
 

 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聘任及

任期考評辦法 
  

第 10-2 條 中央 X 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

績考核辦法、公立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 

考核等級或結果、獎懲類別、

考核委員會之組織與任務、考

核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 

 

第 10-6 條 
第 3 項 

中央 
地方 

 職業學校學生輔導辦法 輔導工作、項目、程序、實施

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 
 

第 11 條 
第 3 項 

中央 
地方 

X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申請介

聘辦法 
介聘小組之組織、介聘條件及

運作 
 

第 11 條 
第 4 項 

中央 X 職業學校技術及專業教師甄審

登記遴聘辦法 
分級、資格、聘任、解聘、停

聘、不續聘、申訴、待遇、福

利、進修、退休、撫卹、資遣、

年資晉薪及其他權益事項 

 

第 12 條 中央 X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軍訓教官資

格遴選介派遷調辦法 
軍訓主任教官、軍訓教官及護

理教師遴選、介派、遷調辦法 
 

第 13 條 中央 X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公立職業學校校長及教職員之

任用標準 
 

註：★：：授權命令之名稱已制定於高級中學法；X：授權命令之名稱係由授權機關制定；◆：

本研究透過全國法規資料庫搜尋判斷該命令係屬法規命令或行政規則，將檢索範圍設定為中央法規

（含憲法、法律及法規命令）。：該命令之名稱為法規命令，並且送立法院審查；X：該命令之名

稱為法規命令，尚未送立法院審查；△：該命令之名稱為行政規則，未送立法院審查。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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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依據 條文

規定

之授

權機

關● 

條文

制定

之名

稱★ 

法規名稱 授權內容 送

立

法

院
◆ 

第 14 條 
第 2 項 

中央 
地方 

X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籍管理要

點 
職業學校學生保留入學資格、

轉學、轉科、休 (退) 學、學分

抵免、暑期修課、服兵役與出

國有關學籍處理、雙重學籍及

其他與學籍有關事項 

△ 

第 15 條 
第 1 項 

中央 
地方 

X 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

辦法 
向學生收取費用之項目、用

途、數額及其他相關事項 
 

第 15 條 
第 2 項 

中央 X 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提供場地設

施辦理甄選及推廣教育等收支

管理作業規定 

收支管理 △ 

第 15-1 條 中央 X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

款辦法 
貸款條件、額度、權利義務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 
 

第 15-2 條

第 1 項 
中央 
地方 

X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與幼稚園辦

理學生及兒童團體保險辦法 
範圍、金額、繳費方式、期程、

給付標準、權利與義務、辦理

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 

 

第 16 條 中央  職業學校規程   
註：★：：授權命令之名稱已制定於高級中學法；X：授權命令之名稱係由授權機關制定；◆：

本研究透過全國法規資料庫搜尋判斷該命令係屬法規命令或行政規則，將檢索範圍設定為中央法規

（含憲法、法律及法規命令）。：該命令之名稱為法規命令，並且送立法院審查；X：該命令之名

稱為法規命令，尚未送立法院審查；△：該命令之名稱為行政規則，未送立法院審查。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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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授權之子法 

    根據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第 41 條第 1 項規定，中央機關應訂定高級中等學

校課程綱要及其實施之有關規定，作為學校規劃及實施的依據。因此，教育部日

後應根據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第41條規定的授權，制定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

本研究試將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附錄三）授權各機關制定法規命令的各項條文

內容，整理如表 2-6 所示。透過分析及比較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所授權制定的各

項法規命令，以了解未來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適切的法律位階。由表 2-6 可以

發現以下各項： 

  一、依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第 41 條第 1 項規定，中央機關應訂定高級中等學

校課程綱要及其實施之有關規定，但在教育部對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授權

暫定的子法，並未看到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且該法條亦未說明授權內

容。 

  二、教育部依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第 8 條第 1 項，暫定高級中等學校提供已受

國民教育民眾繼續學習辦法。然而，查條文內容並未授權制定該法。 

  三、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第 30 條第 4 項規定各該主管機關得自行或聯合組成

介聘小組辦理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之介聘，並定介聘小組之組織、介聘

條件及運作的辦法，但教育部並未暫定相關辦法。 

  四、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第 54 條第 1 項明定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免納學費，其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後定之。然而，教育

部並未對此擬定相關法令。 

  五、依教育基本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人民享有請求學力鑑定之權力，遂高級

中等教育法草案第 60 條規定具高級中等學校畢業程度者，得經自學進修

學力鑑定考試及格，發給證書，並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考試辦理機關、每

年舉辦之次數與時間、應考資格、考試科目與範圍、成績計算基準、證書

之頒發、撤銷、廢止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該條文詳列授權內容，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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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部並未擬定相關命令。 

    綜觀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大部分的條文皆有符合授權明確性原則，詳細規

範授權內容，即使部分條文僅概括授權主管機關訂定相關辦法，教育部亦會據此

暫擬相對之法規命令。有關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授權之子法部分，教育部大致上

皆針對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授權暫擬相關命令，除了高級中等學校教師介聘辦法、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免納學費辦法、自學進修學力鑑定考試辦法，教育部並未做出

回應外，但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皆有規範授權內容。惟，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

部分，條文並未規範授權內容，教育部亦未於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授權之子法中

提到擬定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其重要性與合法性仍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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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授權命令表 
授權依

據 
條文

規定

之授

權機

關 

條文

制定

之名

稱★ 

法規名稱 授權內容 

第 4 條 
第 4 項 

中央 X 高級中等學校及其分校分部設立

改制合併停辦辦法 
高級中等學校與其分校、分部設

立所需之校地、校舍、設備、設

校經費、師資、變更或停辦之要

件、核准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 
第 6 條 
第 3 項 

中央 X 高級中等學校群科學程設立變更

停辦辦法 
群、科、學程之設立、變更、停

辦及其他相關事項 
第 8 條 
第 1 項 

 X 高級中等學校提供已受國民教育

民眾繼續學習辦法 
 

第 8 條 
第 3 項 

中央 
 

  高級中等學校進修部之學生成績

考查 
第 11 條 
第 1 項 

中央 X 高級中等學校辦理建教合作及推

廣教育辦法 
 

第 11 條 
第 2 項 

中央 
地方 

X 高級中等學校辦理建教合作及推

廣教育辦法 
 

第 12 條 
第 2 項 

中央

地方 
X 高級中等學校校務評鑑辦法  

第 13 條 
第 1 項 

中央 X 高級中等學校辦理全部或部分班

級之實驗性教育辦法 
實驗期程、實驗範圍、申請設立

條件與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 
第 14 條 中央 X 高級中等學校非學校型態實驗教

育辦法 
申請條件、程序、學生受教資格、

課程、學籍管理、成績考查、畢

業條件、訪視輔導及其他相關事

項 
第 15 條 
第 5 項 

中央 X 公立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及辦

學績效考評辦法 
遴選會之組成與遴選方式、程

序、基準、校長辦學績效考評、

聘任及其他相關事項 
第 17 條 中央 X 公立高級中等學校校長成績考核

辦法 
考核小組之組成與任務、考核程

序、考核等級、獎懲類別、考核

結果之通知、申訴及其他相關事

項 
第 26 條 中央  高級中等學校組織及員額標準  
註：●：依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第三條規定，中央係指教育部，地方則為直轄市政府與縣（市）政

府；★：：授權命令之名稱已制定於高級中學法；X：授權命令之名稱係由授權機關制定。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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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依據 條文

規定

之授

權機

關● 

條文

制定

之名

稱★ 

法規名稱 授權內容 

第 29 條 中央 
地方 

X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辦

法 
組織章程、任務、委員人數、委

員產生方式、任期、選舉罷免、

議事規則、經費來源、財務管理、

運作及其他相關事項 
第 30 條 
第 3 項 

中央 
地方 

X 高級中等學校教師合聘辦法 合聘教師之條件、比例限制、教

師之權利義務及其他應遵行事項 
第 30 條 
第 4 項 

中央 
地方 

  介聘小組之組織、介聘條件及運

作 
第 31 條 中央 

 
X 高級中等學校專業及技術教師聘

用辦法 
分級、資格、進修及其他權益等

事項 
第 33 條 中央 X 高級中等學校軍訓教官之辦法 資格及遴選事項、編制、員額、

職掌、介派、遷調、進修、申訴

及其他相關事項 
第 34 條 中央 

地方 
 公立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每週教學

節數標準 
 

第 35 條 
第 1 項 

中央 
 

X 公立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成績考核

辦法 
考核會之組成與任務、考核程

序、考核指標、考核等級、獎懲

類別、結果之通知及其他相關事

項 
第 36 條 中央  高級中等學校同等學力認定標準  
第 38-1 條 中央 

 
X 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招生辦

法、高級中等學校就學區劃分辦

法 

多元入學招生方式與對象、實施

區域、範圍與方法、辦理時間、

各類招生方式名額比率、特色招

生之考試與甄選方式、就學區之

劃定原則與程序、各該主管機關

與學校之組織分工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 
註：●：依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第三條規定，中央係指教育部，地方則為直轄市政府與縣（市）政

府；★：：授權命令之名稱已制定於高級中學法；X：授權命令之名稱係由授權機關制定。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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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依據 條文

規定

之授

權機

關● 

條文

制定

之名

稱★ 

法規名稱 授權內容 

第 39 條 中央 X 重大災害地區學生升學優待辦

法、政府派赴國外工作人員子女

返國入學辦法、參加國際數理學

科奧林匹亞競賽及國際科學展覽

成績優良學生升學優待辦法、中

等以上學校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

審及保送入學辦法、中等以上學

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辦

法、退伍軍人報考高級中等以上

學校優待辦法、僑生回國就學及

輔導辦法、蒙藏學生升學優待辦

法、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香

港澳門居民來臺就學辦法、 

身分認定、名額、辦理方式、時

程、錄取原則及其他有關入學重

要事項 

第 40 條 
第 3 項 

中央 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業成績優異

縮短修業年限認定標準 
 

第 41 條 
第 1 項 

中央 
 

   

第 42 條 
第 2 項 

中央 X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通識教育實

驗及實習辦法 
實習課程之教學目標、科目、學

分數、實施方式、實習場所、師

資及其他相關事項等相關事項 
第 43 條 
第 2 項 

中央 X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成績考查辦法 考查方式、科目、結果及其他相

關事項 
第 45 條 
第 1 項 

中央 X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籍管理辦法 保留入學資格、轉學、轉科、休(退)
學、學分(課程)抵免、重補修、服

兵役與出國等有關學籍處理、雙

重學籍及其他與學籍有關事項 
第 45 條 
第 2 項 

中央 X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國外學歷採認

及認定辦法 
採認原則、認定程序及其他應遵

行事項 
註：●：依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第三條規定，中央係指教育部，地方則為直轄市政府與縣（市）政

府；★：：授權命令之名稱已制定於高級中學法；X：授權命令之名稱係由授權機關制定。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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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依據 條文

規定

之授

權機

關● 

條文

制定

之名

稱★ 

法規名稱 授權內容 

第 46 條 
第 3 項 

中央 X 高級中等學校教科用書審定辦法 申請審定者之資格、申請程序、

審查範圍、審查程序、費額、審

定執照之發給與廢止、印製規

格、成書修訂、稀少類科教材之

編訂與獎助及其他相關事項 
第 50 條 中央 

地方 
X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獎懲委員會設

置辦法 
審議範圍、期限、學生獎懲委員

會之組成、評議方式、評議結果

之執行及其他相關事項 
第 51 條 
第 2 項 

中央 
地方 

X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輔導成立學生

自治組織及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

辦法 

申訴範圍、期限、委員會組成、

評議方式、評議結果之執行及其

他相關事項 
第 54 條 
第 1 項 

中央 
 

X  免納學費 

第 54 條 
第 2 項 

中央 
 

X 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

法 
收取之項目、用途、數額與退費、

減免及其他相關事項 
第 55 條 中央 

 
X 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費辦法  

第 56 條 中央 
 

X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

辦法 
貸款條件、額度、項目、權利義

務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第 57 條 
第 1 項 

中央 
 

X 高級中等學校應辦理學生團體保

險辦法 
範圍、金額、繳費方式、期程、

給付基準、權利與義務、辦理方

式及其他相關事項 
第 60 條 中央 

 
X  自學進修學力鑑定考試辦理機

關、每年舉辦之次數與時間、應

考資格、考試科目與範圍、成績

計算基準、證書之頒發、撤銷、

廢止及其他相關事項 
第 63 條 中央  高級中等教育法施行細則  
註：●：依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第三條規定，中央係指教育部，地方則為直轄市政府與縣（市）政

府；★：：授權命令之名稱已制定於高級中學法；X：授權命令之名稱係由授權機關制定。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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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高級中學法、職業學校法與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授權之子法比較 

    根據上述分析，研究者參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計畫（行政院，2011）

試將高級中學法授權之子法、職業學校法授權之子法與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授權

之子法進行比較（附錄五）。有關高級中等學校教科用書審定辦法，《高級中學法》

（2010）第 9 條規定，高級中學教科用書，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審定，必要

時得編定之，並未授權教育部制定教科用書審定辦法；《職業學校法》（2010）第

8 條第 3 項則有明確授權教育部制定申請審定者之資格、申請程序、費額、審查

範圍、審查程序、審定執照之發給與廢止、印製規格、成書修訂及其他相關事項

之辦法；《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2012）第 46 條納入職業教育法第 8 條第 3 項，

並於授權內容新增稀少類科教材之編訂與獎助。以此觀之，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

對於高級中等學校教科用書審定辦法的規範，較高級中學法與職業學校法詳細，

不僅授與教育部制定命令的權限，更進一步詳列授權範圍，不僅符合法律保留原

則，亦符合授權明確性原則。 

    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的部分，《高級中學法》（2010）第 8 條第 2 項規定由

教育部制定各類高級中學之課程標準或綱要及設備標準，教育部爰定普通高級中

學課程綱要、綜合高級中學課程綱要及普通高級中學設備標準；《職業學校法》

（2010）第 8條第 1項規定由教育部定職業學校課程標準、設備標準及實習辦法，

教育部爰定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暨設備標準；《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2012）

第 41 條規定教育部訂定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但目前仍未於高級中等教育法

授權之子法中查詢到相關綱要。 

    此外，《高級中學法》（2010）第3條與《職業學校法》（2010）第4條皆明定

授權由教育部制定同等學力標準，但教育部至今仍未獨立訂定有關國民中學同等

學力之標準，而是將之分別規定於《高級中學法施行細則》（2004）第4條與《職

業學校規程》（2004）第3條查詢到相關法令，直至擬定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後，

教育部爰暫定高級中等學校同等學力認定標準。同時，延續高級中學法第3條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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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學校法第4條授權教育部依多元入學招生方式、實施區域、範圍、方法、招

生對象、辦理時間、組織分工、名額比例及其他應遵行事項制定高級中等學校多

元入學招生辦法，《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2012）第38-1條另增特色招生之考試

與甄選方式、就學區之劃定原則與程序，教育部另暫定高級中等學校就學區劃分

辦法。 

    根據比較可以發現，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試結合高級中學法與職業教育法，

大體上保留原法條內文，並進一步補足缺失的地方，如高級中等學校辦理建教合

作及推廣教育辦法，即納入推廣教育的部分。同時，為符合明確性原則，高級中

等教育法草案中多項條文皆較高級中學法與職業教育法明定授權範圍，如第 13

條授權之高級中等學校辦理全部或部分班級之實驗性教育辦法、第 15 條授權之

公立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及辦學績效考評辦法、第 33 條授權之高級中等學校

軍訓教官之辦法等。此外，為確保學生學習權益、提升教育品質，高級中等教育

法草案授權新增多項辦法，如高級中等學校校務評鑑辦法、高級中等學校同等學

力認定標準、高級中等學校就學區劃分辦法、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業成績優異縮

短修業年限認定標準等。 

    然而，有關課程綱要部分仍有待加強，從高級中學法、職業學校法到高級中

等教育法草案，皆僅於條文中定出命令名稱，即便是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第 41

條仍未詳列出授權範圍，甚至於高級中等教育法授權之子法中未能查詢到高級中

等學校課程綱要，其合法性仍值得商榷。然而，教科書審定辦法的部分，高級中

學法並未明文授權中央主管機關制定相關辦法，教育部能否基於職權制定高級中

學教科書審定辦法，其合法性仍待討論。為此，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於條文內明

定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教科書審定相關辦法，並明定授權範圍含申請審定者之資

格、申請程序、審查範圍、審查程序、費額、審定執照之發給與廢止、印製規格、

成書修訂、稀少類科教材之編訂與獎助及其他相關事項，使高級中等學校教科書

審定辦法具有法源依據，且符合授權明確性原則。因此，研究者認為未來高級中

等學校課程綱要的合法性仍有待釐清，希冀透過研究確立未來高級中等學校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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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要之法律位階，以保障學生學習權益。 



 60 



 61 

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旨在探討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之法律位階，透過研究了解現行普通

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與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法律位階之適切性，以及現行高中職

課程綱要內涵應屬的法律位階，進而確立未來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在法律上之

定位。依據研究目的，本研究採用訪談與文件分析的方式進行研究，希冀能透過

分析法學與課程學者專家的訪談內容，確立未來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的合法性，

以保障學生學習權益。本章說明本研究的設計與實施方法。第一節為研究方法，

說明資料蒐集的方法與研究對象的選取；第二節為研究工具，論述本研究所採用

的研究工具；第三節為實施流程，呈現本研究實施的過程；第四節為資料處理，

說明本研究資料整理與分析的方式；第五節為研究信實度，說明研究過程中，如

何達到研究的信實度；第六節為研究倫理，闡述在研究過程中所應持有之倫理與

態度。 

 

第一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在於確立未來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之法律位階，希冀

透過了解現行課程綱要之法律位階，探討課程綱要內涵與法律的關係，釐清課程

綱要適切之法律位階，提供教育行政機關建議，以利教育政策之推行。透過質性

研究，方可掌握訪談對象的深層思考，及其背後所隱含的價值，有助於專業意見

的呈現。因此，本研究採用文件分析與訪談法，進行資料的蒐集。 

 

壹、文件分析 

    文件分析係指針對與研究相關之重要文件進行系統化的分析，藉由相關文件

解釋某特定時間某現象的狀態，或對某現象在某段期間內發展情形進行研究之行

為。本研究透過文件分析了解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與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的

法律位階，及其內涵與法律之關係。本研究分析之材料分為具法律效力的正式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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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文件與非正式文件兩大類，前者包含與課程標準／綱要有關之法律、命令、大

法官解釋等，後者則包括教育部所公布有關課程標準/綱要的文件，如報告書、

計畫書、政府公報、新聞搞等。希冀深入探究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與職業學校

群科課程綱要的法律位階，進而確立未來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適切之法律位

階。 

 

貳、訪談法 

    本研究採用訪談法，透過訪談蒐集教育法學與課程學者專家對高級中等學校

課程綱要法律位階的意見。訪談的功能分為兩項，一為現況的了解，另為未來改

革方案的可行性評估。在進行訪談之前，研究者先根據待答問題及文獻探討之發

現擬訂訪談大綱，於訪談前傳送予訪談對象，並附上必要的參考文件，以方便訪

談對象能事先針對議題加以準備。進行訪談時，依據訪談對象的差異，及情境脈

絡的不同，適時調整訪談內容，並於訪談時全程錄音。每次訪談結束後，即繕打

訪談逐字稿，針對訪談內容進行反思，適時調整下一位訪談對象之訪談方向，以

利後續訪談之聚焦。最後，待所有訪談結束後，針對逐字稿進行分析。 

    本研究目的在於能夠了解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與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

內涵與法律之關係，釐清現行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與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的

合法性，並透過對學者專家的諮詢，確立未來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適切之法律

位階。因此，本研究採取立意抽樣的方式進行研究對象的選擇，方能找尋適當之

研究對象，以深入了解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法律位階相關之議題。當確定訪談

對象後，研究者先以電話及電子郵件方式聯絡該對象，告知本研究之概要，以及

選擇該對象的原因，詢問其參與意願。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之法律位階，涉及法學領域較深，

故在學者專家的選擇上，以法學專家為主要研究對象，亦包含課程與學科專家。

在法學專家方面，選取四位於大學任教有關教育法學之教授，其專長以憲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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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教育法為主；選取二位服務於教育與文化委員會的立法委員，一位為前任

國民黨立法委員，一位為現任民進黨立法委員；選取一位教育部法規委員會委員，

其亦曾服務於行政院法規委員會；並選取一位法官，其曾擔任過學校教師，兼具

法律與教育背景。在課程與學科專家方面，分為高中與高職兩部分，各選取兩名

於大學任教有關普通教育與職業教育之教授，並皆曾參與過課程綱要之制定。 

    為確保訪談對象身分的隱密性，研究者在訪談資料的引用上，皆以身分代碼

的方式處理。法律學者以 L 表示、課程學者以 C 表示、學科專家以 S 表示、教

育法規委員會委員以 M 表示、法官以 J 表示、立法委員以 R 表示，並依訪談時

間先後順序，將訪談對象自 1 開始編碼，如表 3-1 所示。 

 

表 3-1 

訪談對象身分代碼 

職別 身分代碼 人數 

法律學者 L1、L2、L3、L4 4 

課程學者 C1、C2 2 

學科專家 S1、S2 2 

法規委員會委員 M1 1 

立法委員 R1、R2 2 

法官 J1 1 

共計 12 人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本研究訪談對象共十二人，在大學任教有關法學的教授有四位、課程與學科

的教授有四位，立法委員出身的訪談對象有二位，教育部法規委員會與法官各一

位。表 3-2 為訪談對象基本資料，包含訪談的時間與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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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訪談對象基本資料 

身分

代碼 

背景簡述 訪談日期 訪談地點 

L1 憲法、行政法、教育法 2012 年 5 月 21 日 國北教大創意館 

L2 憲法、行政法、教育行政法 2012 年 5 月 29 日 世新大學管理學院 

L3 教育法規、英美契約法 2012 年 5 月 29 日 東吳大學城中校區

鑄秋大樓 

L4 憲法、行政法 2012 年 5 月 29 日 考試院保訓會 

C1 課程設計與實施專題、教育社

會學 

2012 年 5 月 24 日 師大藝廊咖啡 

C2 技職教育、課程與教學 2012 年 6 月 29 日 師大教育大樓 

S1 臺灣文學、文學史、文學理論 2012 年 5 月 29 日 臺大國青大樓 

S2 教育法律、職業繼續教育、制

度規劃 

2012 年 5 月 31 日 師大科技大樓 

M1 教育部法規委員會、行政院法

規委員會 

2012 年 5 月 28 日 臺大醫院新大樓 

R1 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法制委員

會、程序委員會 

2012 年 6 月 4 日 立法院中興大樓 

R2 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2012 年 6 月 20 日 委員辦公室 

J1 法官 2012 年 6 月 8 日 臺北地方法院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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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工具 

    本節針對研究工具進行說明，分為研究者本身以及訪談大綱兩部分，茲分述

如下。 

 

壹、研究者 

    本研究在執行文件分析與訪談中，研究者本身即為最主要的工具。在專業知

識方面，研究者於大學時期即已修習教育行政與政策、課程、法學相關之課程，

包含教育行政、學校行政、課程概論、課程發展與設計、教育法規等。後因準備

國家考試的關係，亦自行研讀憲法、法學緒論與行政法，在法學部分有相當的基

礎。其後，研究者在研究所碩士班研讀期間，修習課程管理研究、教育法學專題

研究、課程與教學書報討論、課程比較研究、課程改革研究，並於暑假期間前往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修習比較教育、教育政治學課程。在研究訓練方面，研究者

於大學時期即以修習教育研究法，在研究所碩士班就讀階段，亦修習教育與社會

科學研究法，對於各種研究方法與工具皆有所概括的了解。同時，在實務操作上，

研究者現擔任國家教育研究院委託專案之研究助理，已有實務上的練習機會，且

曾於修習前述研究方法課程時，因學期報告進行過訪談。據此，研究者在專業知

識與實務操作方面，皆堪證明研究者本身足以作為合適之研究工具。 

 

貳、訪談大綱 

    本研究採用訪談法蒐集有關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法律定位的資料，在正式

進行訪談前，研究者將依據本研究的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設計訪談大綱，並與指

導教授逐次討論與修正。以下列問題為主，將再依訪談對象的回答進行追問，並

依據每次訪談結果進行微調，增修相關問題。 

  一、現行課程綱要以「行政規則」的方式制定，是否適切？ 

  二、現行高中課程綱要的內涵，包括：課程目標、核心能力、時間分配、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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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要、實施要點等。若課程綱要維持包涵現有的各項內涵，您認為各項內

涵宜屬於同一法律位階，或將不同內涵定為不同的法律位階？ 

    （一）若將第二題的各項內涵定於同一法律位階，請問適用於哪一位階？為 

什麼？ 

        1.若將課程綱要定為「法律」層級，僅做原則性規範，執行細項該如何處

理？ 

      2.若將課程綱要定為「法規命令」層級，該如何使其合法化？ 

  3.高中課程綱要若維持現行教育部所訂定的「行政規則」，由於其僅能拘

束教育部的下級機關及所屬公務員，如何解決中央的課程綱要，對地方

所轄高中及私立高中所須的拘束力？ 

    （二）若將第二題的各項內涵分別區分為不同的法律位階，您認為哪些內涵

應屬於哪一法律位階？ 

  1.課程綱要及分屬於不同法律位階的各項內涵，其名稱該如何修改？ 

  2.課程綱要及分屬於不同法律位階的各項內涵，其制定程序該如何執 

  三、您認為未來新修訂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時，宜包含哪些內涵？以何種法

律形式制定？ 

  四、為使未來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的制定有所法源依據，您認為應該如何擬

定「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的條文？ 

 

第三節 實施流程 

    本研究採用文件分析與訪談方法，探討現行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與職業學

校群科課程綱要法律位階之適切性，並透過分析現行高中職課程綱要各項內涵與

法律的關係，進而確立未來規範學校有關課程文件在法律上的定位。現就研究實

施的過程敘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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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文件資料的蒐集 

    本研究透過文件分析的方式了解現行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與職業學校群

科課程綱要在法律上的定位，以及高中職課程綱要所屬各項內涵與法律的關係。

研究分析的對象之一為文件資料，透過分析文件的內涵與訪談資料相互檢證。研

究者在使用文件資料時，格外謹慎檢視文件本身的可信度與正確度。 

    本研究分析的對象為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與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故研

究者先蒐集相關的官方文件與資料，包括課程標準／綱要有關之法律、命令、大

法官解釋等具法律效的官方文件，以及教育部所公布有關課程標準/綱要的文件，

如報告書、計畫書、政府公報、新聞搞等非正式文件。其次，將蒐集到的文件進

行分析，統整歸納，並與訪談得資料及其他文件資料分析結果相互檢視佐證。 

    本研究所蒐集到的文件如表 3-3 所示，政府公告政策文件為文件 D1，在此

類別中的個別資料編碼為「D1-1」、「D1-2」；法規類資料為文件 D2，在此類別中

的個別資料編碼為「D2-1」、「D2-2」；政府機關發布的新聞稿則歸類為文件 D3，

在此類別中的個別資料編碼為「D3-1」、「D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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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文件資料代碼 

文件資料名稱 代碼 

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 D1-1 

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 D1-2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計畫 D1-3 

教育部台國（二）字第 0980220247 號函 D1-4 

監察院（98）院台教字第 0982400361 號函 D1-5 

教育部台中（三）字第 0980185570 號函 D1-6 

後期中等教育—高中課程發展基礎研究整合型計畫：子計畫六：高

中課程法定位階與實施成效檢核方式之研究 

D1-7 

高級中學法 D2-1 

職業學校法 D2-2 

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 D2-3 

〈各級學校課程綱要法規定位說明〉 D3-1 

〈教育部針對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行綱要相關議題之說明〉 D3-2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貳、訪談資料的蒐集 

    本研究採半結構的方式進行訪談，先根據研究目的擬定訪談大綱，再透過口

語清楚地表達研究目標，以了解訪談對象對於問題的看法，並進一步比較不同訪

談對象的陳述與認知。 

    在進行訪談之前，研究者透過電子郵件與電話聯絡的方式，徵詢訪談對象接

受訪談的意願，並於訪談前傳送訪談大綱與參考文件予訪談對象。當訪談對象願

意接受訪談後，再與訪談對象確定訪談的時間與地點，以訪談對象方便為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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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訪談對象在進行訪談前，已能大致掌握訪談方向，能夠事先組織自身的想法。

在訪談的過程中，研究者根據訪談對象陳述的內容，彈性調整訪談方向，盡可能

讓訪談對象自由發表意見，不受限於訪談大綱。而每次訪談的時間，大約控制在

一小時左右。 

    此外，在訪談的過程中，徵詢訪談對象的同意後全程錄音，以利研究者整理

訪談內容，盡可能完整的呈現訪談資訊。在每次訪談結束後，立即繕打訪談逐字

稿，訪談內容進行反思，適時調整下一位訪談對象之訪談方向，以利後續訪談之

聚焦。最後，研究者針對逐字稿進行分析討論，並佐以文件資料檢證。 

   本研究訪談時間自 2012 年 5 月 21 日起至 2012 年 6 月 29 日止，共計一個多

月的時間，先後與 12 位學者專家進行訪談，每次訪談時間約 60 分鐘，並徵詢訪

談對象同意後進行錄音。 

 

第四節 資料整理及分析 

    本研究所須整理及分析的資料包含訪談的逐字稿，以及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

要／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的相關文件資料，以下就研究中對資料的整理與分析

加以說明。 

 

壹、資料整理 

    本研究以訪談為蒐集資料的主要方法，並輔以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職業

學校群科課程綱要的相關文件資料。以下分別說明本研究對上述資料的處理方

式。 

 

  一、文件資料的處理 

    本研究所蒐集的文件資料，包括課程標準／綱要有關之法律、命令、大法官

解釋等具法律效的官方文件，以及教育部所公布有關課程標準/綱要的文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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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書、計畫書、政府公報、新聞搞等非正式文件。研究者分別將這些資料進行

分類與編號，並整理出文件資料記錄表，以利資料分析時的查詢。例如，政府公

告政策文件為文件 D1，在此類別中的個別資料編碼為（D1-1）、（D1-2）；法規類

資料為文件 D2，在此類別中的個別資料編碼為（D2-1）、（D2-2）；政府機關發布

的新聞稿則歸類為文件 D3，在此類別中的個別資料編碼為（D3-1）、（D3-2）。 

 

  二、訪談資料的整理 

    研究資料的整理部分，研究者在進行訪談前，即詢問訪談對象是否同意錄音，

同意後才予以錄音，並於訪談結束後將錄音內容製成逐字稿。在研究中對訪談資

料的引用上，研究者則以訪談日期與受訪者的身分編號加以註明，例如資料出自

於 2012 年 5 月 21 日，訪談對象為第一位法律學者，則標示為（20120521L1）。 

 

貳、資料分析 

    在資料分析的部分，於進行資料分析前，研究者已先反覆閱讀整理好的訪談

逐字稿與相關文件資料，此中先獲得概念性的理解，再進行資料的編碼工作。接

次，研究者透過訪談所蒐集到的實徵資料，與文獻探討的理論與法規範觀點加以

對照。而在資料呈現部分，主要係以引文方式呈現，部分資料的呈現亦有於同一

討論中引用一個以上的引文，其目的在於突顯回應的多樣性，或是強調各種有關

特定議題之觀點共通性（司徒懿譯，2009）。 

 

第五節 研究信實度 

    判斷質性研究品質的規準為研究的信實度(Lincoln&Cuba, 1985)。胡幼慧

（1999）指出建立研究信實度的基礎，包括資料的確實性、可轉換性與可靠性。

確實性係指內在效度，即質性資料真實的程度；可轉換性係指外在效度，即能將

訪談對象陳述的感受與經驗，作資料性的描述，轉換成文字的敘述；而可靠性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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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內在信度，即資料的蒐集強調個人經驗的唯一性與重要性（胡幼慧，1999）。 

 

壹、資料的確實性 

    在增加資料的確實性部分，研究者盡可能蒐集到與課程綱要相關的文件，包

括有關的法律、命令、大法官解釋，以及教育部公布有關課程標準/綱要的文件，

如報告書、計畫書、政府公報、新聞搞等，透過多元豐富的資料作為多方證據的

來源，以提供研究充分的論證依據，進一步提升研究的信實度。訪談對象的選取

上，亦包括法學、課程、學科等領域的學者專家，從不同背景的訪談對象角度來

討論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的法律位階，透過多元角度檢核各自說法的正確度，

並增強其穩定性。此外，在訪談的過程中，研究者已時時反思，透過訪談錄音檢

視自身的語言表達方式，盡可能的保持中立態度，避免個人的主觀意識影響資料

的選擇、詮釋與分析，確立研究資料的確實性。 

 

貳、資料的可轉換性 

    在增加資料的可轉換性部分，研究者繕打逐字稿前，盡可能充實與訪談內容

相關的知識，提升自身的訪談技巧，以及整理與分析資料的方法，以提高資料轉

譯的正確性。此外，研究者於訪談過程中，亦隨時記錄訪談時的情境脈絡，於轉

譯資料時，能回溯當時的情境脈絡，盡可能確保資料的真實性。 

 

參、資料的可靠性 

    在增加資料的可靠性部分，研究者在進行訪談之前，先向訪談對象說明本研

究進行的方式、研究目的與訪談問題，使訪談對象充分了解本研究目的與問題後，

能真實的呈現個人的專業看法。如此一來，能夠確保透過訪談獲得的資料，足以

展現出訪談對象個人經驗的重要性與唯一性，進而提高研究資料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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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研究倫理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以訪談法為主，而此研究方法與研究對象有密切的互動

關係，故於進行研究前，更應恪遵研究倫理，保障研究對象的權益。以下分述本

研究將遵守之研究倫理原則。 

 

壹、尊重個人意願 

    教育研究的對象是人，個人有拒絕被研究的權利，亦即若未經當事者的同意，

不得擅自對他人進行研究。即便獲得同意，在研究過程中，亦應尊重訪談對象臨

時終止研究的可能。本研究在進行訪談前，先透過電話與電子郵件徵詢訪談對象

接受訪談的意願，於訪談對象同意後，始進行訪談。在訪談過程中，如訪談對象

不願繼續接受訪談，研究者亦尊重訪談對象臨時終止研究。此外，研究者於訪談

時告知研究對象相關之研究概要與過程，以及涉及損益的內容，並對研究對象保

障其隱私權及自由退出研究的權利。 

 

貳、確保個人隱私 

    對研究對象的個人資料需遵守匿名與私密性原則。匿名原則的部分，研究者

透過集體整理與分析資料的方法，以代碼標示每一筆資料；而私密性原則的部分，

研究者於研究完成後保留訪談逐字稿與錄音檔，但絕不向他人公開、討論，並盡

速毀滅原始資料的對照表。 

 

參、遵守誠信原則 

    研究者已誠實的告知研究對象研究目的、資料處理方式及用途，並公開透明

研究方法。在資料整理與分析方面，研究者先將整理好的逐字稿與訪談對象進行

雙方確認，待確認無誤後如實的呈現研究資料，並未將原始資料進行竄改或捏



 73 

造。 

 

肆、客觀整理與分析 

    研究者客觀的將蒐集到的資料進行整理與分析，不刻意排除非預期及負面的

研究資料。同時，研究者將研究設計的限制與缺失詳細陳述，使讀者了解研究的

信實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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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本研究採用訪談的方式，諮詢專家學者意見，探討未來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

要適切之法律位階。本章節根據蒐集到的相關文件，以及將訪談內容進行分析。

全章共分三節，第一節在分析現行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與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

要的法律位階；第二節在分析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與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內

涵與法律位階的關係；第三節則在討論未來制定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的適切方

式。 

 

第一節 現行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與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 

要之法律位階 

    高級中學法第 8條第 2項規定，各類高級中學之課程標準或綱要及設備標準，

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職業學校法第 8 條第 1 項規定，職業學校之教學

科目，以實用為主，並應加強通識、實習及實驗；其課程標準、設備標準及實習

辦法，由教育部定之。因此，教育部根據高級中學法與職業學校法的授權，制定

了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與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D2-1；D2-2）。依中央法規

標準法第 3 條的規定，無論課程標準或課程綱要，皆屬法規命令之名稱。教育部

在訂定課程綱要後，應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60 條規定送立法院。由於課程綱

要與學生學習和教師教學息息相關，究竟課程綱要對於學生與教師是否產生拘束

力，使其法律位階一直受到關注。本節分別從教育部的立場與專家學者的看法分

析現行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與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的法律位階。 

 

壹、教育部立場 

    教育部於1929年公布中小學課程暫行標準後，始正式出現課程標準之名稱。

教育部將課程標準／課程綱要視為教育領域的專業用語。立法院於 2005 年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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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綱要的法規定位，對教育部提出質詢。教育部為此發出新聞稿，再度澄清課

程標準／課程綱要為教育專有名詞，無涉中央法規標準法規定的法規命令名稱，

並解釋其法律定位為行政規則（D3-1；D3-2）。而監察院於 2009 年對於普通高級

中學課程綱要向教育部提出意見，其認為課程綱要的訂定屬重要行政行為，教育

部應依重要性理論，訂定更明確的規範。教育部遂委託國家教育研究院，針對高

中課程的法定位階進行研究（D1-5；D1-6）。由此可看出，教育部已從傳統認為

課程標準／課程綱要為教育專有名詞，將其法律位階視為行政規則的立場，轉向

重新思考課程綱要的法律定位。以下分別描述教育部傳統的解釋與現在的態度。 

 

  一、傳統解釋—專有名詞、行政規則 

2005 年，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雷倩委員質詢教育部有關課程綱要法規

定位的問題，教育部立即發布新聞稿進行說明。從民初迄今，教育部即用課程標

準、課程綱要等名稱命名各級教育的課程規範（表 4-1），其為教育領域之慣用名

詞，無涉於中央法規標準法所界定的法規用語「綱要」與「標準」。為避免外界

誤解，教育部將研議更為妥適之名詞（如課程大綱、課程綱目、課程要領、課程

標準表等），並做適當調整（D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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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教育部百年來公布之課程綱要或課程標準 

公布時間 課程文件 
民國 2 年 師範學校課程標準表、中學校課程標準表 
民國 11 年 初級中學課程 
民國 12 年 新學制課程標準綱要 
民國 18 年 小學課程暫行標準、中學課程暫行標準、高中課程暫行標準 
民國 21 年 幼稚園課程標準、小學課程標準、中學課程標準 
民國 25 年 中心國民學民教部課程標準、中學課程標準 
民國 30 年 小學訓育標準 
民國 31 年 小學課程修訂標準 
民國 37 年 中學課程標準 
民國 40 年 暫行各類職業學校課程標準 
民國 41 年 訓育綱要、中學課程標準 
民國 51 年 國民學校修訂課程標準、中學課程標準 
民國 53 年 各類職業課程標準 
民國 57 年 國民小學暫行課程標準、國民中學課程標準 

（中央法規標準法於民國 59 年公布） 
民國 60 年 高級中學課程標準 
民國 64 年 國民小學課程標準 
民國 72 年 高級中學課程標準 
民國 75 年 高級職業學校課程標準 
民國 82 年 國民小學課程標準 
民國 83 年 國民中學課程標準 
民國 84 年 高級中學課程標準 

（行政程序法於民國 88 年公布） 
民國 89 年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高職新課程標準 
民國 92 年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民國 93 年 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行綱要 
民國 94 年 職業學校群科課程暫行綱要 
民國 97 年 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 

資料來源：修改自教育部（2005b）。教育部針對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行綱要相關

議題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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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教育部（2005a、2005b）表示各級學校課程綱要屬實質授權訂定具有

間接對外效力的裁量基準，即屬行政規則。以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行綱要為例，

根據高級中學法第9條規定，高級中學教科用書，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審定，

必要時得編定之。教育部為依法執行上述職權，訂定課程綱要作為審定及編定高

級中學教科用書之裁量基準。因此，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行綱要實質內容僅屬行

政程序法第 159 條第 2 項第 2 款「行使裁量權而訂頒之裁量基準」之行政規則。      

此外，文中亦提到課程綱要之制定屬教育專業的決定，且世界各主要國家為

使課程革新能及時因應世界教育改革思潮與社會變遷需要，多以「行政規則」定

位課程綱要。 

同時，新北市教育局於 100 學年度推動英語教學活化課程，產生是否違反國

民中小學課程綱要之爭議，教育部亦對此發函說明課程綱要在法律上的定位（葉

偉森，2010）。教育部解釋課程綱要係配合習用名稱，乃專業用語，無涉於法規

命令之名稱，且其為教育部為審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科圖書訂定之裁量基準。

據此，教育部表示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雖定位為行政規則，然其乃為執

行國民教育法等規定而定，依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規定，對下級機關及對外發生

拘束效力，應無疑義（D1-4）。 

 

  二、現在態度—重新審視課程綱要法規定位問題 

    然而，2009 年監察院以（98）院台教字第 0982400361 號函示教育部以臨時

任務編組方式修訂「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其過程匆促、草率，嚴重影響學

生受教權益，並檢附調查意見。調查意見中提到高中課程綱要之訂定乃重要行政

行為，教育部允宜依據「重要性理論」原則，訂定更明確之規範。諮詢委員陳愛

娥認為問題根源在於高級中學法第 8 條規定，其違反法律明確性及法律保留原則。

高中課程綱要之訂定乃重要的行政行為，依據「重要性理論」，為確保修訂目標

的達成，課程綱要修訂目標、修訂組織、修訂程序等，均應由法律明定。以芬蘭

為例，其國家課程綱要是國家教育委員會依據 1988 年公布的基礎教育法和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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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教育部訂頒的基礎教育法施行細則而制定。在基礎教育法中即對教育目標、地

方政府責任、教學使用語言、教育核心科目、課程時數分配、補救教學、評鑑和

評量、上課時間、學生的權利和義務等，皆有清楚的規範。換言之，芬蘭的國家

課程綱要具有清楚、明確的法制依據（D1-5）。 

    為此，教育部請國家教育研究辦理「中小學課程發展之相關基礎性研究之後

期中等教育—高中課程發展之相關研究」計畫，而探討當前高中課程之法定位階

亦為子計畫研究目的之一。該計畫研究期程為 2010 年 9 月 1 日至 2012 年 8 月

31 日，目前仍在進行中。截至第一期研究成果，國家教育研究院建議擬訂中的

「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將予以充分考量，法律授權教育部訂定課程綱要的內容

範圍應明列包括課程目標、修訂組織、修訂程序，教學科目及學分數等（D1-6；

D1-7）。 

    教育部從民初即用似課程標準的名稱規範各級學校課程，可謂教育領域之專

用名詞。然而，1970 年公布實施中央法規標準法，該法第 3 條明定各機關發布

之命令，得依其性質，稱規程、規則、細則、辦法、綱要、標準或準則。即便在

中央法規標準法公布之前，教育部已用標準一詞規範各級學校課程，但在中央法

規標準法公布之後，教育部宜思考課程標準在法律上的定位。若課程標準屬命令，

在名稱的使用上並沒有問題；若課程標準屬行政規則，教育部則應更換非中央法

規標準法第 3 條提及之名稱，以避免外界的誤解。同時，課程綱要之名稱始出現

於 2000 年，教育部公布的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從時序上來看，

課程綱要的出現在中央法規標準法公布之後，在制定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與職

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時，應參照中央法規標準法的規定。因此，就名稱的部分而

言，現行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與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屬中央法規標準法規定

之命令，將之解釋為行政規則並不適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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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學者專家看法 

    本研究共訪談 12 位學者專家，根據訪談結果分析，多數學者專家認為現行

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與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不適合定位為行政規則，少數學

者專家則認為維持行政規則的方式發布即可。 

 

  一、以行政規則形式訂定課程綱要不適切之原因 

    學者專家分別從政治因素、特別權力關係、拘束力、制定程序、法律解釋等

面向解釋高中職課程綱要以行政規則形式制定不適切的原因，以下將分別說明

之。 

 

    （一）政治因素 

    有學者專家表示教育部制定課程綱要，可能使之成為傳遞執政黨意識形態的

工具。若能將課程綱要原則性的內涵提升至法規命令層級，讓立法院審議，使在

野黨對於課程綱要有審議的管道，方能避免執政黨控制課程綱要。 

     

課程綱要由教育部統一定之，臺灣兩黨政治的情勢下，執政黨永遠只會有一

個政黨，而教育部在課程綱要的訂定上，就極有可能會成為傳達該政黨治國

的背後思想。所以，若能將課程綱要原則性的內涵提升為以行政命令方式定

之，則可讓立院具有審議權，如此可能在野黨對於課程綱要有審議的管道，

如此應能制衡執政黨有過於偏頗的綱要內容。（20120604R1） 

 

2005 年立法院質詢教育部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的法規定位，係因課程綱

要的制定並未公開討論其為立法保留或行政授權之行為，產生任意性過高的問題，

以及課程綱要跟原來承繼長期學生受教場域中間的斷裂太大。為保護學生的受教

權，立法院始做一系列的質詢，對教育部制定課程綱要有相對的監督制衡或者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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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20120620R2）。而教育部基於政治因素考量，擔心將課程綱要送入立法院會

引起政治爭議，故傾向不將課程綱要送至立法院。況且，教育部向來未將課程標

準／綱要送至立法院，如果現在送了表示以前都是違法。根據上述理由，教育部

發布新聞稿設法合理解釋為何不將課程綱要送至立法院（20120521L1）。 

 

第一個（教育部）向來沒送（課程綱要），那你如果送了那不是以前都是違

法；第二個就是說，當時因為涉及到就是課綱裡面涉及到的像本國史、外國

史的那個一個配置的調配問題，還涉及到杜部長那個時候引發的統性言論那

個討論等等，那所以課綱如果送到立法院，立法院決議要要求部裡面送課綱

就是要干預那個部分。（20120521L1） 

 

    學者認為是否要將課程標準／綱要送立法院雖為考量因素之一，但並非唯一。

更重要的還是要思考課程綱要拘束力的問題，其規範的對象究竟是包含公私立學

校，還是僅做為審查教科書的審查基準。 

 

如果我們現在要考慮的話，要不要送立法院審查當然是考量因素之一，但不

是唯一的因素。因為恐怕最重要的還是要考慮說，你那個課綱內容要不要有

拘束力的問題，……如果以現在的這一個行政規則的效力來講他是蠻弱的，

除非課綱真的就是基準性質、參考性質的，不讓他具有那個法規的效力的話，

那用行政規則當然可行。……他在審教科書上一定可以發生他具體的影響，

但是他對於學校的那個運作，可能他的規範效力會比較低，尤其是對私立學

校、對地方政府的公立學校來講，可能他就比較沒有那麼強的拘束力。所以

重點是你課綱內容有哪些地方需要有很強的拘束力，有哪些不需要，那如果

你要有很強拘束力，用行政規則顯然是不夠的。（20120521L1） 

 

    此外，課程綱要並非一定要成為法律保留事項，但須設立長期穩定的課程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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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發展組織，以避免政治干預或行政人士更迭產生的斷裂性太大與任意性過高的

問題。 

 

我的基本的想法並不是說，一定要把它變成「法律保留」成為立法院來處理

的事，但是如果不在立法院處理的話，那一定要設計成為一個安定而穩定的

課綱組織，這樣子的話它有長期安定跟穩定的專家，可以避免無論是政治干

預或者是行政人士的更迭所造成的斷裂跟任意性。就回去我們為什麼當時要

處理這個事情，是要避免它太 arbitrary。（20120620R2） 

 

    我國為兩黨輪替執政之國家，常因執政者換人造成政策轉向。制定課程綱要

為教育之重要政策，其對學生有深遠的影響，若能將之送至立法院審查，透過民

意的監督，方能避免朝夕令改的現象，且一項政策的推動，要能禁得起合法性的

考驗。同時，課程綱要的制定會影響教科書的編撰，而學生習得的認知、情意、

技能又來自於教科書的內容，即便課程綱要係作為教科書的審查基準，仍對學生

學習影響深切。因此，課程綱要的制定應合法適切，透過民意監督，方能避免教

科書淪為執政者傳遞不當意識形態的工具。僅管過去教育部未將課程標準／綱要

送至立法院備查，可能違反法律規定，但教育部仍應勇於認錯，反省矯正，而非

欲蓋彌彰。 

 

    （二）特別權力關係 

    專家指出傳統上教育為特別權力關係領域事項，教育行政主管機關可自行訂

定規章規範教師與學生。但特別權力關係已經轉型，教育部仍依長久以來的習慣

用行政規則或職權命令約束教師與學生，已不符依法行政原則。 

 

教育以前在我們法律上稱為特別權力關係領域，所以教育行政他們的習慣，

就可以自己隨便定一個單行規章，即便像是涉及學生、老師的權利、義務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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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的事項，教育行政也是自己就定一個單行規章，用以規範、拘束學生、教

師，老師或學生並不能去請求司法救濟。……在這個概念底下，教育部長期

以來習以為常，自己訂很多的，現在可能稱為行政規則或者我們講的職權命

令。妳的提問中教育部所謂「綱要」是教育自己的專有名詞，那個是說不通

的。其實教育部可能他長期以來不重視法律，不懂得依法行政，所以一直沒

有好好去檢討思考他的問題在哪裡。（20120607J1） 

 

    傳統上政府較具有權威，以行政規則的形式制定課程綱不會有什麼問題，但

我國現今為民主社會，傳統上的特別權力關係已不再適用，教育部還是要尊重民

意。政府部分若要限制人民有關權利、義務的事項，須經過民意代表通過法律、

法規命令來加以規範（20120524C1；20120607J1）。 

 

以前是因為比較威權，所以這個問題都不大，但是你現在民主，多元的聲音

慢慢出來的時候，……教育部還是要尊重民意。……我們的部長……沒有經

過民意的洗禮，所以當然他以過去的方便或者立場，去做的解釋，主導權還

是盡量不要放出去。但是這個問題就是要付出代價，因為一到國會裡面，的

確是會有很多的爭議，那萬一爭議都僵持不下的時候，又會回過來會損害到

學生的權益。……所以如果法律要訂定，還要去思考，什麼樣的一種行政或

法規的頒布訂定，對學生主體的權益不至於受損。（20120524C1） 

 

我們現在的民主社會，基本上是建立在所謂的國民主權，那有所謂的權力分

立，在權力分立底下，原則上認為有關於人民權利、義務的事項，政府部門

如果要去限制，必須由人民選出來的民意代表通過了法律來規範。像這個課

程綱要可以明顯看的出來，基本上是涉及到人民權利、義務的事情。

（20120607J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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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文獻探討得知，傳統特別權利關係視公務員勤務關係與公立學校學生在

學關係為力的關係，而非法的關係，排除法律保留原則的適用，將規範此等事項

的權限保留給行政部門。而在二次大戰後，因民主與自由的基本秩序建立，特別

權利關係已轉型。大法官釋字第 684 號解釋亦提到如侵害學生受教育權或其他基

本權利，即使非屬退學或類此之處分，本於憲法第十六條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意旨，

仍應許權利受侵害之學生提起行政爭訟，無特別限制之必要。此已證實傳統特別

權利關係已不復存，行政部門不得為求便宜行事逕自發布行政規則限制學生的權

利。是故，教育部不得逕自以行政規則的形式制定課程綱要規範學生學習，影響

學生的學習權益。 

 

    （三）行政規則之拘束力 

學者專家認為現行課程綱要以行政規則方式制定，僅能做為基準性質的參考。

將課程綱要做為審查教科書的基準並無不妥，但若要對於學校實施課程與教師進

行教學有所拘束力，則無法發生效力。 

 

它在審教科書的事上一定可以發生它具體的影響，但是它對於學校的那個運

作，它可能它的規範效力會比較低，因為它本身的那個效力比較弱，那對於

尤其是對私立學校，對地方政府的公立學校來講，可能它就比較沒有那麼強

的拘束力（20120521L1） 

 

    行政規則屬於內部規範，不能直接對外發生法律效果，教育部若以行政規則

的方式制定課程綱要，不能拘束學校、學生、家長，甚至是教科書編輯委員。 

 

如果課程綱要以這個行政規則來訂，理論上不可以拘束各個學校，不可以拘

束高中生，不可以拘束這些家長，那當然更不可以拘束編輯委員。所以目前

以行政規則內部的規範來制定確實有不恰當之處，因為它所涉及的面很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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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高中生有多少，而且是核心的課程。所以現行的課綱用行政規則的方

式去制訂，有所不妥，從法律位階的角度看層級太低。基本上就要考慮把那

個位階提升。（20120529L2） 

 

現行的這個課程綱要，它用的名稱是法規命令的名稱，結果它其實沒有餞行

法規命令制定的程序跟方式，也沒有送到立法院去備查，所以整個地來講，

頂多只是個行政規則。那如果是行政規則只能約束你自己內部，或者你下屬

的機關，或是你的屬員，那你沒有辦法去要求去約束地方政府，或者學校。

（20120529L3） 

 

    專家指出現行高中職課程綱要涉及人民的權利與義務，屬法律保留事項，以

行政規則的方式制定並不適切。 

 

課程綱要可以明顯看的出來，基本上是涉及到人民權利、義務的事情，我們

臺灣可能沒那麼嚴重啦，像在美國他們可能會有，英美以前都認為教育是私

人事務，他們認為那個涉及到家長權，譬如說宗教信仰什麼等等，所以課綱

中要不要教墮胎、教所謂的宗教類似課程等等，都屬於家長權的一環，在課

綱裡面基本上都會涉及到教育宗旨，每一個人的主張都不同，所以基本上有

關於涉及到人民權利義務的東西，都要依照法律來規定，這個就是「法律保

留原則」。（20120607J1） 

 

    根據行政程序法第 150 條第 1 項與第 159 條第 1 項規定，法規命令係指行政

機關基於法律授權，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抽象之對外發生法律效果

之規定；而行政規則是指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或長官對屬官，依其權限或職權

為規範機關內部秩序及運作，所為非直接對外發生法規範效力之一般、抽象的規

定。若現行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與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係教育部作為審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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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定高級中學教科書與職業學校教科書的裁量基準，確實可屬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第 2 項第 2 款規定行使裁量權而訂頒之裁量基準的行政規則，但現行高中職課

程綱要的內容並非僅關於教科書的審定與編定，亦包含必修與選修科目的配置、

修習學分數的規定等，皆涉及學生的權利、義務。學生屬於多數不特定人，倘若

課程綱要欲對學生加以規範，即須以法規命令的形式制定，方能對學生產生拘束

力。 

    其次，根據訪談結果發現，多數學者專家認為畢業學分數、課程目標、科目

與學分數、核心能力等屬法律保留事項。依大法官釋字第 443 號解釋，剝奪人民

生命或限制人民身體自由者屬絕對法律保留事項，應以制定法律的方式為之；涉

及人民其他自由權利之限制者或公共利益之重大事項者屬相對法律保留事項，應

以法律規定或以法律授權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規定；若僅屬與執行法律之細

節性、技術性次要事項，則得由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必要之規範。現行普通高級

中學課程綱要與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的內涵並非僅為細節性、技術性事項，亦

包含法律保留事項，若將現行高中職課程綱要視為行政規則，無法確保學生的權

利、義務。 

 

    （四）制定程序 

    學者專家認為課程綱要涉及到家長、學生、教師的權利，必須透過立法的方

式來處理，但課程綱要的內容鉅細靡遺，立法委員無法自己制定，須透過授權的

方式，授權教育行政主管機關組織專業團隊擬課程綱要草案，再透過公聽會公開

討論修改，待修改完成後公告，並於發布後即送立法院備查。 

 

教育政策擬定涉及人民權利義務時，必須有一個正式溝通的平台，必須用法

規命令的方式訂定，必須有一套訂定的程序，必須按照正當的法律程序，然

後讓各方的意見來表示看法。……為什麼說課綱要用法規命命的方式，就是

說我剛已經提到這個會涉及到家長的權利，涉及到學生的權利，甚至也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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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老師的教育專業自主權，這個涉及到人民的權利義務事項，本來就應該要

透過立法的方式來處理。但我們知道課綱是非常鉅細靡遺的，你不可能讓立

法委員自己來定，一定是透過所謂的授權，……符合授權明確性原則之後，

讓教育行政機關組成一個所謂的委員會，先找一群學者專家，去弄那些課綱

的一些細節，大概弄出草案之後，就召開公聽會、聽證會之類的。在公聽會

時，……大家去溝通討論去辯論，有需要修正的再去修正，最後定稿之後就

要經過一個公告的程序。這個公告的程序我們有稱為預告，預告程序之後你

就發佈了，發佈之後你要送到立法院去備查，立法委員就可以做一個事後的

控制。（20120607J1） 

 

從文獻探討結果得知，現行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在制定程序上，符合制定

行政規則的流程，由教育部長簽屬、發布。但有訪談對象認為課程綱要涉及學生

權利，須透過立法的方式來處理，但課程綱要內容鉅細靡遺，須授權教育行政主

官機關組織專業團隊擬課程綱要草案，再透過公聽會公開討論修改，待修改完成

後公告，並於發布後送立法院備查。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7 條規定，各機關依其

法定職權或基於法律授權訂定之命令，應視其性質分別下達或發布，並即送立法

院，並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60 條規定，提報立法院會議。目前教育部仍未將

課程綱要送立法院備查，在制定程序上仍屬行政規則，但因其內容涉及學生權利、

義務，若欲保障學生權益，須完成制定法規命令的程序。 

 

    （五）法律解釋 

    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與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分別為高級中學法第 8 條

第 2 項與職業學校法第 8 條第 1 項授權制定的法規命令，教育部理應依據授權訂

定 法 規 命 令 ， 並 依 立 法 院 職 權 行 使 法 規 定 送 立 法 院 審 查

（20120528M1;20120529L4；20120531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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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在看那個高級中學法，或者是職業學校法，那個規定我都會覺得那個

就是法規命令，他就是授權要去訂了，所以他後來解釋成說是行政規則，我

自己都覺得怎麼會做這樣的這個解釋？……因為我覺得看那個條文其實是

很明確啊！就是說你不管是課程綱要或是標準是由教育部訂定或由中央主

管機關去訂啊，所以既然是這樣的話，根據那個法條訂出來的課程綱要，姑

且不論他就是那個一般教育的專業的名詞啦，我會覺得其實他就是那個位階

就是法規命令，那有這個法規命令之後，當然去訂，才有可能說很順理成章

的說拘束到所有的各級直轄市政府，或各級政府吧，否則如果是各該主關機

關訂的時候，其實只是一個他可以準用或者是參照而已啊。（20120531S2） 

 

    學者表示目前教育部以行政規則方式制定課程綱要，違反了大法官釋字第

524 號解釋，不可以捨法規命令不用，而發佈行政規則來代替。 

 

以現行法來講，高級中學法第 8 條第 2 項的規定，應該理解成是高級中學法

對這個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授權，去訂定這個課程標準跟課程綱要、設備

標準，目前以行政規則方式來訂，的確就跟這邊你們引述的，大法官釋字

524 號解釋說，不可以捨法規命令不用，而發佈行政規則來代替（20120529L4） 

 

    學者提出無論是課程綱要或課程標準，其名稱亦符合中央法規標準準法第 3

條規定之命令，若以行政規則方式訂定課程綱要，則違反法律的授權。 

 

現在授權訂定課程綱要的法律，本來就是授權要訂定法規命令，所以才稱作

綱要，就當然不宜用行政規則來訂。因為立法當時就是要用中央法規標準法

第三條命令的名稱「綱要」，所以如果你把它用行政規則來定，就是有違反

法律的授權。（20120528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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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時序上來看，1970 年制定中央法規標準法，無論綱要或標準皆為該法規

定的命令名稱，課程綱要必是參照中央法規標準法去制定，不能將之解釋為專有

名稱。此外，1999 年制定行政程序法，該法明定制定法規命令的程序，即要求

各行政機關檢視其制定的法律是否明確授權。當時各行政機關有配合行政程序法

檢視法律授權的部分，但有關課程綱要的部分並未修正（20120607J1）。教育部

的新聞稿是在 2005 年發布，但高級中學法從 1999 修改後，第 8 條就沒有再修改

過，教育部應遵循高級中學法的規定（20120529L4）。 

 

（高級中學法）第 8 條從 88 年大修了以後就沒有動過，……教育部在 94 年

發佈（新聞稿），我說這個其實本身就不是很對，因為依照高級中學法第 8

條的規定，這個標準或綱要及設備標準，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這

個是法律明白的授權，所以他理應去依據這個授權，去訂法規命令，然後訂

法規命令以後，依照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就是要送立法院審查。（20120529L4） 

 

    學者專家認為不需要將課程綱要訂定到法規命令層級，但法律規定授權制定

法規命令就應該依法行政，若是不想送到立法院審查，就該找尋解套的方法。 

 

目前的法規有規定，應該是依法行政，你說該送就要送，如果教育部覺得不

合理的話，你就要想辦法去把那個法規改了。這是如果以因為法理情，法擺

前面，但是從理的方面，我是覺得應該是不要，所以應該是教育部要去努力，

把這個要送立法院這個地方把他解套。（20120629C2） 

 

    高級中學法第 8 條第 2 項規定：「第六條各類高級中學之課程標準或綱要及

設備標準，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職業學校法第 8 條第 1 項規定：「職

業學校之教學科目，以實用為主，並應加強通識、實習及實驗；其課程標準、設

備標準及實習辦法，由教育部定之。」由此可知，現行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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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分別屬高級中學法與職業學校法授權教育部制定之命令。

此外，大法官釋字第 524 號解釋，法律授權主管機關依一定程序訂定法規命令以

補充法律規定不足者，該機關即應予以遵守，不得捨法規命令不用，而發布規範

行政體系內部事項之行政規則為之替代。雖然該解釋係針對保險相關事項，但依

大法官釋字第 185 號理由書說明，大法官對法令之統一解釋，具有「自有拘束全

國各機關及人民之效力，各機關處理有關事項時，應依解釋意旨為之，違背解釋

之判例，當然失其效力。」換言之，司法院大法官所為之解釋具有法源之效力，

若教育行政措施與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不符，即屬違法之行政處分。綜上所述，

從法律解釋的面向來看，將現行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與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

定位為行政規則並不適切。 

 

  二、以行政規則形式訂定課程綱要之理由 

    學者專家認為以行政規則形式制定高中職課程綱要，皆基於專業自主的立場。

有學者認為不需要將課程綱要送至立法院審查，因立法委員並非教育專業人員。 

 

國文的綱要都是由數學教授來審查，然後數學科的綱要就要由歷史科的那個

教授來審查，講了大家覺得是非常理想什麼的話，那我們請立委周公多多來

行使，這個你懂我的論點嗎？因為他是分成二十三科，我們即使這些所有的

召集人經常在一起開會，我大致知道他們現在數學要把這個機率加上去，我

當然知道，可是怎麼教？教到哪一個程度這個什麼之類的？……在座的立委

你們有多少人可以去審？（20120529S1） 

 

    學者認為現行課程綱要在制定過程中即發生許多爭議，內容安排上有不妥的

地方，倘若送至立法院將之合法化，反而更嚴重。 

 

你不要以為通過立法院的話，這個東西就不會是相同的結果，會，結果完全

一樣，而且可能更糟，它還得到合法性。（20120529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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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從高級中學法或職業學校法來看，條文內容授權教育部制定課程綱要屬

法規命令層級，方能拘束各級政府。但學者認為課程綱要應僅為參考基準，不宜

規範各級學校或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與學校可以參考教育部制定之課程綱要，再

依自身需求發展特色課程。 

 

一般來講說跟權利義務有關的，其實應該是要法律明定啦！……現在就是說

具體說哪一個應該一定要放在法律的部分倒沒有特別的意見，因為我基本上

我都會覺得其實都不要放啊！哈哈，因為我都覺得不要說那個我家要訂一套，

他訂的話是訂一個參考，我覺得 OK，就是說他可以訂參考，那各級或各校

其實他可以根據這樣的部分去發展自己的東西，……尤其是配合說將來那個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的時候，那你各校又要去建立自己的特色，那如果其實

都是一定的時候，哪來的特色成立。（20120531S2） 

 

    此外，有學者指出目前立法院進行督導的方式有很多種，並非一定要將之立

法，如果規範太多，反而限制專業的發揮。 

 

其實目前立法院它有很多的機制可以去督導這一些東西，你規定太多的話反

而會影響到它其他的發揮，因為這個要做那個要做，它也做不了那麼多。

（20120629C2） 

 

    現行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與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的內容相當充實，包含

原則性事項，如目標、科目與學分數、實施通則等，亦包括專業性事項，如教材

綱要、實施要點等。課程綱要的制定具有高度的專業性，有關專業性的事項交由

立法委員審查，確實可能產生專業度不足的問題，但有關原則性的事項，仍宜透

過民意機關的監督，方能避免學科本位的現象。有專家提到現行普通高級中學課

程綱要的內容在安排上仍有不適切的地方，若將之送至立法院合法化，可能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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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嚴重的問題。研究者認為現行高中職課程綱要涉及學生權利，內容的安排應適

切合理，若有不妥的地方應加以修正，並將之法制化，以保障學生的權利，而非

因內容不適切，僅以行政規則形式制定即可。 

 

參、小結 

    根據文件分析的結果，從名稱上來看，教育部解釋從民國初年即以似課程標

準之名稱訂定各級學校有關課程的規範，屬於長久以來教育領域使用之專業用語。

教育部表示，若課程標準／課程綱要與中央法規標準法規定的命令名稱相同，將

研議更為適切的名稱，以避免外界產生誤解。有關法律定位的部分，早期教育部

將課程標準／課程綱要視為行政規則，做為用來審查教科書的基準。教育部表示

課程綱要雖為行政規則，依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規定，對下級機關及對外發生拘

束效力並無疑義，此看法仍待商榷，因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規定，行政規則係指

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或長官對屬官，依其權限或職權為規範機關內部秩序及運

作，所為「非」直接對外發生法規範效力之一般、抽象之規定。由於課程標準／

課程綱要的內容涉及學生的權利、義務，教育部遂委託國家教育研究院針對普通

高級中學課程綱要的法律位階進行研究，釐清課程綱要適切的法律位階。 

    根據訪談結果進行整理，法學專家皆認為無論從課程綱要的規範效力來討論，

還是從法律解釋來看，教育部將課程綱要解釋為行政規則並不適切。教育部若以

行政規則方式制定課程綱要，僅能拘束下級機關及內部人員，對於各級學校及學

生無法產生拘束力，且課程綱要涉及學生的學習權益，至少應制定至法規命令層

級。另外，中央法規標準法於 1970 年公布，行政程序法於 1999 年公布，普通高

級中學課程綱要與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於 2008 年公布，照理教育部應參照中

央法規標準法與行政程序法制定課程綱要，不能將之解釋為專有名詞。 

    然而，學科與課程專家則站在教育專業的立場表示課程綱要內容具高度專業

性，立法委員是否有足夠的專業進行審查，值得商榷。而且，現行課程綱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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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具爭議性，若經立法通過恐造成更大的影響。課程綱要以行政規則的形式制

定，各級學校與地方政府則具有更多的彈性發揮專業特色。此外，民意監督的方

式並非僅立法而已，仍可透過其他的督導機制來進行監督。 

 

第二節 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與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 

內涵與法律位階之關係 

    在探討課程綱要適切的法律位階前，須先釐清課程綱要要訂定什麼內容，待

內容確定後才能再進一步討論拘束力程度的問題。研究者試分析現行普通高級中

學課程綱要與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的內容架構，詢問學者專家對於現行高中職

課程綱要內涵與之相對應法律位階的看法。本節先討論現行高中職課程綱要的各

項內涵宜屬同一法律位階，或不同內涵應為不同的法律位階。其次，再分析高中

職課程綱要內涵與法律位階的關係。最後，根據前述的討論，提出將現行高中職

課程綱要法制化的修正方法。由於訪談對象的背景不同，並非每位訪談對象皆有

針對本節討論之事項發表看法，本研究僅根據有表示意見的部分進行分析討論。 

 

壹、現行高中職課程綱要內涵屬不同法律位階 

    根據訪談結果進行分析，大部分的訪談對象皆認為現行的高中職課程綱要各

項內涵不宜定於同一法律位階。根據重要性理論，凡是涉及影響人民基本權實現

的重要事項，就一定須由國會自行立法規範，不得授權行政機關以訂定命令的方

式為之。易言之，凡涉及影響人民基本權實現之重要部分，要有國會決定的法律

依據，適用於國會保留（Parlamentsvorbehalt）。其次，若對人民基本權實現的影

響愈來愈輕微，屬於次重要的部分，在這些行政事務的執行上，亦須有法律的基

礎，只是立法者不需要針對這些次重要的事務，都一一詳細地立法規定於法律中，

立法者只需要規定行政權執行此些事務的原則，至於執行的細節，則可授權行政

機關以訂定命令的方式為之，只是這些立法者的法律授權在內容、目的與範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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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必須明確。最後，完全無關於人民基本權實現的事項，便是不重要的行政事務，

並不在法律保留的適用範圍內，行政機關毋需法律的依據或授權，即可自行作成

決定（吳庚，2010；李惠宗，2010；許育典，2002）。故法律、法規命令與行政

規則的規範效力皆有所不同，不同的法律位階對人民產生的拘束力亦有所差異。 

 

基本上應該要看輕重程度來訂它的層級，如果是很技術性的問題，那倒不一

定要用到那麼高位階的規範來規範，所以簡單的一句話，依照事項的重要性

程度來訂法規範的位階的程度，越重要的就要用越高的規範來訂，那越技術

性的問題就用越低位階的規範來訂，法規命令定好以後，這個也容許各個學

校自己去訂定更細的實施規則。（20120529L2） 

 

我一直認為在法制上，應該是要把課程綱要中，屬於涉及基本權利的實施等

重要的事項，訂在法規命令裡面，就是訂在綱要裡面，然後把屬於解釋性跟

裁量基準的規定，或是技術性專門性的學術教育事項訂為行政規則。

（20120528M1） 

 

    學者專家表示有關權利義務的事項應於法律中明定，然有時基於技術、專業

能力、行政配合等因素，立法者可授權行政機關制定法規命令，但須明確指出授

權的目的、內容與範圍，而有關執行性、細節性或內部組織性的事項，則以行政

規則的方式制定。 

 

重要性事項立法者要自己做規定，然後其他的部分，原來立法者應該要做規

定的，但是他在技術上面，或者專業能力上面，或者是為了要配合這個彈性，

情勢的轉變，然後要給行政機關一些空間，不要用法律全部都訂死了，要不

然到時候修不動的那樣情況，他可以授權訂法規命令，但是他必須要指出授

權的目的、內容、範圍，然後第三個層次就是，除此之外，即使是在這個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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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裡面，然後關於純粹只是對法律或法規命令作進一步的闡述、解釋，然後

或者是執行的，執行性的、細節性的事項，或者是純粹內部組織性的事項，

這就適合用行政規則來訂（20120529L4） 

 

一般來講說跟權利義務有關的，其實應該是要法律明定啦！所以如果這裡頭

的內容跟這個權利義務有關的時候，應該是提升到法律的層次，那如果說法

的位階不適合放的時候，最起碼它的授權項目要有這一個在法規命令的層次

去放，一般來講是執行的事項，執行的事項才會到行政規則去，那我們執行

的事項因為有時候又要有一定的基準，那時候行政機關才會去訂裁量基準，

才有可能到現在說把這裡當做裁量基準。（20120531S2） 

 

    有學者認為如較抽象的課程目標可訂於法律層級，相對具體須有法律拘束力

的事項，如時間分配、授課節數可訂於法規命令層級，而具體、個別的部分則訂

於行政規則層級，作為參考。 

 

我過去向來是認為說，它是可以用不同的法律位階來處理，但看你要分幾種

位階。譬如說在那個比較抽象的課程目標，像日本他們有些是訂在法律上；

那但是如果是相對具體地需要有法律拘束力的，譬如說像這個時間的分配啦、

授課節數的這個規定啦等等，那個需要法律拘束力的，就是希望各學校都能

夠遵守的，那個基本上至少要在法規命令的層次；那至於其他的部分就是有

關於這個具體的、個別的、課程的那一些內容的部分，大概是可以用行政規

則的形式就好，因為它畢竟也只是一個參考的性質。（20120521L1） 

 

    立法權與行政權應相互制衡，若將規範學校課程的事項皆以法規命令的形式

定定會過於繁瑣，且將細節性內容都送至立法院，恐造成立法權過於干涉行政權

的現象（20120604R1）。同時，為了達到一個更好的共識，課程綱要的內涵屬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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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層次的部分，應授權教育相關單位或專業人士，而涉及人民權利的部分，就

要提升至法律保留的層次加以保障（20120524C1）。 

    根據訪談結果發現，大多數的訪談對象都認為以現行的高中職課程綱要內涵

來看，不宜皆定於同一法律位階。有關涉及學生權利、義務的事項，屬於法律保

留部分，應至少制定於法規命令層級；若為細節性、技術性的事項，則僅須以行

政規則的方式規定。 

 

貳、現行高中職課程綱要內涵對應之法律位階 

    現行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分為總綱與各科課程綱要，總綱的架構含有目標、

科目與學分數、實施通則，而實施通則又包含課程設計與發展、教材編選、教學

實施與教師專業成長、學習評量、行政配合等五個項目。普通高級中學各科課程

綱要的部分，雖然各科課程綱要的架構有所異同，但大抵包課程目標、核心能力、

時間分配、教材綱要、實施要點，而各科課程綱要的教材綱要與實施要點再包含

不同的項目。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則是各群課程綱要含總綱與教學綱要兩部分，

總綱的架構教育目標、群科能力、群科歸屬與設科原則、課程架構、教學科目與

學分（節）數、校訂科目規劃原則、實施通則。職業學校各群課程綱要之教學綱

要的部分，則再分為一般科目與專業及實習科目兩部分，兩者皆包含科目大要、

學分數、建議開課學期、科目名稱、科目屬性、先修科目、課程目標、教材大綱、

實施要點，而教材大綱與實施要點再細分次項（D1-1；D1-2）。由此可知，無論

是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或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其內涵皆相當充實。 

    根據文獻探討結果，成文法的效力由高至低依序為憲法、法律、法規命令、

行政規則，以下討論現行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與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分別符

合法律、法規命與行政規則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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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法律 

    訪談對象對於哪些項目應制定於法律層級有些微出入，有些專家學者認為應

包含課程目標、科目、學分數即可，有些專家認為教材編選與實施原則亦屬法律

制定事項，但無論同意的項目是什麼，他們皆一致認同只要涉及到與學生基本權

利的實現或限制有關的事項，如畢業資格，一定要定在法律層級。 

 

譬如說到底普通高級中學的這一個必修課程應該包括哪些課程，這可能應該

在法律保留的層次上，就是你必須要修這些課程才能畢業的涉及到學生畢業

資格的，那這個可能訂在法律上是可以的，甚至在德國這個都是在法律保留

事項所以一定要訂在法律上。（20120521L1） 

 

我覺得如果要訂在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中，那就依重要事項理論啊，如果與

學生的基本權利的實現，或限制有關係的，比如說要修滿幾個學分，要必修

什麼課程與課程的內容才能畢業等，這些都應放在法律裡面。（20120528M1） 

 

我認為至少要提升到法規命令的層級，那要不要到法律層級要看事項而定，

譬如說高中的年限，那這個高中生畢業的條件等等，要用法律來規定。

（20120529L2） 

 

    在法律層次還需明定教育目標，雖然目前高級中學法第 1 條與職業學校法第

1 條皆明示高中職教育所欲培養學生之目標，但仍應具體定出課程總體目標。 

 

高級中等學校到底它的整體的教育目標要包括哪些，這個是在法上面就應該

去宣示的，那所有的這個制度設計就朝向實現這樣的一個教育目標，以前我

們是用很非常非常抽象的那個教育目標，只是說可以把它更具體的，把那個

那課綱裡面前面很強調的幾個重要的那個目標原則把它這個具體化出來，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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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規上，那是就整體課程設計的目標。（20120521L1） 

 

如果以這個課程綱要，目前為止有目標，目標是一個重要性的東西，它應該

在那個法律上面去規定，用法律來規定，還有科目名稱跟學分數都蠻核心的

部份了，我覺得它應該用法律來規定。（20120529L2） 

 

    學者認為法律授權教育主管行政機關制定法規命令應明定目的、內容與範圍，

因此法律應詳定目標即授權的目的，科目或領域即授權內容，範圍的部分則是要

明定僅科目的內容，或包括教學方法、教學評量。 

 

我覺得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目標是什麼，……這就是授權的目的嘛！……我

要授權你去訂什麼科目，像比如說有國文、歷史等有那麼多課綱，如果說科

目不要訂，至少哪一些領域，……這個部分如果起碼的寫出來，……這是內

容啦！……然後他授權的範圍有多大，譬如說包括說，是包括只有科目的內

容，還是包括學生要如何學習，教師要如何評分。（20120529L4） 

 

    在訪談內容中，討論有關課程綱要內涵所屬法律位階的部分，有提及畢業學

分數與修業年限的學者專家，皆認為其應制定於法律層級。由於畢業學分數、修

業年限皆與學生的畢業資格有關，對於學生的權益影響重大，須有較強的拘束力，

故應於法律中加以規定。目前高級中學法第 3 條第 2 項即規定，高級中學修業年

限以三年為原則。同法第 4 條第 1 項規定，高級中學學生修畢應修課程或一百六

十學分，成績及格，應由學校發給畢業證書。職業學校法第 4 條第 3 項與第 4 項

規定，職業學校修業年限以三年為原則。性質特殊之類科，有增減修業年限之必

要者，得由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報請教育部核定之。職業學校應考查學生學業

成績，學生學業成績優異者，得縮短其修業年限半年至一年；未在修業期限修滿

應修學分者，得延長其修業年限二年。同法第 14 條第 1 項亦規定職業學校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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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應修學分數不得少於一百五十學分。由此可知，現行的高級中學法與職業學

校法皆明定學生的修業年限與畢業學分數。 

    反觀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的部分，有關修業年限與畢業學分數有關的條文，

分別在第 41 條與第 45 條。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第 41 條：「高級中等學校學生修

業年限為三年。但性質特殊之類、群、科、學程有增減修業年限之必要，經各該

主管機關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者，不在此限。學生因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

子女，得延長修業期限。學生未在修業年限內修畢應修課程者，得延長其修業年

限，至多二年。身心障礙學生因身心狀況及學習需要，得延長修業期限，至多三

年。」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第 45 條：「高級中等學校學生依第四十二條第一項所

定課程綱要修畢其應修課程或學分成績及格，且德行評量之獎懲紀錄相抵後未滿

三大過者，由學校發給畢業證書。」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與高級中學法、職業學

校法相同，皆於條文中明定學生的修業年限。然而，有關畢業學分數的部分，從

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第45條的條文內容來看，相較於高級中學法與職業學校法，

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已不再規定學生畢業應修之最低學分數，而是規定於課程綱

要中。 

    有關高級中學與職業學校學生的畢業學分數與修業年限等事項，現已制定於

高級中學法與職業學校法中。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與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亦

有規定，普通高級中學學生畢業之最低學分數為 160 學分，職業學校學生最低畢

業學分數不得少於 150 學分，皆與母法之規定相同。若高級中學法與職業學校法

皆已規定，可再思考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與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是否需要再

次規定。而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不再明定學生最低畢業學分數，若其影響學生權

益重大，宜再思考是否該於高級中等教育法中加以規定。 

 

  二、法規命令 

    涉及到學生權益的部分應以法規命令形式制定，才能同時對於公立學校與私

立學校產生拘束力，方能保障學生的學習權益，以及教師教學上的義務與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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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需要有一致性的或者是就是公、私立學校之間都要有拘束力都要一起遵

守的，那個部份就要有法規效力，那如果是讓學校自主去發展的那個當然就

不用，那但是至少那個學分數的部分，那個很多會涉及到學生的授課、修課

的權益的，那個一定要有法規依據，才不會影響到學生的權益，所以涉及到

學生權益的還有涉及到老師教學上的義務跟權益的。（20120521L1） 

 

    基於大法官釋字第 443 號解釋，所有的事項除了剝奪人民的生命跟身體的自

由外，屬絕對法律保留事項，一定要訂在法律外，其他與人民權利有關的部分可

訂在法律，或授權訂在法規命令。因此，只要授權明確，訂在法規命令層次也沒

有問題。 

 

依照司法院釋字第 443 號解釋，它說所有的事項，除了剝奪人民的生命跟身

體的自由這種是絕對法律保留以外，其他的基本權利，可以訂在法律，也可

以很明確的授權訂在法規命令裡面。（20120528M1） 

 

    涉及學生權利的事項應定在法規命令，包含科目名稱、各科時間分配、核心

能力、課程目標、畢業條件等，其中畢業條件像是必修什麼科目、選修什麼科目、

修習幾學分等（20120528M1；20120529L4；20120604R1）。 

 

就是去介入到要老師如何來做的那個部分，然後跟影響到學生的受教權的部

分，包括說他必須要上多少課，一定要上什麼課，然後一定要修滿多少學分，

這種是基本的涉及到權利的部分，那個就算不訂在法律裡面，你也是非要訂

在法規命令不可。……法規命令的部分，我可以想像的就是說要實質影響權

利的那個部分，其實像譬如總的修習學分數，選修學分數，如何才能畢

業，……至少要訂在法律授權訂的法規命令裡面，這也是對學生來講最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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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分。（20120529L4） 

 

科目嘛，當然是屬於法規命令嘛！每一種科目的名稱，然後它的時間分配，

核心能力及課程目標，我覺得這都屬於法規命令的內容，但是是重點式的納

入，不是很細的。……對學生而言，要什麼條件才能夠畢業，比如說要修什

麼科目，必修什麼，選修什麼，然後要修幾學分，要怎麼樣才能及格，才能

畢業；還有，科目內容是什麼？重點是什麼？達成什麼教育目標？甚至測驗

的重點是什麼？這些我覺得都與學生的學習權有關的，都應放在法規命令裡

面（20120528M1） 

 

    現行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分為總綱與各科課程綱要，部分專家學者認為除

上述課程總體目標應定於法律外，各科目的課程目標則宜定為法規命令。以此類

推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除職業學校課程總體目標應定於法律外，各群科教授

科目的課程目標亦宜定為法規命令。 

 

個別科目的目標就不必放在法律上，你頂多就放在那它授權的這個課程標準、

課程綱要這個法規命令上。（20120521L1） 

 

各科的目標應該是這個法規命令可以訂，高級中學的目標要法律來訂。各科

的目標要比較執行性，就由法規命令來訂。（20120529L2） 

 

    同時，選修課程科目、各科目所佔之學分數與授課時數亦應定在法規命令層

級，且需制定課程修習最低下限。 

 

那再來就是課綱的這個裡面，分哪些必修科目、有哪些科目選修應該開那些，

然後呢每一個學分數是大概是多少，在多少學分範圍內來開設等等，那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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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命令的層次去訂。（20120521L1） 

 

他如果涉及到具體內容分配像，這個最少的修課時數或者是最低比例的規定，

那個就要用法規、法規命令的層次。（20120521L1） 

 

    此外，若對教育內容較具影響力的部分，仍宜以法規命令形式制定，如文言

文與白話文的比例，以及本國史、外國史與中國史的比例等。 

 

如果有涉及到文言文白話文比例的涉及到本國史、外國史、中國史比例的，

類似這種就要去訂一個最低的比例，或者是這個分配這個比例的時候，這個

也會涉及到內容的決定，內容選定會跟受教育權的實現有直接關係，這個應

該要放在法規，至少是法規命令的層次要去訂。（20120521L1） 

 

如果你認為國文很重要，你可以在法規命令裡面，綱要裡面訂說古文不得少

於多少，或者是，現代文不得，不得超過多少，像這種可以，我覺得可以，

這如果是重點的話我覺得可以耶。那這個送到立法院去查照的時候，立法委

員也可以本於民意代表，就是多數的民意來做決定。如果那個是重要事項，

跟學生有很大的關係，那種百分比，那真的蠻重要。（20120528M1） 

 

所以為了讓他的彈性更多一點，我認為選材教育到這個地方為止，如果用這

個來看，包括古文這個比例的部份，會有一些爭議，那我認為有爭議最好用

法規命令去訂他（20120529L2） 

 

    若從現行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的架構項目來看，有學者認為總綱實施通則

內的課程設計與發展、教材的編選、教學實施與教師專業成長、學習評量，以及

各科課程綱要中教材綱要所含的各科課程目標、編選原則、選材配置、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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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內容應定在法規命令層級。 

 

實施通則我就認為它可以用那個法規命令來規定，實施通則的部份包括五個

項目，課程設計與發展、教材的編選，那麼教學實施跟教育跟教師專業、成

長、學習評量，行政配合。這個我認為它有程序性、技術性，所以它用法規

命令來訂就可以了。特別是學習評量基本上都要落實到各科老師，那麼我們

只能夠訂一個標準，……我們是直接用分數表示，那這個部份我們是透過法

規命令來訂就可以了，像是具體的實施事項那當然就交給各科教師。

（20120529L2） 

 

我覺得編選原則應該是一個法規命令的事項，編選原則。選材的配置還有核

心能力，要他學會什麼，每一個人都要會的東西，主要內容也要把他訂出來，

譬如說四書五經，要不要唸到老子、莊子這一些東西，我覺得要訂出來主要

的內容，至少要包括，所以在法規命令就有規定，至少要包括譬如說倫語多

少篇、孟子多少篇、墨子、莊子多少篇，要把他們訂出來，至少要包含這一

些。那剩下的就有空間，那這個就變成有核心能力的問題，對不對，就是每

一個人都會學到的東西，這幾項要把他那個訂出來。……編選原則譬如說文

言文，我們有白話文有文言文，還有詩啊！各式各樣的表述人類思想方式，

最主要就是包括這一些，最重要的這個就是編選原則，對，這個是編選原則，

這個是也要法規命令來規定。（20120529L2） 

 

    根據訪談結果得知，訪談對象針對高中職課程綱要內涵所屬法律位階有不同

的看法，有些訪談對象主張總體課程目標、科目、學分數、核心能力應規定於法

律層級，有些訪談對象則認為宜制定於法規命令層級。然而，無論將之制定於法

律層或法規命令層級，皆可推斷其為法律保留事項，至少應於法規命令中加以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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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行政規則 

    學者認為有關各科課程內容，較為細項的事物，屬於專業的部分宜以行政規

則的形式制定，提供一個參考基準，較具彈性，給予教師較多的專業自主性。 

 

至於其他的部分就是有關於這個具體的、個別的、課程的那一些內容的部分，

大概是可以用行政規則的形式就好，因為它畢竟也只是一個參考的性質。

（20120521L1） 

 

至於這些很細微的，例如科目的細項、教師應如何教授？學生的作業或習作

為何等，或例如實驗方式與操作等，就把它放在行政規則是可以的，那就是

裁量或解釋性規定嘛。（20120528M1） 

 

    有學者主張課程綱要中實施要點的部分，無論必修或選修科目，皆宜以行政

規則的形式制定，交由教師決定。 

 

我認為實施要點應該基本上是屬於行政規則的部份，除非有比較特別的，課

程設計，基本上教學是一種藝術，也是一種哲學，就交給各個老師去決定，

規範管不了這麼多。所以我認為各個科目，包括必修、選修，科目的實施要

點，我認為都是應該要放手的，不要用法規命令去規定，行政規則就可以了。

（20120529L2） 

 

    亦有學者認為除了實施要點的部分外，時間分配、教材綱要亦可由地方政府

以行政規則的方式制定。 

 

時間分配、教材綱要、實施要點由地方政府來訂定行政規則。（20120604R1） 



 105 

 

    有學者指出行政機關提供資源、協助教師等屬執行性、內部性事項，無涉教

師與學生權利義務則可定於行政規則層級。 

 

行政配合原則上也是訂定一個準則性的規定就好，至於行政配合我相信在那

個準則如果訂出來，那麼各個學校都可以去針對具體情況再去制定他自己內

部的行政規則。（20120529L2） 

 

其他的譬如說這個行政機關他要怎麼樣去提供一些相關的資源，怎麼樣去輔

導老師，如果說這些綱要有些調整，然後他要怎樣有些學習阿，然後有些調

適這個部分，這個部分就比較是所謂的執行性的事項，或者是說比較是內部

性的事項，沒有涉及到教師的相關的教學空間，或者是說沒有去影響到學生

的受教權的部分，那個部分就是無涉外部的權利義務的部分了，那那個部分

行政機關自己來訂，說行政規則來做，就是可以做得到的。（20120529L4） 

 

    多數訪談對象認為屬於細節性、技術性的事項，用行政規則的方式制定即可。

但現行高中職課程綱要中，哪些項目屬於細節性或技術性，則各訪談對象有不同

的認定。有些訪談對象概括認為現行高中職課程綱要實施要點得部分，可全部制

定於行政規則層級，也有訪談對象具體指出將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教材等事項

於行政規則中訂定，亦有訪談對象提出與行政配合有關的事項，以行政規則的方

式規定。無論如何，只要是屬於教師專業自主的事項，應保留較多的彈性。 

    不同訪談對象對於課程綱要內涵所應對應之法律位階的看法皆有所出入，研

究者試根據訪談內容整理出課程綱要內涵與法律位階對照表如表 4-2，有以下幾

項發現。 

    （一）訪談對象皆認為畢業學分數應於法律中詳細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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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課程綱要內涵與法律位階對照表 

 20120 
521L1 

20120 
524C1 

20120 
528M1 

20120 
529L2 

20120 
529L3 

20120 
529L4 

20120 
604R1 

畢業學分數 ○  ○ ○  ○  
修業年限    ○    
總

綱 
總體課程目標 ○ ○ △ ○ △ ○  
必修科目 ○     ○  
科目 △  △ ○  ○  
學分數 △   ○ △ △  
實

施

通

則 

課程設計與發展    △ △ 
 

○ 
 

 
教材編選    △  
教學實施與教師

專業成長 
   △  

學習評量    △  
行政配合    □  

各

必

修

科

目

課

程

綱

要 

各科課程目標 □ △  △ △ ○ △ 
核心能力  ○ △ △   △ 
時間分配 △  △    □ 
教

材

綱

要 

編選原則  △  △   □ 
選材配置  △  △   
教學資料  △     
主要內容  △  △   
參考節數  △     

實

施

要

點 

教學方法 □ △  □  △ □ 
教學評量  △   △ 
教學資源  △    
適性輔導  △    

教育內容最低比例分配 △  △    ○ 
彈性比例範圍 □  □     
教學內容 □ □ □     
註：○：此內涵宜屬法律層級；△：此內涵宜屬法規命令層級；□：此內涵宜屬行政規

則層級。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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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目標可分為總體課程目標與各科課程目標。在總體課程目標的部 

分，有些訪談對象主張應屬法律層級，有些訪談對象認為宜屬法規命

令層級。然而，無論總體課程綱要應制定於法律或法規命令層級，皆

可判斷其為法律保留事項。而在各科課程目標的部分，訪談對象的看

法則不一致，法律、法規命令與行政規三個層級則皆有人主張。 

    （三）科目與學分數亦屬法律保留事項。其中，有位訪談對象認為科目可分

成必修科目與選修科目兩部分來討論，必修科目應於法律中詳細規定，

再於法規命令中規定必修科目與選修科目的分配。 

    （四）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總綱含有實施通則，實施通則又分為課程設計

與發展、教材編選、教學實施與教師專業成長、學習評量、行政配合。

有訪談對象認為實施通則應屬法律層級，也有訪談對象表示實施通則

宜屬法規命令層級。其中，有位訪談對象分項討論實施通則，其認為

課程設計與發展、教材編選、教學實施與教師專業成長、學習評量屬

法規命令層級，而行政配合屬行政規則層級。 

    （五）在核心能力的部分，有些訪談對象主張應制定於法律層級，有些訪談

對象認為宜制定法規命令層級，可推斷其為法律保留事項。 

    （六）現行普通高級中學各科課程綱要皆含有教材綱要，而各科課程綱要之

教材綱要內涵及內容詳簡又有些異同。在訪談過程中，有訪談對象提

出各科教材綱要中的幾個項目宜制定於法規命令層級，其包括編選原

則、選材配置、教學資料、主要內容、參考節數。然而，亦有訪談對

象認為教材綱要宜由各地方政府以行政規則的方式制定。 

    （七）現行普通高級中學各科課程綱要皆含有實施要點，而各科課程綱要之

實施要點內涵及內容詳簡又有些異同。在訪談過程中，有訪談對象提

出各科實施要點中的幾個項目宜制定於法規命令層級，其包括教學方

法、教學評量、教學資源、適性輔導。但大部分的學者專家認為實施

要點屬於教師專業自主的部分，應以行政規則的方式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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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此外，現行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較具爭議性的部分為國文科教材文

言文與白話文比例的問題，以及歷史科教授臺灣史、中國史與外國史

配置的問題。部分訪談對象認為有關涉及具體教育內容分配比例的部

分，宜於法規命令層級規定最低限度，如不得超過或少於多少比例；

若是彈性的比例範圍，則可制定於行政規則層級。也有訪談對象認為

有關教授臺灣史、中國史與外國史的比例問題，應於法律層級中詳細

規定。 

 

參、現行高中職課程綱要法制化之修正方法 

    根據前述討論結果，學者專家一致認為現行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與職業學

校群科課程綱要不適合以行政規則的方式制定，不同的內涵應屬不同的法律位階。

課程綱要涉及學生的權利、義務，須將其合法化，方能保障學生權益。在母法的

部分，有訪談對象指出應修改目前的高級中學法與職業學校法，使其符合授權明

確性原則。在課程綱要法規定位的部分，有訪談對象主張以現行課程綱要為基礎，

分出屬法規命令與行政規則的內涵；亦有訪談對象提出課程綱要僅須制定原則性

事項，其餘的內涵以附件的方式呈現；也有訪談對象認為僅將總綱的部分送至立

法院。然而，亦有訪談對象表示教育部宜將課程綱要做為參考基準，給予地方政

府與各級學校更多發揮專業自主的機會。此外，有訪談對象表示為使課程綱要的

拘束力與其名稱相符，應將課程綱要改名為課程綱要準則。以下分別說明各訪談

對象提出的建議。 

 

  一、修正高級中學法與職業學校法 

    目前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與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係由教育部依據高級

中學法第8條第2項與職業學校法第8條第1項授權制定，依照授權明確性原則，

立法者在授權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制定課程綱要時應明列目的、範圍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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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現行的高級中學法第 8 條第 2 項與職業學校法第 8 條第 1 項條文都太過於空泛

（D2-1；D2-2）。法律應詳定目標即授權的目的，科目或領域即授權內容，範圍

的部分則是要明定僅科目的內容，或包括教學方法、教學評量。現行普通高級中

學課程綱要總綱的目標就是授權目的、科目與學分數就是授權內容、實施通則即

授權範圍（20120529L4）。 

 

以高級中學法第八條的規定來看，目前這樣的規定就太空泛，太空泛就會有

一個違反授權明確性的問題，該法只說課程綱要或標準或綱要及設備標準由

主管機關訂之，這太抽象。（20120529L2） 

 

    有學者指出為符合授權明確性原則，母法條文內容宜增加其各科科目的實施

通則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更細的部份就包括用第二項，前項所稱的實

施通則包括課程設計與發展，教材編選、教師實施與教師專業成長、學習評量的

標準。 

 

有關普通高中的課程分為總綱及各科的綱要，總綱包括這個目標、科目、學

分數，那這個就直接訂目標是什麼，直接在法律條文訂，那科目數學幾個學

分、國文幾個學分、英文幾個學分也是訂出來，其各科科目的實施通則由教

育部，就是用這個條文，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就可以用這個文字。

那更細的部份就包括用第二項，前項所稱的實施通則包括課程設計與發展，

教材編選、教師實施與教師專業成長、學習評量的標準。（20120529L2） 

 

    現行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與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為教育部依高級

中學法第 8 條第 1 項與職業學校法第 8 條第 1 項授權所制定，觀之條文內容

僅為概括授權，並未明定授權範圍與內容。倘若立法者欲授權行政機關訂定

命令，法律應具體明確制定授權目的、內容與範圍。照理應該修正高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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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與職業學校法條文內容，但教育部為使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有所法律

依據，整合現行高級中學法與職業學校法，推動制定高級中等教育法。目前

該法草案已送至立法院審查，待通過公布實施後，將廢止高級中學法與職業

學校法。 

 

  二、釐清法規命令與行政規則所對應之課程綱要內涵 

    目前課程綱要的拘束力有很大的爭議，為保障學生的權利，宜確立課程綱要

的法合性。有專家建議應由教育行政法專家釐清課程綱要中哪些內涵屬法律保留

事項，宜交由立法院審查控制，哪些部分屬技術性、細節性事項，就不用送至立

法院審查，若將現行高中職課程綱要整套送立法院，在執行上會產生一些問題。 

 

其實這個問題是在於說我們現在用一套整個法律，然後好像要去各領域完全

遵照，事實上有些會有窒礙難行，教育事務在這裡就是真的會面臨這個問題，

那到底課程綱要的內涵哪一些我們認為是最重要的？應該要保留立法院的

一個控制權，事後的審查權這樣。或者是控制權限，這個其實應該有教育行

政法的專家去把他，慢慢的把他區隔出來，就是說重要的東西你還是要讓立

法部門有一個控制權，相較之下比較技術性的一些細節性的東西，是不是就

不要給立法院？因為那個就像你講的牽一髮動全身，你如果一本送過去，然

後哪一個環節他有意見的話，那整個就變成會有問題（20120607J1） 

 

    有學者建議以現行課程綱要為基礎，將該列為法規命令的部分抽出來，改以

法條形式撰寫即可，剩下的部分則是行政規則，可維持現有的形式。 

 

我是建議說把那個課綱裡面需要有法規效力的部分抽出來，單獨列一個課程

綱要，那其他呢？就用基準。其他基準就是現在這一本也可以叫基準啊！所

以變成你原來的形式還存在，只是你把那個抽象東西需要有法規效力抽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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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訂一個鋼要，那這綱要送去給立法院審啊！你抽出來的東西就是可以審

的東西才送，那其他的還是維持現在的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的樣子也可以啊！

那就不必把整個九年一貫課程鋼要拿去審啦！我的意思就是這樣子啦！那

個時候其他的部分，就不要叫綱要，就直接叫成課程基準就好了。

（20120521L1） 

 

    現行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與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在制定程序上仍屬行

政規則，但其內容除了包含細節性、技術性事項外，仍有部分涉及學生的權益，

如目標、科目與學分數、核心能力等。若課程綱要係以行政規則的方式制定，僅

能拘束內部人員，對於學生不生法律效果。為了使學生的權益有所保障，中央教

育主管機關宜先確定現行高中職課程綱要內涵所屬的法律位階，區分屬於法律保

留原則與細節性、技術性的事項。有關法律保留的事項，若已於現行法律中規定

即可刪除，如畢業學分數，避免疊床架屋的現象。其他涉及學生權利、義務的事

項則保留於課程綱要中，改以法條的形式撰寫，並將之送至立法院備查，完成法

規命令的制定程序，使現行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與職業學校群課程綱要合法化，

以確保學生權益。而有關細節性、技術性的事項，可維持現行的形式，並更換其

他非命令的名稱，將之定位為行政規則，作為審查教科書的基準，並供教師參考。

至於現行高中職課程綱要哪些內涵屬於何種位階，並非本研究之研究目的，仍有

賴於中央教育主管機關邀請教育、課程與法律學者專家共同研究、討論。 

 

  三、保留原則性事項 

    課程綱要屬於法規命令層級，應規定較為原則性的事項。有學者建議課程綱

要宜包含目標、科目與學分數、實施通則等原則性事項，其餘具體實施的細節性

事項則用附件的形式呈現。 

 

課綱你可以訂出多原則的東西，比較大的，然後底下呢不是授權而是用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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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它還是課綱的一部分，再把它附進去，那這時候你說再龐大的話，因

為有的東西不講清楚、不說明白，後面可能爭議還是會很大，當我這樣做就

等於是，畢其功於一役。……我想有的時候，適度的空間要給人家一點，但

你真的想細一點就用附表、附件，不同的科，那相同的東西就盡可能就訂在

一起，不要重複又重複的規範，那種其實都是一些立法技巧的問題而已。

（20120529L3） 

 

該清楚的必須要有的，就想辦法比較抽象原則的文字化，那再細一點就附表、

附件，附表、附件就可以寫得更清楚了，最起碼一層一層這樣子下來，那個

附表、附件我也是課程綱要，我並不是子啊、孫啊那種。（20120529L3） 

 

    學者建議於現行高中職課程綱要中保留原則性事項，如其目標、科目與學分

數等，其餘具體實施的細節性事項則以附件的形式呈現，將之完整送至立法院備

查。雖然在美國法制中常見法規伴隨附件的形式，但在我國法制作業中鮮少出現，

即便有也未見內容如此厚實，故研究者認為如此做法的可行性較低。 

 

  四、將總綱部分送至立法院 

也有專家讓為由中央主管教育機關制定課程綱要總綱，並將總綱的部分送至

立法院備查，各科課程綱要的部分則交由國家教育研究院制定，這部分就不用送

立法院。 

 

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應包括什麼什麼哪些項目，然後這個由中央主管教育

機關制定，然後後面可能加另外一項就是說，關於可能就是其他可能就是總

綱以外的這些各科的這些，就按照他那條規定說，由這個教育部常設的這個

課程研究發展單位制定，那這樣的話，後面那個部分就不要送立法院了，可

是前面的總綱你還是要送立法院備查，那這就符合我們剛剛講的那個，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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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一方面符合法律上所謂的法律保留，做最後控制的那個，可是他又基於

教育的那個專業，把那一些細項，由常設研發單位去定，那一個部分就不要

送立法院。（20120607J1） 

 

    學者主張將現行課程綱要總綱的部分送立法院備查，各科課程綱要的部分則

維持原有的制定程序。將課程綱要總綱的部分送立法院備查，完成法規命令的制

定程序，確實能使學生的權利有所保障，但各科課程綱要仍有部分內涵屬法律保

留事項，依舊無法完全確保學生的權益。 

 

  五、將現行課程綱要做為參考基準 

有學者提出教育部制定之課程綱要應僅做為參考基準，不宜規範各地方政府

或各級學校。十二年國民教育強調各校發展特色，教育部訂定課程綱要宜做為參

考基準，各地方政府或各級學校可參考，再依自身需求發展各自的課程發展特色。

但實際上很難如此進行，因牽涉到升學考試的部分，如果沒有統一的課程綱要，

升學考試的內容該以什麼為標準。雖然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有規定約 50%的校

定課程，行政機關會提供範例，各校參考範例後定出來的課程又都差不多，並沒

有發揮校定課程的功用。此外，都會型學校都以升學為導向，而非都會型學校則

有較多的學生畢業後傾向就業，不同走向的學生卻用同樣的課程綱要，很難幫助

學生適性發展（20120531S2）。 

學者建議教育部應將課程綱要做為參考基準，不要拘束地方政府與各級學校，

使其發揮專業自主。如此做法雖能提升教育專業自主性，但我國國情來看，教育

事項向來由中央所掌握，即便我國已邁入民主法治社會，將課程權限完全下放仍

非現階段所能實現。 

 

  六、更改名稱為課程綱要準則 

    有學者專家認為課程綱要的拘束力與其名稱不一致，課程綱要的強制性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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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改為課程綱要準則，使之名實相符。 

 

當時教育部回我的文也是這樣，他說課程綱要不是屬於中央組織，不是屬於

中央法規裡面的一個定義，所以它只是一個參考的東西。可是我前面講過，

它的強制性其實是很高的，因為你在實際的第一線執行的時候強制性很高，

沒有人敢去違逆課程綱要，包括教科書是跟著課綱去發展的；所以既然強制

性那麼高，你就應該給它一個符合它強制性那麼高的名稱，所以應該叫他「課

程綱要準則」，或者你要給它改一個什麼名字，但是你得安一個在我們的中

央法規上面認得的名字才行喔！（20120620R2） 

 

根據文件分析得知，教育部將課程綱要解釋為教育領域之專有名詞，並非中

央法規標準法第 3 條規定之命令名稱。學者認為課程綱要為專有名詞，其具有高

度的強制性，在名稱的訂定上，應符合中央法規標準法的規定，將之改名為課程

綱要準則。過去教育部將規範各級學校課程的文件命名為課程標準，後來改為課

程綱要，即便其屬專有名詞，但「標準」與「綱要」實易令人與中央法規標準法

規定之命令名稱產生混淆。研究者認為教育部應先確認規範各級學校課程文件的

內涵，根據內涵釐清其在法律上的定位，再依其法律位階制定名稱。若該文件屬

法規命令，依其性質訂定符合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3 條之命令名稱，若該文件屬行

政規則，則將之命名為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2 條與第 3 條以外的名稱，如規範有關

高級中等進修學校課程的文件稱為高級中等進修學校課程大綱。 

 

肆、小結 

許多大法官解釋皆提到法律授權制定命令時，應明定授權目的、範圍及內容，

如大法官釋字第 394 號解釋理由書提到，法律授權訂定命令者，如涉及限制人民

之自由權利時，其授權之目的、範圍及內容須符合具體明確之要件。觀之高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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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法第 8 條第 2 項與職業學校法第 8 條第 1 項條文內容，僅提到由教育部定課程

標準或課程綱要，並未詳細規範授權目的、範圍及內容。根據文獻探討發現，高

級中學法與職業學校法中的其他條文，若係授權教育部制定法規命令，則有明定

授權之範圍與內容，如《高級中學法》（2010）第 3 條第 3 項規定：「高級中學多

元入學招生方式、實施區域、範圍、方法、招生對象、辦理時間、組織分工、名

額比例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會商直轄市、縣（市）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後定之。」《職業學校法》（2010）第 4 條第 3 項規定：「職業

學校應以多元方式辦理招生；其多元入學招生方式、實施區域、範圍、方法、招

生對象、辦理時間、組織分工、名額比例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教育部會

商直轄市、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後定之。」由此推斷，教育部可再修正高

級中學法第 8 條第 2 項與職業學校法第 8 條第 1 項條文內容，以符合授權明性原

則。 

現行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與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的內容相當繁雜，部分

內涵屬法規命令層級之事項，部分內涵屬行政規則層級之事項。若能釐清屬於法

規命令層級的事項，改以法條的方式撰寫，並將之送立法院備查，必能保障學生

的權益。而其餘屬行政規則的事項，以現行程序來說，則不生合法性與拘束力的

問題。若是將其於部分以附件方式一同送至立法院，同樣屬法規命令層級，雖在

美國法制中常見，但在我國法制作業上鮮少，可行性較低。而將總綱部分送至立

法院，雖能確保總綱內容對學生的拘束力，但各科課程綱要仍有部分內涵屬法律

保留事項，仍舊無法保障學生的權益。 

至於有訪談對象提出教育部應將課程綱要做為參考基準，不要拘束地方政府

與各級學校，使其發揮專業自主。站在教育的觀點來看，這是最理想的狀況，中

央與地方、行政與立法、教師與學生間彼此相互信任，能有效發揮專業自主性。

然而，從實際層面觀之，長期以來教育事項一直由中央政府掌控，即便我國已步

入民主化社會，將課程權限完全下放仍非一夕之間可以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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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未來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之制定 

    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第 42 條 20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高級中等學校課

程綱要及其實施之有關規定，作為學校規劃及實施課程之依據。中央主管機關為

審議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應設課程審議會。此為未來教育部制定高級中等學

校課程綱要與相關實施規定之授權依據。由該法條可得知，未來制定有關規範課

程的事項，在法規定位上可為法規命令或行政規則（D2-3）。 

 

41 條就是訂定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及其實施有關規定，其實他這個就是

當時設計就是已經分兩個，一個有法規命令，一個就是行政規則性質的，其

他實施規定都是行政規則，綱要就是有法規命令，就是它可以已經分有法規

命令效力的部分，跟沒有法規命令有效力部分，它可以分開來訂法。

（20120521L1） 

 

    為使未來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及其實施有關規定能有效發揮作用，以下將

分別從法制作業、課程發展與審議機制、課程綱要架構與內涵三個面向，討論如

何制定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與實施相關規定，以保障學生學習權益。 

 

壹、法制作業 

    關於法制作業的部分，有學者建議制定課程準基法，明示各教育階段所欲培

養學生之目標；亦有學者主張於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中，將有關課程的規定獨立

為一章；另有學者表示在母法中明定授權目的、內容、範圍，以符合授權明確性

原則。以下進一步闡述各建議內容。 

                                                        
20 訪談時的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版本為第41條：「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及

其實施之有關規定，作為學校規劃及實施課程之依據。中央主管機關應進行課程研究發展及評鑑，

並得委由課程研究發展機構辦理。中央主管機關為審議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應設課程審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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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制定課程基準法 

    目前有關學校教育階段的法包含國民教育法、高級中學法、職業學校法、專

科學校法與大學法等，各法內文皆明示該教育階段所欲培養學生之目標，但都只

用簡短的一、兩句話描述，談論甚少。教育目標之確立為首要任務，惟有確定目

標才能知道要提供給學生什麼樣的教育，但上述各法反而著重於組織性與作用性

的規定，甚少清楚談及目標的部分。因此，教育法學專家提出訂定課程基準法的

概念，針對各教育階段的課程設立一個專法，清楚說明各教育階段所欲追求之目

標，為一垂直連貫的概念。 

 

理想上我過去曾經主張要另外訂一個課程基準法，就是對各階段教育的課程

用一個專法，那不必涉及。因為我們現在的像高級中學法、國民教育法、這

個職業學校法，其實它在混雜。這個混雜什麼呢？它混雜組織法的東西，混

雜一點點作用法，還會混雜一些教育目標的東西，所以它是混在一起的。所

以它教育目標談的很少，但都談很多組織性的那種那種作用法層次的那種規

定。所以他反而沒有去宣示出那個、這個真正教育的那個，每一個階段教育

課程共同追求的目標。（20120521L1） 

 

    學者認為教育目標深深影響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攸關教育權的實現，屬重

要事項，理應透過立法的審查，以確保學生學習權益。 

 

我們看這一個各階段教育，很清楚它的那個教育的目標是什麼，但那個基本

上是要有社會共識的。那種東西要有那個，所以要交過立法者來同意來審查，

因為那個是等於是在決定每一個孩子要受教育的內容重要的地方。

（20120521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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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者建議訂定課程基準法，針對各教育階段的課程設立一個專法，清楚說明

各教育階段所欲追求的目標。目前有關各教育階段的法律包括國民教育法、高級

中學法、職業學校法、專科學校法、大學法等，各法內文皆明示該教育階段的教

育目標，並對一些有關課程事項加以規範。若欲將上述各法中有關課程規範的事

項統整制定成課程基準法，將連帶修正許多法律，為一浩大工程。 

 

  二、獨設一章課程 

    雖然有學者提出制定專門與課程相關的法，但也有學者認為直接在現有的法

裡單獨設立課程一章。比照一條一文主義，將相同性質的條文彙集成一章，同一

章只講相同性質的東西，即便只有一條也須獨立一章。故在草擬高級中等教育法

時，應將有關高級中等學校課程事項彙集成一章課程。 

 

不需要制定「高級中學課程法」？應該不用，應該是高級中學法裡頭有一個

課程章，第幾章「課程」這樣子就好了，那課程就有一些核心一些選修必修

學分數這樣就夠了，所以整合起來，不要另立課程法，不要另立一個高級中

學課程法，而是高級中學法裡頭有一章要叫課程，有一個目標，還有其他的

基本原則，那可能第三章、第四章吧！有一個修業年限，再來一個是課程，

課程就是規定我們剛才所提到的這一些東西。（20120529L2） 

 

所以假設第六章，這是章，次序不重要，可是章叫做學區劃分，學區劃分跟

課程不會一樣的。那兩件事情怎麼會放在一起，縱使只有一條也要讓他獨立

成一章就這樣子，這學區劃分應該是行政的事情，學生的資格也是，跟課程

沒關係，應該獨立成一章，課程就要有一章，課程是重要的就要有一章。

（20120529L2） 

 

    教育部正在著手制定高級中等教育法，已將草案送至立法院審查，研究者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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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建議在高級中等教育法中，將有關規範課程的事項應獨立為一章。教育、課程

與法律學者專家宜基於教育本質與重要性理論，研究與課程相關並須制定於法律

層級的事項，在高級中等教育法課程章中加以規定，以保障學生的權利。 

 

  三、符合授權明確性原則 

    根據大法官解釋，為配合實際發展需要，給予行政機關彈性的空間，立法者

可授權行政機關訂定法規命令，但立法者應明定授權目標、範圍與內容

（20120529L4）。因此，高級中等教育法為授權中央主管機關制定高級中等學校

課程綱要，應於條文中明定授權目標、範圍與內容。 

 

我的建議是母法的部分這些可能，假如說他不在乎人家批評他，現有的高級

中學法，或是職業學校法那個授權明確性不夠，他不在乎那不要緊，就已經

在這裡。否則的話，這個再提綱挈領一點，在那邊修一下，取得一些授權真

的明確，你根據那授權再訂出這些課程綱要，而不是課程綱要總綱，在底下

再分總綱，再分甚麼甚麼。（20120529L3） 

 

    若將課程綱要提升至法規命令層級，係由法律授權教育主管機關制定，應符

合授權明確性原則，即高級中等教育法要規定屬於課程綱要該規定的事項。如同

前節修正方法中提到，為符合授權明確性原則，母法條文內容宜增加其各科科目

的實施通則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更細的部份就包括用第二項，前項所

稱的實施通則包括課程設計與發展，教材編選、教師實施與教師專業成長、學習

評量的標準（20120529L2）。 

    有專家提到依大法官釋字第 394 號解釋，法律授權訂定命令者，如涉及限制

人民之自由權利時，其授權之目的、範圍及內容須符合具體明確之要件；若法律

僅為概括授權時，固應就該項法律整體所表現之關聯意義為判斷，而非拘泥於特

定法條之文字；惟依此種概括授權所訂定之命令祇能就執行母法有關之細節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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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性事項加以規定。故授權是否明確係從法律規範的意旨來看，而非拘泥於文

字。課程綱要顧名思義包括科目名稱、內容、學分數等。 

 

依司法院釋字第 394 號解釋，是否符合授權明確性原則，不要拘泥於法條文

字，要看前後文的關聯性意義所以不要拘泥於文字。綱要嘛，顧名思義，它

可能就是會包括一些科目、名稱、內容啊，還有學分數等等，大法官不一定

認為是違反法律授權明確性喔。不過，在立法技術上，我認為可以更明確的

在法律中表達究竟在法規命令中要訂定什麼事項。（20120528M1） 

 

    觀之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第 42 條第 1 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高級中

等學校課程綱要及其實施之有關規定，作為學校規劃及實施課程之依據。」僅說

明其目的係作為學校規劃及實施課程的依據，並未明定授權內容與範圍。有訪談

對象提到現行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總綱的目標即授權目的、科目與學分數及授

權內容、實施通則即授權範圍，立法者可參考並修改條文內容。研究者建議立法

者應召集教育、課程與法律學者專家共同研究、討論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應制

定的內涵，待確立後明定於高級中等教育法中，以符合授權明確性原則。 

 

 

貳、課程發展與審議機制 

    課程綱要的制定與修訂組織運作方式、組成人員、程序等息息相關，若將課

程發展與審議機制法制化，更能保障課程綱要的專業度，而透過專業團體公開對

話亦為重要一環。 

 

  一、課程發展與審議機制法制化 

現行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與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的制定是採任務性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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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由教育部挑選修訂人員，當政黨輪替時亦會更換修訂人員，恐影響學生的權

益。 

 

坦白講就是看教育部的立場，因為這個人是他找的嘛！如果那個如果要比較

容易完成的話，他就找比較對吧。（20120629C2） 

 

我一直以來都主張說，這個部分他不能做，這樣子做等於是教育部的黑箱作

業了啦，他挑他想挑的人，這樣子永遠都紛紛擾擾，在這個政黨執政的時候

挑這批人，換另外一個政黨直接又挑另外一批人，學生一下子這個，一下子

那個，這對學生不公平。（20120529L4） 

 

為避免政黨輪替影響學生權益，使課程綱要淪為執政者傳遞意識形態的工具，

政府應設立長期穩定的課程發展組織。 

 

因為我覺得以前在國民黨長期執政時期，他沒有意識型態會斷裂的問題；現

在既然我們是一個相對變動的兩黨制，人民就有權利要求不管上面政府怎麼

換，你們打來打去就不要打到我的小孩，他應該要有一個相對長期穩定的制

度跟結構的安排，這對孩子才比較公平一點。（20120620R2） 

 

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第 42 條第 2 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為審議高級中等學

校課程綱要，應設課程審議會。由於課程審議會的組成涉及到課程綱要的決定，

故高級中等教育法應具體明確規定課程審議會組成方式。 

 

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中對於審議會的組織與運作等，沒有在法律中明文，但

是如果立法委員認為很重要，他可以在該草案中明定應設課程審議會，打分

號，然後授權訂定它的組織、會議運作方式之法規命令。（20120528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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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項應該要更具體明確的，因為那個如果涉及到的是，那個組成要具有一

個這個多元參與，有正當性的一個委員會的話，那你就必須要去訂成員產生

方式，尤其產生方式要有甚麼樣的相關團體可以產生，像現在有一套複雜的

就訂在行政規則裡面，現在的課程審議委員會也是有一套審查機制，但是都

訂在行政規則裡面，行政規則部裡面可以自己改啊！訂在法規命令你要改就

要受立法院監督，他就不敢亂改。（20120521L1） 

 

相較於課程綱要的內容，課程綱要制定的程序與組織更為重要，若組織成員

與制定程序合法適切，那麼制定出來的課程綱要就有一定的專業度。因此，法律

授權中央主管教育機關制定課程綱要時，應明定其組織與程序相關事項，如成員

組成、修訂程序等。 

 

我反而是覺得說送不送立法院不是那麼重要，立法院如果要發揮他的監督權，

是要要求他你幾年就要給我換一次課程，因為以目前這樣的作為，行政單位

作為是讓我們的課程是不上軌道的，因為他是隨他高興，我什麼時候要用就

修課程，那程序也不上軌道，也要應該是從可以適度要求他的修訂的週期，

還有程序上要給他規範一下，是會比較上軌道，因為你等於行政機關應為而

不為。（20120629C2） 

 

在授權訂法規命令的這個，假使我們還是稱他綱要的話，就是在法規命令的

層次的話，起碼應該去詳細去訂，關於如何去確定課程綱要的內容的過程，

包括他的組織跟包括他的程序，然後這個部分也要去訂，也應該要在法律本

身就要提到這件事，一樣的邏輯就是法律自己要去講說，我授權你教育主管

機關應該要建立一套機制，然後去決定關於課程綱要、各科的課程綱要的編

寫的人應該如何組成，以及他應該經過的程序，以及如果要改動、變更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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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經過怎樣的程序，其實這就是所謂程序正義的想法。（20120529L4） 

 

在審議會的部分，法律亦宜明定其組織與程序相關事項，如組成委員、審議

程序等。 

 

如果這個審議會，裡面的組成委員及審議程序非常的重要，那就必須在法律

中明定，或授權訂定法規命令，例如文化資產保存法的審議委員會或私立學

校法中的私校諮詢會。…或者是開會要幾分之幾出席，幾分之幾的決議，那

種很重要的，那種就要寫在法律，如果可以授權訂定法規命令，亦無不可。

（20120528M1） 

 

審議高級課程也是，課程審議會，這個絕對需要，我剛講這也是民主參與的

另外一個機制，對不對。…過去都是臨時要招開，修訂課程標準或綱要的時

候才成立一個臨時性的，之後應設常設性的委員會。所以我很贊同要常設性

的，不是為了想到什麼東西才找一些人，而只是 part time。這應該有經常性

的單位。譬如說，採委員制，任期三年，或者是說其中有二分之一的委員要

重新選舉，有一個重整，明確性，就像 NCC 一樣，有哪些委員應該是要，

我的意思是就是有傳承，不是全部都新的，全部都解散那樣。此外，委員會

應有實施細則的規範。（20120524C1） 

 

課程審議會的組成成員應多元化，可包含課程、教育、心理等領域的學者專

家，以及家長、教師、社會人士與產業代表。 

 

這當然就有很多啦，譬如說課程、專家、教育、心理，那當然也有一些，各

有壓力團體，譬如說家長、教師，對不對，社會人士，或是產業的代表，都

ok 啊！因為現在已經把高職放進來了，有很多產業的這些需求喔，他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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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其中做一些反應，所以這種審議會應該是要多元的、多樣的，那它的代

表性應該要更大。（20120524C1） 

 

有訪談對象提到設立經常性的組織要立相關的組織法，如課程綱要委員會的

組織條例，長期遴聘學者專家，採輪流更替的方式。 

 

設立一個經常性的組織然後給予他相關的法律位階，譬如說你有一個「課程

綱要委員會」的組織條例，讓它長期遴聘學者專家，然後每一任的總統任期

內包括他的教育部長可以更換的人數都給予限制，用那種輪流更替的方式。

（20120620R2） 

 

組織條例中應含中立條款或迴避條款，並明定組成方式，以及修訂年限。 

 

譬如說它有一個常設專責的機構，設立一個委員會，常設而且專責的，所以

它也會受到社會的監督，會受到同儕的監督，會受到學校使用者及老師們的

監督。第二個，它必須有一定的中立條款，就像我們當初設計 NCC 委員的

時候，我們設了非常多的中立條款，就是你不可以有太高度的意識型態偏差，

或者是說你會有迴避條款；接下來可能用滾動更替的方式，就是每一屆的任

期中間有一點重疊，不是每一次全換；然後在整合的概念裡頭做課綱的定期

編修。（20120620R2） 

 

《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2010）第 2 條有規定，課程、教學、教材與教

科書、教育指標與學力指標、教育測驗與評量工具及其他教育方法之研究發展為

國家教育研究掌理事項，學者認為該法應明訂課程綱要的編纂及審議，讓國家教

育研究院實質擁有課程發展與審議的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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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就是在組織的條例上面，要給它這個職權。就是要把課程綱要這件事情，

變成它的正式的組織職權，不能做為一個幕僚單位，做為一個幕僚單位以後，

就是再送到教育部，教育部要用就用，不用就不用。……要更明確一點，譬

如說，明訂「課程綱要的編纂及審議」。為什麼我覺得審議也很重要？你有

一些專門的人去編纂以後，如果最後的核可還是一名教育部長；那你這麼多

的專家，最後又限縮到一個人的職權要不要任意的去行使了嘛。

（20120620R2） 

 

    然而，有學者認為課程發展組織與課程審議組織應由不同的單位負責，若是

都由國家教育研究院負責，會產生球員兼裁判的現象，有失專業性與公平性。 

 

教科書現在也是教育部根據那個授權，或委由國立編譯館，現在是國家教育

研究院，由他們來審查嘛。目前就是這樣，所以他也是在用委託的方式處理，

那可以委託民間，也可以委託政府單位，當初希望國家教育研究最好不要委

託，否則變成是球員兼裁判，對不對。要發展課程又要審課程，那真的是球

員兼裁判，所以課程的研究發展機構，其實應該由不同個團體或單位來負責，

對不對。就像我們高等教育很多評鑑單位，其實都是民間的財團法人。

（20120524C1） 

 

    此外，有學者建議國家教育研究院的運作應採招標式，透過市場機制保持專

業，而非落入官僚體制。 

 

其實國教院它現在也通過法制化來正式成立，國教院是要扮演比較不是那個

官僚體系的這樣的角色。…當然因為以目前來講，國教院以這個方式的話，

國教院也是會慢慢會落入到官僚體制啦！坦白講，我原來一直認為要專責去

各科，可是我心目中的專責機構不是這樣的，我比較傾向美國式的，就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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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重標一次。你知道國教院這種東西呀，應該是一塊牌子，資源要跟著牌子

走。那就我要求說就像師大也可以去標，你就設定資格，你去標，標的話五

年就放在那裏。（20120629C2） 

 

    而有關課程研究發展的機構，並非一定要由政府單位辦理，亦可委由民間單

位，如課程中心、教學資源中心等辦理，有更大的彈性空間發揮專業自主。 

 

現在不是有很多職校都有什麼職業教育，什麼課程中心，或教學資源中心有

沒有那其實那個如果好好統合起來，對不對，有一個願意做這樣的事情，那

其實也未嘗不可。有時候公家反而不好辦。對不對，沒有彈性。得委由課程

研究發展機構辦理嘛，那這沒有特別限定是公家的。（20120524C1） 

 

    現行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與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是教育部採任務性編組

制定，設立相關課程發展委員會與修訂、審查小組等組織。修訂人員係由教育部

召集，並由教育部長擔任主任委員。無論課程發展委員會或審議小組皆由教育部

組織，又由教育部長擔任主任委員，產生球員兼採判的現象，造成任意性過高的

情況，其適切性與專業度仍值得商榷。課程應本於政治中立，避免淪為國家傳遞

意識形態的工具。因此，政府應設立常設性課程發展與課程審議組織，避免課程

受政治力所左右。 

    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第 42 條第 2 項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為審議高級中等

學校課程綱要，應設課程審議會。反觀性別平等教育法，該法規定中央政府、地

方政府與各級學校皆應設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並於該法條文中明定各層級性別

平等教育委員會的任務、委員人數、性質、比例、任期制度等。而高級中等教育

法草案不僅未規定課程審議會的職責、組成方式、運作方法等事項，甚至未提及

課程發展會，其合法性仍待商討。且依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第 42 條內容來看，

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的發展與審議，皆由教育部主導，仍缺乏客觀中立性。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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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教育部宜先於高級中等教育法中說明課程發展會與課程審議會的組成目的，

明定課程發展會與課程審議會的任務、組成方式、運作方法等事項，使課程發展

與審議組織合法化，免於政治因素的干擾，產生課程擺盪現象，影響學生權益。

待課程發與課程審議組織設立後，組織成員便能透過專業對話共同制定高級中等

學校課程綱要草案，再透過公聽會，廣納民意，以確保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的

專業性與適切性。 

 

  二、專業團體公開對話 

    學科專家認為修訂總綱的成員應包含相關專業領域代表、民眾，甚至包括立

法委員也可以，但比例的分配要適當。 

 

要挑誰來討論這個總綱的，因此我是覺得要有幾方面的，第一個，相關的專

業的領域的這個代表之外，我是覺得是可以也有市民也可以，你要立委要進

來我也不反對，但是你的比例的問題，…我是覺得是這樣，就是說，需要有

論述，我覺得我們的問題是，我們沒有論述，很快就做成決定，不管你贊成、

你反對，你要有足夠的論述，然後有了足夠的論述以後，然後，還要有充分

的討論，這個是必要的（20120529S1） 

 

    但更重要的是協商討論的過程，行政部門與立法部門各自組成專業團隊，透

過對話達成共識，並且公開整個討論過程，而非誰的聲音大就聽誰的話。若無法

達成共識時，可用表決的方式，但教育部與立法院不能參與，而是其組成的專業

團體投票表決。 

 

假如他們（立法委員）那麼有興趣，……可以說你先組一個團隊先審總綱嘛！

然後等於說這裡就是有兩個團隊的，教育部有一個草擬總綱的團隊，立法院

自己去找一批人，……成為一個討論的一個團隊，……雙方就是公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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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要對媒體公開。…訴諸於民主的一個理性公開討論，那討論到後來可能，

大家還要去、這也許我們可以做一點協調，最後形成一個共識，就算真的假

如連共識都達不成，那要表決也可以來表決。可是這時候的表決，對不起，

教育部也不要逞強，立法院也不要參加，是立法院說相信的專家跟教育部所

邀請的專家它們去做這個專家式的討論。（20120529S1） 

 

關心的人我們都歡迎都進來，你這立法院要關心可以，但是請你去邀請你所

信任的專家；然後教育部請這邀請信任，一般的這個民間團體大家聯合起來，

全國的這個的什麼的，這個家長會啊，教師會啊什麼，這個、這個你們也請

一個專家，然後他們討論的時候，你們有興趣也都在座，坐在那邊看，那、

甚至你沒有時間你就上網看。然後你也可以發表意見，然後最後大家匯集在

這裡，大概會談出某種共識。（20120529S1） 

 

    此外，要能使課程綱要順利推動，有賴於行政部門與立法部門間的相互信任。

課程綱要爭議不斷，有一部分是因為立法部門不相信行政部門能專業制定課程綱

要，行政部門也不相信立法部門能客觀公正審查課程綱要。立法部門與行政部門

要建立信任，必須透過長期有效、真誠的溝通。 

 

溝通就非常重要，人跟人之間還沒有建立信任之前，那種真誠性並不容易出

現。希望我們建立那個互信基礎。法律只是說訂一些規則，讓互信的機制，

產生動能。法是死的，對不對，徒法無以自行。所以要有實施細則，實施細

則建立制度之外還要很多東西，如資源會不會到位。所以法律我們常常看說

太剛性，就是說對那個可行性，有時候這是一個很好的理想（20120524C1） 

 

你法律有沒有授權？如果你相信老師有這個能力，那你就授權就好了。我剛

講，我們最大的問題就是這樣。地方不相信中央嘛！學校不相信教師，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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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要付出一些代價，對不對。那如果你相信你就會授權，我們行政的組織

運作的基本就是這樣，要授權，為什麼要授權？就是相信，而且你能有效完

成。…其實這就由專業去處理，是沒有問題的，對不對。大綱確立後，就是

由專業來做決定。（20120524C1） 

 

    國家要能有效運作，有賴行政部門與立法部門間、政府與人民間、中央與地

方間彼此相互信任，透過長期理性的溝通，互信互賴。學者建議在制定課程綱要

的過程中，行政部門、立法部門與民間團體皆可組成專業團隊，草擬課程綱要，

藉由公開討論取得共識，以提升課程綱要的專業度。 

 

參、課程綱要架構與內涵 

    現行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主要分為總綱與各科目課程綱要，與職業學校群

科課程綱要則是先分為各群課程綱要，各群課程綱要再分總綱與教學綱要兩部分。

普通高級中學各科目課程綱要的架構與職業學校各群課程綱要的架構可說是南

轅北轍，普通高級中學各科目課程綱要所含的架構皆有所不同，架構下所含的項

目也會因科目不同而有所差異，而職業學校各群課程綱要的架構則都一樣，架構

下所含的項目也都一致（D1-1；D1-2）。以下根據學者專家的建議討論未來高級

中等學校課程綱要制定之架構與內涵。 

 

  一、課程綱要的架構 

    課程學者認為課程綱要應有一定的架構，無論必修或選修應該都不會有差

異。 

 

我是比較欣賞職業類科那種，有很多基本的東西大概都一定要呈現啦，不能

說有哪一個科有，哪一個科沒有，那這很奇怪的事情，是不是？……他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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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必要的那些基本的架構，因為我們談到課程的架構，應該是沒有什麼差

異，必修跟選修都一樣啊！你要呈現的一些重要的項目，應該是一樣的東西。

（20120524C1） 

 

    有課程學者主張課程綱要前半段應先制定共同的規範，後半段再依不同的類

科有不同的內容。 

 

我是比較支持像日本方式，高中高職的學習，日本的學習出來好像是一樣的，

然後後面再去找普通科還有這個工業科，這樣找就不分冊，這樣才對啦！就

前面是一樣的、共同的，就這樣是比較好的，那這個東西就是一直很難喬出

來。（20120629C2） 

 

    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第 42 條規定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

要，故教育部欲規範後期中等教育階段的課程，應統一制定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

要，再於架構上依學校類型的不同做分類。前面先是總則的部分，有共同的規範，

接下來再於各章規範各類型學校的課程（20120529L3）。 

    法學專家則認為由於各科的性質不同，項目可以不一樣。 

 

（架構）可以不一樣，嗯，性質恐怕會不太相同，所以不一定要，課程目標

啦、時數啦，不一定要這樣子改，可能會有一些相同，有一些不相同，這應

該無妨吧！……數學是就不需要考慮到階段或怎樣，對不對？意思是這樣子，

那數學有這些項目。如果有這些項目，沒有，不相同沒有關係。（20120529L2） 

 

    也有學者採兼容並蓄的觀點，認為各科應有共同項目皆須列出，待共同項目

規定後，各科可再依自身需求彈性增加需要的項目，符合求同存異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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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就要想辦法求同，但是有的時候尊重人家存點異，也不能夠說全部都異，

那就很奇怪了。就像現在這個，你全部求同，職業類別的很多的不一樣，你

全部一個就是說不管你腳大小就穿一個 size 的鞋子，這也是很奇怪，所以是

不是有可能一個求同存異的原則。那不管同科或者是職業類科，那求同就是

看你的性質上要大同而小異，還是說同跟異大致上就是 50%、50%，兩邊都

50%這樣子看看。（20120529L3） 

 

    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第 42 條授權中央主官機關訂定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

及其實施之有關規定，教育部理應制定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由高級中等教育

法草案第 5 條可知，高級中等學校分為普通型、技術型、綜合型與單科型，而對

於不同類型學校的課程規範也會有所差異。即便各類型學校提供的課程與所欲培

養學生的能力有所不同，仍有些共通的核心課程與核心能力。因此，研究者認為

教育部宜統一制定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在架構的安排上先呈現共同核心的部

分，接著再依各類型學校的需求訂定相關規範。 

 

  二、課程綱要的內涵 

    現行高中職課程綱要在制定的時候，修訂人員對於法制事項並非十分了解，      

故將屬於法規命令與行政規則的事項皆規定之。若有需要，可邀請法規會的同仁

及學法制的學者專家，一起研究欲規範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的內涵與法律位階之關

係（20120528M1）。有學者認為關於課程綱要應包含的內涵部分還是須由教育專

家學者決定。 

 

課程目標、核心能力這些是不是要全部透過法規命令，我昨天為了這個問題，

還特別問了一些人，因為我覺得這種東西不是純法律事務，你不能只是純從

法律的觀點去解釋，找我也是因為我有一點教育的背景。那你說法律學者根

本不懂教育，所以你要去思考到教育的現況，到底現在適不適合？我現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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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無法回答到底哪一些是屬於課綱要有的內容，我不知道，還是要由教育專

業去決定。（20120607J1） 

 

哪一些是可能要放到總綱，哪一些是可能是那個，這個真的是教育的人要提

出，叫法律的人去幫你們，說這個在那裡、在那裡，我覺得法律人也不應該

太狂妄想說我們都可以幫你們決定這些事情。（20120607J1） 

 

    有學者建議課程綱要宜寫出理念基礎的部分，若僅定出目標，使用者仍無法

清楚了解其所指之意涵。 

 

當然這邊已經有看得到妳寫的這個部分包括有課程目標、核心能力、時間分

配、教材綱要、實施要點這些，可是理念的陳述我是覺得還是不夠。因為有

時候你搞不太清楚它到底怎麼樣，目標有時候這樣寫出來，但你背後的那個

rational 在哪裡，我看到老美的 curriculum guide 裡頭寫得還蠻多的，理念基

礎那個部分倒是我覺得可能要要求他要寫出，這樣大家才不會只看那些目標，

目標那個不太清楚。（20120629C2） 

 

    課程學者認為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大體上宜包含選材配置、學習階段、核

心能力、編選原則、教學資料、具體目標、主要內容、參考節數、教學方法、教

學評量、教學資源、適性輔導（20120524C1）。 

    課程綱要的內涵屬於專業事項，法學專家無法決定規範各級學校課程的事項，

而教育、課程與學科專家本於專業，能夠判斷欲規範各級學校課程相關事項，但

並不了解該將之定位為哪一法律層級。因此，有關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之內涵，

宜集合教育、課程、法律等領域的學者專家共同討論，透過專業對話釐清所屬內

涵與相對應之法律位階，使其法制化，以保障學生的學習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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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高中職課程綱要之合法性。研究者先藉由文件分析了解現行

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與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的法律位階，再透過訪談諮詢專

家學者對於課程綱要法規定位的看法，並進一步分析討論未來高級中等學校課程

綱要與實施有關之規定該如何落實，最後於本章據之提出結論與建議。本章主要

分為二部分，第一部分主要針對文獻探討、文件分析與訪談結果提出研究結論，

第二部分則根據訪談結果與做成的結論提出建議，供作參考。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主要透過訪談與文件分析的方法，針對現行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與

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的法律位階進行研究，並進一步探討未來高級中等學校課

程綱要的制定。根據文獻探討、文件分析與訪談內容，研究者發現教育部與學者

專家對於課程綱要在法律定位上的看法並不一致。現階段教育部將課程綱要定位

為行政規則，但多數學者專家表示以行政規則的方式制定課程綱要並不適切，即

便有少數學者專家認為以行政規則的方式制定課程綱要，方能發揮專業自主，但

從實質內容來看，將之定位為行政規則仍有待斟酌。現行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

與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內容相當充實，有些內容涉及學生的權利，屬法律保留

事項，有些內容則為細節性、技術性事項，可於內部行政規則規定。以下針對現

行高中職課程綱要法律定位、其各項內涵與法律之關係，以及未來高級中等學校

課程事項提出結論。 

 

壹、現行高中職課程綱要定位為行政規則，其適切性有待斟酌 

    教育部目前將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解釋在法律上的定位為行政規則，但依

文獻探討與訪談結果得知，現行高中職課程綱要僅在制定程序上符合制定行政規

則的條件，若從名稱、法律解釋、拘束力等面向來看，若將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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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與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定位為行政規則，其適切性有待斟酌。 

 

  一、「綱要」為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3 條規定命令名稱之一 

    教育部將課程綱要／標準解釋為教育領域之專有名詞。教育部從 1929 年開

始，即用課程標準的名稱規範各級學校課程，一直沿用至今。中央法規標準法於

1970 年公布，該法第 3 條規定，各機關發布之命令，得依其性質，稱規程、規

則、細則、辦法、綱要、標準或準則。雖然在中央法規標準法公布之前，教育部

即用「標準」一詞規範學校課程，但在中央法規標準法公布之後，教育部仍尚未

將之送至立法院備查。教育部宜配合法制作業，重新思考課程標準在法律上的定

位。倘若課程標準的內涵屬於相對法律保留事項，在名稱的使用上並無疑義；若

課程標準的內涵實質上屬技術性、執行性事項，教育部則應將課程標準更換為中

央法規標準法第 3 條規定外之名稱。同時，課程綱要一詞出現於 2000 年教育部

公布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似應參照中央法規標準法的規定。是故，

現行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與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皆為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3

條規定之命令名稱，教育部主張其在法律上的定位為行政規則，仍有待商榷。 

 

  二、高級中學法與職業學校法授權教育部制定高中職課程綱要／標準 

    高級中學法第 8 條第 2 項規定，第 6 條各類高級中學之課程標準或綱要及設

備標準，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職業學校法第 8 條第 1 項規定，職業學

校之教學科目，以實用為主，並應加強通識、實習及實驗；其課程標準、設備標

準及實習辦法，由教育部定之。據此可知，現行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與職業學

校群科課程綱要分別為高級中學法與職業學校法授權教育部制定之命令。雖然從

法條內文來看，並未詳細說明授權目的、範圍與內容，但依大法官釋字第 524 號

解釋，法律授權主管機關依一定程序訂定法規命令以補充法律規定不足者，該機

關即應予以遵守，不得捨法規命令不用，而發布規範行政體系內部事項之行政規

則為之替代。此外，高級中學法與職業學校法授權制定的子法中，僅普通高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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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課程綱要與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未送至立法院備查，其他授權制定的子法則

皆符合法定程序。因此，教育部以行政規則的方式制定高中職課程綱要，其合法

性有待斟酌。 

 

  三、課程綱要若為行政規則，則無法直接規範高中職學生的學習 

    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第 1 項規定，本法所稱行政規則，係指上級機關對下級

機關，或長官對屬官，依其權限或職權為規範機關內部秩序及運作，所為非直接

對外發生法規範效力之一般、抽象之規定。若將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與職業學

校群科課程綱要作為審定高中職教科用書的裁量基準，實屬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

第 2 項第 2 款規定之行政規則。然而，現行高中職課程綱要的內涵並非僅作為審

定教科用書的參考，亦包含必修與選修科目的規定、修習學分數的安排等，影響

學生學習權益，屬法律保留事項。因此，現行高中職課程綱要若欲對學生產生拘

束力，須至少以法規命令的形式制定之。 

 

貳、現行高中職課程綱要的內涵宜分屬不同法律位階 

    現行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與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的內涵相當充實，包含

影響學生學習權益的目標、科目與學分數、核心能力等，以及提供教師參考的教

材綱要、實施要點等。多數的訪談對象都認為以現行的高中職課程綱要內涵來看，

不宜將之皆定於同一法律位階。有關涉及學生權利、義務的事項，屬於法律保留

部分，應至少制定於法規命令層級；若為細節性、技術性的事項，則僅須以行政

規則的方式規定。而訪談對象對於現行高中職課程綱要中哪些內涵宜制定於何種

法律位階有不同的看法，以下分別從法律、法規命令與行政規則三個層級提出結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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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畢業學分數、修業年限等有關學生畢業資格事項宜屬法律層級 

    在訪談內容中，討論有關課程綱要內涵所屬法律位階的部分，有提及畢業學

分數與修業年限的學者專家，皆認為其應制定於法律層級。由於畢業學分數、修

業年限皆與學生的畢業資格有關，對於學生的權益影響重大，須有較強的拘束力，

故應於法律中加以規定。 

 

  二、高中職課程目標、科目、學分數、核心能力等涉及學生權益事項至少屬法

規命令層級 

    訪談對象針對高中職課程綱要內涵所屬法律位階有不同的看法，有些訪談對

象主張總體課程目標、科目、學分數、核心能力應規定於法律層級，有些訪談對

象則認為宜制定於法規命令層級。然而，無論將之制定於法律層或法規命令層級，

皆可推斷其為法律保留事項，至少應於法規命令中加以規定。 

 

  三、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教材等相關專業事項屬行政規則 

    多數訪談對象認為屬於細節性、技術性的事項，用行政規則的方式制定即可。

但現行高中職課程綱要中，哪些項目屬於細節性或技術性，則各訪談對象有不同

的認定。有些訪談對象概括認為現行高中職課程綱要實施要點得部分，可全部制

定於行政規則層級，也有訪談對象具體指出將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教材等事項

於行政規則中訂定，亦有訪談對象提出與行政配合有關的事項，以行政規則的方

式規定。無論如何，只要是屬於教師專業自主的事項，應保留較多的彈性。 

    此外，現行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內涵產生較大爭議的部分，包括國文科教

材文言文與白話文比例配置、中華文化基本教材內容與其為必修或選修，以及歷

史科中臺灣史、中國史與外國史分割配置的問題。由訪談結果可得，部分訪談對

象認為有關涉及具體教育內容分配比例的部分，可於法規命令層級規定最低限度，

如不得超過或低於多少比例；若為彈性的比例範圍，則於行政規則層級訂定即可。

亦有訪談對象主張涉及意識形態的部分，應於法律中加以規定，提高其規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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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避免課程受政治力影響。 

    無論訪談對象是否具體提出對於課程綱要中哪些項目屬某法律位階的看法，

在討論有關課程綱要內涵時，大多數訪談對象都認為應以重要性理論為基礎，只

要是涉及學生權利、義務的事項，皆應符合法律保留原則，若屬細節性、技術性

的事項，則於行政規則中訂定即可。只要秉持此原則，再由法律、教育與課程學

者專家共同討論欲規範各級學校課程的事項，就可以了解哪些內涵應制定何種法

律位階。如此一來，不僅有關課程的規範禁得起合法性的考驗，亦能保障學生的

權益。 

 

參、高級中等學校課程事項宜分別制定於法律、法規命令與行政規則

層 級，其法規命令應有明確授權依據 

    未來高級中等學校課程文件的名稱及內涵並非本研究的範圍，其可能因學者

專家的看法、時代變遷、教育主管機關立場的不同等因素有所改變，而與現行的

高中職課程綱要有所不同。 

 

一、有關高級中等學校課程事項宜分別制定於法律、法規命令與行政規則層級 

    根據本研究的分析，現行高中職課程綱要的內涵宜分別制定於法律、法規命

令與行政規則層級。在法律的部分，宜明定畢業學分數、修業年限等有關學生畢

業資格的事項；法規命令的部分，宜制定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目標、科目、學分數、

核心能力等涉及學生權益的事項；行政規則的部分，則宜制定教學內容、教學方

法、教材等相關專業性事項。教育部宜邀請教育、課程、法律等領域學者專家共

同討論欲規範高級中等學校課程之事項，將屬於法律保留事項制定於高級中等教

育法中，屬於相對法律保留事項制定於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而屬於技術性、

執行性事項的部分則制定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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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律宜明確授權教育部制定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 

    現行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與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係教育部依據高級中

學法第 8 條第 2 項與職業學校法第 8 條第 1 項授權制定。然而，觀之該法條文內

容，並未明定授權目的、內容與範圍。為配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政策的執行，

教育部已著手制定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該草案第 42 條第 1 項規定，中央主管

機關應訂定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及其實施之有關規定，作為學校規劃及實施課

程之依據。依法條內文來看，教育部應根據高級中等教育法授權制定高級中等學

校課程綱要，其為法規命令，而制定與實施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有關規定的部

分則為行政規則。然而，該法僅說明授權目的係作為學校規劃及實施課程之依據，

並未明定授權範圍與內容。其次，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第 42 條第 2 項規定，中

央主官機關為審議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應設課程審議會。高級中等教育法草

案不僅未對課程發展機構有所規定，有關課程審議會的組成形式、運作方法、成

員選擇等事項，亦未詳細規範。 

 

第二節 建議 

    從本研究分析得知，訪談對象皆認為現行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與職業學校

群科課程綱要的制定方式不甚理想，其合法性與適切性仍值得商榷。無論是現行

的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與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或是未來配合十二年國民基

本教育制定的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對於學生學習、教師教學、學校實施課程

都有很大的影響。本節根據研究發現綜合學者專家的看法與研究者自身之拙見，

對於執政者與立法者提出建議，作為日後修訂課程綱要的參考。此外，亦針對本

研究的研究限制，對後續研究者提出相關建議，茲分述如下。 

 

 

 



 139 

壹、對教育行政機關的建議 

  區分高中職課程綱要各項內涵所屬的法律位階 

    現行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與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在制定程序上仍屬行

政規則，但其內容除了包含細節性、技術性事項外，仍有部分涉及學生的權益，

如目標、科目與學分數、核心能力等。若課程綱要係以行政規則的方式制定，僅

能拘束內部人員，對於學生不生法律效果。為了使學生的權益有所保障，中央教

育主管機關宜先確定現行高中職課程綱要內涵所屬的法律位階，區分屬於法律保

留原則與細節性、技術性的事項。有關法律保留的事項，若已於現行法律中規定

即可刪除，如畢業學分數，避免疊床架屋的現象。其他涉及學生權利、義務的事

項則保留於課程綱要中，改以法條的形式撰寫，並將之送至立法院備查，完成法

規命令的制定程序，使現行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與職業學校群課程綱要合法化，

以確保學生權益。而有關細節性、技術性的事項，可維持現行的形式，並更換其

他非命令的名稱，將之定位為行政規則，作為審查教科書的基準，並供教師參考。

至於現行高中職課程綱要哪些內涵屬於何種位階，並非本研究之研究目的，仍有

賴於中央教育主管機關邀請教育、課程與法律學者專家共同研究、討論。 

 

貳、對立法機關的建議 

    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涉及學生的權利、義務，其合法性亟待確立。為使高

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法制化，必與立法者息息相關。是故，本研究根據研究結果

對於立法機關提出部分建議如下。 

 

  一、有關學生畢業資格、修業年限等事項宜規定於高級中等教育法 

    由結論得知，畢業學分數、修業年限等有關學生畢業資格事項宜屬法律層級

之規定。目前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有明文規定高級中等學校學生修業年限為三年，

而有關畢業資格的部分則規定，高級中等學校學生依第 42 條第 1 項所定課程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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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修畢其應修課程或學分成績及格，且德行評量之獎懲紀錄相抵後未滿三大過者，

由學校發給畢業證書，並未直接規定畢業學分數。而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第 54

條又規定，高級中等學校為維護學生權益，對學生學業、獎懲有關規章研訂或影

響其畢業條件之會議，應由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參加，並得邀請其列席校務會

議；其人數及產生方式，由各校校務會議定之。以此觀之，學生可針對畢業條件

發表意見，而課程綱要又規定畢業應修之課程與學分數，是否表示學生可參與課

程綱要之制定。據此，研究者建議立法者宜將畢業學分數、修業年限等事項明定

於高級中等教育法。 

 

  二、高級中等教育法授權教育部制定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應符合授權明確性

原則 

    高級中學法與職業學校法授權教育部制定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與職業學

校群科課程綱要的條文內容不明確，並未明定授權內容與範圍。依大法官釋字第

380 號解釋，若法律授權以命令為補充者，授權之目的、內容及範圍，應具體明

確，始得據以發布命令。倘若立法者欲授權行政機關訂定命令，法律應具體明確

制定授權目的、內容與範圍，故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有關授權教育部制定課程綱

要的條文，應符合授權明確性原則。觀之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第 42 條第 1 項規

定：「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及其實施之有關規定，作為學

校規劃及實施課程之依據。」僅說明其目的係作為學校規劃及實施課程的依據，

並未明定授權內容與範圍。研究者建議立法者應召集教育、課程與法律學者專家

共同研究、討論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應制定的內涵，待確立後明定於高級中等

教育法中，以符合授權明確性原則。 

 

三、高級中等教育法宜針對課程發展與審議組織制定相關規範 

    課程應本於政治中立，避免淪為國家傳遞意識形態的工具，故政府應設立常

設性課程發展與課程審議組織，避免課程受政治力所左右。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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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2 條第 2 項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為審議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應設課程

審議會，並未規定課程審議會的職責、組成方式、運作方法等事項，甚至未提及

課程發展會。同時，依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第 42 條內文觀之，高級中等學校課

程綱要的發展與審議，皆由教育部主導，仍缺乏客觀中立性。因此，教育部宜先

於高級中等教育法中說明課程發展會與課程審議會的組成目的，明定課程發展會

與課程審議會的任務、組成方式、運作方法等事項，使課程發展與審議組織合法

化，免於政治因素的干擾，產生課程擺盪現象，影響學生權益。 

 

參、對後續研究的建議 

    我國教育領域中，有關法學面向的探討較為少見，對於課程與法律相關的研

究更有如鳳毛麟角相當罕見，仍待後續研究者繼續耕耘。以下將分別從研究方法、

研究對象與研究主題三個面向提供建議，以供後續研究者作為參考。 

 

  一、在研究方法方面，可採用法學研究方法進行研究 

    本研究橫跨課程、政策、法學三個領域，須從各面向切入探討，以提高研究

的信實度。然而，受限於研究者的專業素養，對於法學方面的鑽研略顯不足，僅

能運用訪談、文件分析的方式進行研究。因此，後續研究可嘗試運用法學研究方

法進行研究，提供多元觀點，使研究更臻完善。 

 

  二、在研究對象方面，可增加中央與地方教育行政人員、利益團體代表、各級

民意代表 

    本研究在時間及人力的限制下，僅針對教育與法學領域的學者專家進行訪談，

其包含法學學者、課程學者、學科專家、法規會委員、法官、立法委員。然而，

在制定課程綱要的過程中，利益團體與民間的聲音亦為影響關鍵，而教育行政人

員也扮演著推手的角色。因此，研究者建議未來的研究可將研究對象擴增至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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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代表、各級民意代表，以及中央與地方教育行政人員。 

 

  三、在研究主題方面，可進行與國外課程綱要內涵與法律位階之比較 

    本研究旨在探討課程綱要適切的法律位階，發現將課程綱要定位於何種法律

位階與其內涵息息相關。僅管研究者致力於了解課程內涵與法律位階的概念，但

礙於自身能力的不足，仍無法蒐集國外文獻加以支持，殊感遺憾。希冀未來研究

者，能深入探討國外課程綱要內涵與其所屬法律位階，做為我國課程改革的借

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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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高級中學法 
 
高級中學法（民國 99 年 6 月 9 日修正） 
第 1 條 高級中學以陶冶青年身心，培養健全公民，奠定研究學術或學習專門

知能之預備為宗旨。 
第 2 條 本法所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在中央為教育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

府教育局；在縣 (市) 為縣 (市) 政府。 
第 3 條 高級中學入學資格，須具有國民中學畢業或同等學力者，經入學考試、

推薦甄選、登記、直升、保送、申請或分發等方式入學；其同等學力

之標準，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 
高級中學修業年限以三年為原則。 
高級中學多元入學招生方式、實施區域、範圍、方法、招生對象、辦

理時間、組織分工、名額比例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

教育行政機關會商直轄市、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後定之。 
第 3-1 條 政府派赴國外工作人員子女、參加國際性學科或術科競賽成績優良學

生、運動成績優良學生、退伍軍人、僑生、蒙藏學生、外國學生及重

大災害地區學生進入高級中學就學，不受前條名額、方式之限制；其

名額、方式、資格、辦理時程、錄取原則及其他有關考生權益維護事

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 
第 4 條 高級中學學生修畢應修課程或一百六十學分，成績及格，應由學校發

給畢業證書。 
高級中學學生成績考查辦法，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 

第 5 條 高級中學，應由中央政府、直轄市政府、縣 (市) 政府設立，私人亦得

設立之。高級中學依其設立之主體為中央政府、直轄市政府、縣 (市) 政
府或私人，分為國立、直轄市立、縣 (市) 立或私立；其設立、變更或

停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國立︰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定。 
二、直轄市立︰由直轄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定後，報請中央主管教

育行政機關備查。 
三、縣 (市) 立︰由縣 (市)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定後，報請中央主管

教育行政機關備查。 
四、私立︰在直轄市由直轄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定後，報請中央主

管教育行政機關備查。在縣 (市) 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定。 
第 6 條 高級中學分為下列類型： 

一、普通高級中學：指研習基本學科為主之普通課程組織，以強化學

生通識能力之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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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綜合高級中學：指融合普通科目與職業科目為一體之課程組織，

輔導學生根據能力、性向、興趣選修適性課程之學校。 
三、單類科高級中學：指採取特定學科領域為核心之課程組織，提供

學習成就特別優異及性向明顯之學生，繼續發展潛能之學校。 
四、實驗高級中學：指為從事教育實驗設立之學校。 
普通高級中學為適應特殊地區之需要，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

後，得於同一直轄市、縣 (市) 行政區域內附設職業類科或國民中學部。 
設有國民中學部之普通高級中學，基於中小學一貫教育之考量，報請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得於同一直轄市、縣 (市) 行政區域內附設

國民小學部。 
實驗高級中學申請設立之條件、程序、附設職業類科或國民中小學部

等事項，其辦法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 
第 6-1 條 高級中學向學生收取費用之項目、用途、數額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由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 
第 6-2 條 政府為協助學生就讀高級中學，應辦理學生就學貸款；貸款項目包括

學雜費、實習費、書籍費、住宿費、生活費、學生團體保險費及海外

研修費等相關費用；其貸款條件、額度、權利義務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 
第 6-3 條 高級中學應辦理學生團體保險；其範圍、金額、繳費方式、期程、給

付標準、權利與義務、辦理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各該主管

教育行政機關定之。 
學生申請理賠時，學校應主動協助辦理。 
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為所轄之公私立高級中學場所投保公共意外

責任保險。 
前項之經費，由中央主管教育機關按年度編列預算支應之。 

第 7 條 為發展社區型中學，各級政府或私人得設立完全中學，提供學生統整

學習；其學區劃分原則、修業年限、應修課程或學分、設備標準及畢

業條件，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 
第 8 條 第六條各類高級中學及前條完全中學之設立及核准程序，依第五條第

二項各款規定辦理。 
第六條各類高級中學之課程標準或綱要及設備標準，由中央主管教育

行政機關定之。 
依第六條第二項、第三項附設職業類科或國民中小學部者，附設部分

之課程及設備標準，並分別適用職業學校或國民中小學之規定。 
第 9 條 高級中學教科用書，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審定，必要時得編定之。 
第 10 條 高級中學應就學生能力、性向及興趣，輔導其適性發展；其輔導辦法，

由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 
第 11 條 高級中學為特殊需要及改進教育素質，報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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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辦理各種教育實驗；其教育實驗辦法，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

之。 
第 12 條 高級中學置校長一人，專任，綜理校務，並得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許

可後，於本校或他校兼課。 
高級中學校長，國立、直轄市立、縣（市）立者，由各該主管教育行

政機關就合格人員中，遴選聘任之；私立者，由董事會就合格人選中，

遴選聘任之。 
前項遴選，應由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董事會組織遴選委員會辦

理；其遴選聘任辦法，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 
依師資培育法規定所設之附屬高級中學，其校長由各該大學校長，就

該校教師中遴聘合格人員擔任之，並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備查。 
高級中學校長應採任期制；其任期及考評辦法，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定之。 
第 12-1
條 

現職高級中學校長具有教師資格願回任教師者，由各該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逕行分發學校任教，免受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現職公立高級中學校長未獲遴聘，未具教師資格無法回任或具有教師

資格不願回任教師者，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得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符合退休條件自願退休者，准其退休。 
二、不符合退休條件或不自願退休者，視其意願及資格條件，優先輔

導轉任他職。 
第 12-2
條 

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對所屬公立高級中學校長之辦學績效及年度

成績予以考核；其考核等級或結果、獎懲類別、考核委員會之組成與

任務、考核程序、考核結果之通知、考核結果之申訴及其他相關事項

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 
第 13 條 高級中學設教務、學生事務、總務三處，各置主任一人，由校長就專

任教師中聘兼之，秉承校長，主持全校教務、學生事務、總務事項。 
第 14 條 高級中學設有國民中小學部或職業類科者，得置部主任或科主任，由

校長就專任教師中聘兼之。 
第 15 條 高級中學設輔導工作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兼任之。其委

員由校長就各處、室主任及有關專任教師聘兼之。 
輔導工作委員會置專任輔導教師，由校長遴選具有專業知能之教師充

任之；校長應就輔導教師中聘兼一人為主任輔導教師。 
輔導工作委員會得聘請具有專業知能之輔導人員及義務輔導人員為兼

任委員。 
第 16 條 高級中學設圖書館，置主任一人，由校長就具有專業知能之專任教師

中聘兼之，或遴選具有專業知能人員擔任之。 
第 17 條 高級中學得視學校規模大小及業務需要，就第十三條、第十五條及第

十六條所定單位，分組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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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 條 高級中學設人事室或置人事管理員；其設人事室者，置主任一人，得

置組員、助理員或書記若干人，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 
第 19 條 高級中學設會計室或置會計員；其設會計室者，置會計主任一人，得

置佐理人員若干人，依法辦理歲計、會計事項，並兼辦統計事項。 
第 20 條 高級中學得置秘書、主任、組長、幹事、組員、助理員、佐理員、管

理員、書記、醫師、營養師、護理師或護士、技士、技佐；國立者，

其組織規程及員額編制表，由各高級中學擬定，報請中央主管教育行

政機關核定；直轄市立、縣 (市) 立，其組織規程準則，由各該主管教

育行政機關訂定，報請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備查；私立者，其組織

規程準則，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 
前項秘書、主任、組長，由校長就專任教師聘任之。但總務處之組長

不在此限。 
第 21 條 高級中學教師應為專任。但有特殊情形者，得聘請兼任教師；教師之

聘任應依教師法之規定辦理。 
公立高級中學教師出缺時，得經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報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辦理介聘後，由校長直接聘任。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依前項規定辦理公立高級中學教師之介聘，得自行

或聯合組成介聘小組辦理；其介聘小組之組織、介聘條件及運作之辦

法，由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 
第 21-1
條 

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對所屬公立高級中學教師辦理年度成績考

核；其考核等級或結果、獎懲類別、考核委員會之組成與任務、考核

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 
第 22 條 高級中學置軍訓主任教官、軍訓教官及護理教師；其遴選、介派、遷

調辦法，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 
第 23 條 高級中學設校務會議，議決校務重大事項，由校長召集主持之。校務

會議由校長、各單位主管、全體專任教師或教師代表、職員代表及家

長會代表組成之；其組成方式由各校定之。 
第 24 條 高級中學設教務會議、學生事務會議及輔導會議，分別研討教務、學

生事務及輔導等有關事項。 
第 25 條 高級中學應建立學生申訴制度，以保障學生權益；其辦法由各該主管

教育行政機關定之。 
第 26 條 高級中學為推展校務，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設各種委員會。 
第 26-1
條 

高級中學應設學生家長會，由在學學生之家長為會員組織之，並冠以

該校之名稱；其任務、委員人數、任期、經費來源、用途、運作及其

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 
第 26-2
條 

公立高級中學之場地、設施與設備提供他人使用、委託經營、獎勵民

間參與，與學生重補修、辦理招生、甄選、實習、實施推廣教育等所

獲之收入及其相關支出，應設置專帳以代收代付方式執行，其賸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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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得滾存作為改善學校基本設施或充實教學設備之用，不受預算法第

十三條、國有財產法第七條及地方公有財產管理相關規定之限制。 
前項收支管理作業規定，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 

第 27 條 私立高級中學，除適用本法外，並依私立學校法辦理。 
第 28 條 本法修正施行前之省立高級中學，其變更或停辦，由中央主管教育行

政機關核定。 
第 29 條 國防部為培育軍事人才設立之高級中學教育校班，準用本法之規定，

並兼受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之督導；其適用範圍，由國防部會商中

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  
第 30 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 
第 31 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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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職業學校法 
 
職業學校法（民國 99 年 6 月 9 日修正） 
第 1 條 職業學校，依中華民國憲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之規定，以教授青年職業

智能，培養職業道德，養成健全之基層技術人員為宗旨。 
第 2 條 職業學校以分類設立為原則，並按其類別稱某職業學校，必要時得併

設二類；二類併設時，商業類及家事類、海事及水產類、醫事及護理

類、藝術及戲劇類得視為一類。 
前項每類各設若干科，科之設立、變更或停辦，由學校報請各該主管

教育行政機關核准。但申請設立尚未訂定課程標準或綱要之新科，應

先層轉教育部核准後設立。 
職業學校依前項規定經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得設實用技能學

程，其課程得分年段修習。 
第 3 條 職業學校之設立標準，由教育部定之。 
第 4 條 職業學校學生入學資格，須具有國民中學畢業或同等學力者，其同等

學力之標準，由教育部定之。 
職業學校應以多元方式辦理招生；其多元入學招生方式、實施區域、

範圍、方法、招生對象、辦理時間、組織分工、名額比例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之辦法，由教育部會商直轄市、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後

定之。 
職業學校修業年限以三年為原則。性質特殊之類科，有增減修業年限

之必要者，得由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報請教育部核定之。 
職業學校應考查學生學業成績，學生學業成績優異者，得縮短其修業

年限半年至一年；未在修業期限修滿應修學分者，得延長其修業年限

二年。學生成績考查項目、方式、基準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教

育部定之。 
第 4-1 條 重大災害地區學生、政府派赴國外工作人員子女、參加國際性學科或

術科競賽成績優良學生、運動成績優良學生、退伍軍人、僑生、蒙藏

學生及外國學生進入職業學校就讀，不受前條招生名額、方式之限制；

其名額、方式、資格、辦理時程、錄取標準及其他有關考生權利義務

事項之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第 5 條 職業學校得設夜間部，以招收在職人員為主；其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第 6 條 職業學校由直轄市設立。但應地方實際需要，得由縣 (市) 設立，或由

私人依私立學校法設立。 
教育部審察實際情形，得設立國立職業學校。 

第 7 條 職業學校之設立、變更或停辦，由直轄市設立者，應由直轄市政府核

准，報請教育部備查；由縣 (市) 設立者，應由縣 (市) 政府核准，報

請教育部備查；私人設立者，依私立學校法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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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條 職業學校之教學科目，以實用為主，並應加強通識、實習及實驗；其

課程標準、設備標準及實習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為建立職業學校基礎，國民中學之職業科目及技藝訓練，應參照前項

規定辦理。 
職業學校教科用書，由教育部或其委任之機關審定；其申請審定者之

資格、申請程序、費額、審查範圍、審查程序、審定執照之發給與廢

止、印製規格、成書修訂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前項教科用書，必要時，得由教育部編定之。 

第 8-1 條 職業學校為應特殊需要及改進教育素質，報經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核准，得辦理各項教育實驗；其各項實驗範圍、申請方式與程序、審

議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第 9 條 職業學校應配合社會需要，辦理推廣教育及建教合作；其辦法由教育

部定之。 
第 10 條 職業學校置校長一人，專任，綜理校務，除擔任本校教課外，不得兼

任校外專職。 
職業學校校長，公立者，由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遴選聘任之；私立

者，由董事會遴選聘任。 
前項遴選，應由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董事會組織遴選委員會辦

理；遴選委員之組成、遴選標準、方式、程序、聘任及其他相關事項

之辦法，由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 
依師資培育法規定所設之附屬職業學校，其校長由各該大學校長，就

該校教師中遴聘合格人員擔任之，並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備查。 
公立職業學校校長應採任期制，在同一學校連任以一次為限，第一任

任期未屆滿，或連任任期未達二分之一者，不得參加他校校長之遴選；

公立職業學校校長任期及考評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第 10-1
條 

現職公立職業學校校長具有教師資格願回任教師者，免受教師評審委

員會審議逕行回任學校教師或得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轉介至其他公立

學校任教。 
前項現職校長，未具教師資格無法回任，或具有教師資格不願回任教

師者，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得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符合退休條件自願退休者，准其退休。 
二、不符合退休條件或不自願退休者，依其意願及資格條件，優先輔

導轉任他職。 
第 10-2
條 

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對所屬公立職業學校校長、教師辦理年度成

績考核；其考核等級或結果、獎懲類別、考核委員會之組織與任務、

考核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第 10-3
條 

職業學校應設各單位，掌理教務、學生事務、實習、總務、圖書、資

訊、人事、會計等事務，並為辦理推廣教育、建教合作、研究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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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事務、技術交流、籌募經費等事項，得設相關單位，並得分組辦

事；各單位之職掌，由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定之。 
職業學校得置秘書一人，圖書館置主任一人，各科置科主任一人，均

由專任教師兼任。依前項規定所設一級單位，各置主任一人。 
第 10-4
條 

職業學校每班置導師一人，由校長就專任教師中聘兼之，辦理學生輔

導事項。 
第 10-5
條 

職業學校設校務會議，議決校務重大事項，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由

校長召開並主持之。校務會議由校長、各單位主管、各科主任、全體

專任教師或教師代表組成之。 
職業學校設教務、學生事務、總務、實習等會議及其他各種委員會；

其組成及任務，由各校定之。 
第 10-6
條 

職業學校設輔導工作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兼任之；其委

員，由校長就各單位主任及有關專任教師聘兼之，並得聘請具有專業

知能之輔導人員及義務輔導人員擔任之。 
輔導工作委員會置專任輔導教師，由校長遴選具有專業知能之教師充

任之；校長應就輔導教師中聘兼一人為主任輔導教師。 
職業學校應就學生能力、性向及興趣，輔導其適性發展；其輔導工作、

項目、程序、實施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各該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定之。 
第 11 條 職業學校教師應為專任。但有特殊情形者，得聘請兼任教師；教師之

聘任應依教師法之規定辦理。 
公立職業學校教師出缺時，得經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報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辦理介聘後，由校長直接聘任。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依前項規定辦理職業學校教師之介聘，得自行或聯

合組成介聘小組辦理；其介聘小組之組織、介聘條件及運作之辦法，

由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 
職業學校得置技術及專業教師，遴聘富有實際經驗之人員，以擔任專

業或技術科目之教學；其分級、資格、聘任、解聘、停聘、不續聘、

申訴、待遇、福利、進修、退休、撫卹、資遣、年資晉薪及其他權益

事項之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職業學校職員由校長任用之，報請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備查。 

第 12 條 職業學校軍訓主任教官、軍訓教官及護理教員之遴選、介派、遷調辦

法，由教育部定之。 
第 13 條 公立職業學校校長及教職員之任用標準，由教育部定之。 
第 14 條 職業學校學生畢業應修學分數不得少於一百五十學分。學生依規定修

畢應修課程及學分，成績及格，由各校發給畢業證書；修畢實用技能

學程分段課程，成績及格，由學校發給分段修業證明書。 
職業學校學生保留入學資格、轉學、轉科、休 (退) 學、學分抵免、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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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修課、服兵役與出國有關學籍處理、雙重學籍及其他與學籍有關事

項之規定，由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 
第 15 條 職業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之項目、用途、數額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由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 
公立職業學校之場地、設施與設備提供他人使用、委託經營、獎勵民

間參與，與學生重補修、辦理招生、甄選、實習、實施推廣教育等所

獲之收入及其相關支出，應設置專帳以代收代付方式執行，其賸餘款

並得滾存作為改善學校基本設施或充實教學設備之用，不受預算法第

十三條、國有財產法第七條及地方公有財產管理相關規定之限制。 
前項收支管理作業規定，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 

第 15-1
條 

政府為協助學生就讀職業學校，應辦理學生就學貸款；貸款項目包括

學雜費、實習費、書籍費、住宿費、生活費、學生團體保險費及海外

研修費等相關費用；其貸款條件、額度、權利義務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之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第 15-2
條 

職業學校應辦理學生團體保險；其範圍、金額、繳費方式、期程、給

付標準、權利與義務、辦理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各該主管

教育行政機關定之。 
學生申請理賠時，學校應主動協助辦理。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為

所轄之公私立高級職業學校場所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 
前項之經費，由教育部按年度編列預算支應之。 

第 16 條 職業學校規程，由教育部定之。 
第 17 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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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 
 
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民國 100 年 10 月 20 日通過） 
第 1 章 總則 
第 1 條 高級中等教育，應接續九年國民教育，以陶冶青年身心，培養健全公

民，發展學生潛能，奠定學術研究或專業知能之基礎為宗旨。 
第 2 條 九年國民教育及高級中等教育，合為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 

九年國民教育，依國民教育法規定，採免試、免費；高級中等教育，

依本法規定，採免試為主、免學費，由學生依其性向、興趣及能力自

願入學。 
第 3 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教育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

（市）為縣（市）政府。 
第 2 章 設立及類型 
第 4 條 高級中等學校由中央政府、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或私人設立之。 

高級中等學校依其設立之主體為中央政府、直轄市政府、縣（市）政

府或私人，分為國立、直轄市立、縣（市）立或私立；其設立、變更

或停辦，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國立：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二、直轄市立：由直轄市主管機關核定後，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三、縣（市）立：由縣（市）主管機關核定後，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四、私立：在直轄市由直轄市主管機關核定後，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在縣（市）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高級中等學校得設立分校、分部。 
高級中等學校與其分校、分部設立所需之校地、校舍、設備、設校經

費、師資、變更或停辦之要件、核准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5 條 高級中等學校分為下列類型： 

一、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指提供基本學科為主之課程，強化學生通

識能力之學校。 
二、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指提供專業及實習學科為主之課程，包括

實用技能及建教合作，強化學生專門技術及職業能力之學校。 
三、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指提供包括基本學科、專業及實習學科之

課程，以輔導學生選修適性課程之學校。 
四、單科型高級中等學校：指採取特定學科領域為核心課程，提供學

習性向明顯之學生，繼續發展潛能之學校。 
第 6 條 前條各款所定各類型學校，除單科型高級中等學校外，得設群、科、

學程。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經第四條各款核准設立之主管機關（以下簡稱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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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主管機關）核定，得設專業群、科、綜合高中學程；技術型高級中

等學校經各該主管機關核定，得設普通科、綜合高中學程。 
前項群、科、學程之設立、變更、停辦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各

該主管機關定之。 
第 7 條 高級中等學校經各該主管機關核定，得於同一直轄市、縣（市）設國

民中學部。 
設有國民中學部之高級中等學校，基於中小學一貫教育之考量，經各

該主管機關核定，得於同一直轄市、縣（市）設國民小學部。 
依前二項規定所設之國民中學部及國民小學部，適用國民教育法之相

關規定。 
第 8 條 高級中等學校為提供已受國民教育者繼續學習之教育機會，經報各該

主管機關核定，得設進修部，辦理繼續進修教育。 
高級中等學校進修部其教學內容，應配合學生學習及社會需要，課程

並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課程綱要規定；其授課方式得採按日

制、間日制或假日制，並得視需要以在監方式為之。 
高級中等學校進修部之學生成績考查，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辦法實施

之;修業期滿，成績及格者，准予畢業。 
第 9 條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以分類設立為原則，必要時，得合類設立。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應依類分群，並於群下設科，僅有一科者，不予

設群；群、科之設立、變更或停辦，由學校報各該主管機關核定。但

申請設立尚未訂定課程綱要之新群、科，應層轉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第 10 條 公立高級中等學校之校名，依其類型、群科類別，由各該主管機關定

之；私立高級中等學校不得以地名為校名，其校名由創辦人於申請籌

設時定之，非經主管機關許可，不得變更。 
私立高級中等學校申請設立之校名，足以使一般民眾誤認與他校為同

一學校者，各該主管機關得命其變更之。 
第 11 條 高級中等學校為配合產業發展，提供學生職場實作學習及產學合作，

得辦理建教合作；其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高級中等學校為提供終身學習之需求，得結合公、私立機構及社會團

體，辦理推廣教育；其辦法，由各該主管機關定之。 
第 12 條 高級中等學校應定期對教學、輔導、校務行政及學生參與等事項，進

行自我評鑑；其規定，由各校定之。 
各該主管機關為促進高級中等學校之發展，應定期辦理學校評鑑，並

公告其結果，作為獎勵、經費補助、學校調整及發展之參考；其評鑑

辦法，由各該主管機關定之。 
第 13 條 為促進教育多元發展、改進教育素質，各該主管機關得指定或核准公

私立高級中等學校辦理全部或部分班級之實驗教育；其實驗期程、實

驗範圍、申請設立條件與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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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定之。 
前項學校全部或部分班級辦理實驗教育者，其課程得不受依第四十條

第一項所定課程綱要規定之限制；全部班級辦理實驗教育者，其設校

條件，得不受依第四條第四項所定辦法規定之限制。 
第 14 條 為保障學生學習權，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得辦理非學校型態之實驗教

育；其申請條件、程序、學生受教資格、課程、學籍管理、成績考查、

畢業條件、訪視輔導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3 章 校長聘任及考核 
第 15 條 高級中等學校置校長一人，專任，綜理校務，經各該主管機關許可者，

得於本校或他校兼課。 
高級中等學校校長，公立者，由各該主管機關遴選合格人員聘任之；

其屬師資培育之大學附設者，由各該大學遴選合格人員聘任之，並報

各該主管機關備查。私立者，由學校財團法人董事會遴選合格人員，

報各該主管機關核准後聘任之。 
高級中等學校校長應採任期制，公立者一任四年，參與遴選之現職校

長應接受績效考評，經遴選會考評結果績效優良者，得在同一學校連

任一次或優先遴選為出缺學校校長。公立學校校長第一任任期未屆

滿，或連任任期未達二分之一者，不得參加他校校長遴選；私立學校

校長任期及連任之規定，由學校財團法人董事會定之。 
現職國民中小學校長符合高級中等學校校長資格者，其於國民中小學

校長第一任任期未屆滿或連任任期未達二分之一者，不得參加高級中

等學校校長之遴選。 
各該主管機關或學校財團法人董事會為辦理前項遴選事宜，應召開遴

選會；其遴選會之組成與遴選方式、程序、基準、校長辦學績效考評、

聘任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16 條 現職公立高級中等學校校長具有教師資格願回任教師者，除有教師法

所定解聘、停聘或不續聘情事者外，由主管機關逕行分發學校任教，

免受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前項校長未具教師資格無法回任或具有教師資格不願回任教師者，主

管機關得依下列方式辦理： 
一、符合退休條件自願退休者，准其退休。 
二、不符合退休條件或不自願退休者，依其意願及資格條件，優先輔

導轉任他職或辦理資遣。 
第 17 條 主管機關應對所屬公立高級中等學校校長辦理年度成績考核；其考核

小組之組成與任務、考核程序、考核等級、獎懲類別、考核結果之通

知、申訴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18 條 高級中等學校校長有不適任之事實，經主管政機關查明確實者，應予

改任其他職務或為其他適當之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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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組織及會議 
第 19 條 高級中等學校為辦理教務、學生事務、總務、輔導、實習、圖書、資

訊、研究發展、繼續進修教育、特殊教育、建教合作、技術交流等事

務，得視學校規模及業務需要設處（室）一級單位，並得分組(群、科、

學程)辦事。 
第 20 條 高級中等學校得置副校長、主任、秘書、組長、群主任、科主任、學

程主任、幹事、助理員、佐理員、管理員、辦事員、書記、醫師、臨

床心理師、諮商心理師、社會工作師、營養師、護理師或護士、技士、

技佐、系統分析師、管理師、操作員。 
前項副校長、主任、秘書、組長、群主任、科主任、學程主任，除輔

導單位之主任由輔導教師兼任、學生事務單位負責生活輔導業務之組

長得由具輔導知能之人員兼任、總務單位之主任得由職員專任或教師

兼任、總務單位之組長由職員專任外，均由校長聘請專任教師兼任。 
第 21 條 高級中等學校設輔導處（室），置專任輔導教師，由學校遴聘具有輔

導專業知能之教師擔任之。 
高級中等學校輔導處（室）置主任一人，由校長於專任輔導教師中遴

聘一人兼任之。 
高級中等學校設輔導工作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兼任，其

委員，由校長就各處、室主任及有關專任教職員聘兼之，負責協調整

合各處室之輔導相關工作，並置執行秘書，由輔導處（室）主任兼任。 
第 22 條 高級中等學校設圖書館，置主任一人，由校長遴選具有專業知能之人

員專任，必要時得由具有專業知能之專任教師聘兼之。 
第 23 條 高級中等學校設有國民中學部、國民小學部、進修部者，得置部主任，

由校長就專任教師聘兼之。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設有專業群、科者，得置群主任、科主任，由校

長就專任教師聘兼之。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設有綜合高中學程者，得置學術學程主任一人，

由校長就一級主管聘兼之；各專門學程得置主任一人，由校長就專任

教師聘兼之，但設有該專門學程相關之專業群、科者，由校長就該群

主任、科主任聘兼之。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設有綜合高中學程者，得置學術學程主任一人，

由校長就專任教師聘兼之；各專門學程得置主任一人，由校長就專任

教師聘兼之，但設有該專門學程相關之專業群、科者，由校長就該群

主任、科主任聘兼之。 
第 24 條 高級中等學校設人事室或置人事管理員或派員兼任（辦），依法辦理

人事管理事項；其設人事室者，置主任一人，得置組員、助理員或書

記若干人。 
私立高級中等學校人事人員得由校長聘請專任教師兼任或由職員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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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第 25 條 高級中等學校設會計室或置會計員，依法辦理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

其設會計室者，置會計主任一人，得置組員、佐理員或書記若干人。 
私立高級中等學校會計人員得由校長聘請專任教師兼任或由職員專任

之。 
第 26 條 高級中等學校之組織設置及人員編制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27 條 高級中等學校設校務會議，審議下列事項： 

一、校務發展或校園規劃等重大事項。 
二、依法令或本於職權所訂定之各種重要章則。 
三、教務、學生事務、總務及其他校內重要事項。 
四、其他依法令應經校務會議議決事項。 
校務會議由校長、各單位主管、全體專任教師或教師代表、職員代表

及家長會代表組成之；其成員之人數、比例、產生及議決方式，由各

校定之。 
校務會議由校長召集並主持之，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經校務會議代

表五分之一以上請求召開臨時校務會議時，校長應於十五日內召開之。 
第 28 條 高級中等學校為推展校務，除依法應設之委員會外，經由校務會議議

決後，設得各種委員會；其組成及任務，由各校定之。 
第 29 條 高級中等學校應設學生家長會，由在學學生之家長為會員組織之，並

冠以該校之名稱；其組織章程、任務、委員人數、委員產生方式、任

期、選舉罷免、議事規則、經費來源、財務管理、運作及其他相關事

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 5 章 教職員任用及考核 
第 30 條 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應為專任。但有特殊情形者，得為兼任。 

高級中等學校因校際合作、課程需要或有特殊情形者，得與他校合聘

教師，並於一校專任。 
高級中等學校合聘教師之條件、比例限制、教師之權利義務及其他應

遵行事項之辦法，由各該主管機關定之。 
各該主管教育關辦理公立高級中等學校教師之介聘，得自行或聯合組

成介聘小組辦理；其介聘小組之組織、介聘條件及運作之辦法，由各

該主管機關定之。 
第 31 條 高級中等學校得置專業及技術教師，遴聘具有實際經驗之人員，擔任

專業或技術科目之教學；其聘任、解聘、停聘、不續聘、請假、申訴、

待遇、福利、退休、撫卹、資遣等事項，準用教師之規定；其分級、

資格、進修及其他權益等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32 條 高級中等學校每班置導師一人，由校長就專任教師聘兼之。但建教合

作班得增置導師員額。 
第 33 條 高級中等學校置軍訓主任教官、軍訓教官；其資格及遴選事項之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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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國防部定之；其編制、員額、職掌、介派、遷調、

進修、申訴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34 條 公立高級中等學校專任教師、合聘教師、專業及技術教師及兼任導師

或行政職務者，其每週教學節數之標準，由各該主管機關定之。 
第 35 條 主管機關應對所屬公立高級中等學校教師辦理年度成績考核；其考核

會之組成與任務、考核程序、考核指標、考核等級、獎懲類別、結果

之通知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專業及技術教師成績之考核，準用前項規定。 

第 6 章 學區劃分、學生資格、課程及成績考查 
第 36 條 國民中學畢業生或具同等學力者，具有高級中等學校入學資格，其同

等學力之認定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37 條 高級中等學校應採多元入學方式辦理招生。多元入學，以免試入學為

主；報各該主管機關核定者，並得就部分名額，辦理特色招生。 
第 37-1
條 

各國民中學應協助學生自我認識及探索，依其能力、性向及興趣等，

給予適性輔導，並提供升學選擇之建議，進入高級中等學校就學。 
第 37-2
條 

高級中等學校辦理免試入學，應免考入學測驗，且不得參採國民中學

學生學習領域評量，其報名人數超過主管機關核定之名額時，依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會商區內各校之主管機關訂定並報經中央主管

機關備查之方式辦理。 
第 37-3
條 

高級中等學校辦理特色招生，應採學科考試分發或術科甄選方式辦理。 
各該主管機關應依其轄區內高級中等學校評鑑結果、歷年招生情形、

學生表現及課程規劃等，就辦理特色招生之條件及名額公告之。 
高級中等學校應依前項公告，擬具計畫及名額，報各該主管機關核定

後，得辦理特色招生。 
前項經各該主管機關核定之特色招生名額，未招生額滿者，不得辦理

續招，且不得流用至免試入學之招生名額。 
第 38 條 各該主管機關得自行或會同其他主管機關考量行政區內或跨行政區各

校新生入學來源、區域共同生活圈、交通便利性、學校類型及分布等

情形，規劃高級中等學校就學區，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公告之。 
中央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核定前，得邀集各該主管機關、國民中學與

高級中等學校代表及學者專家共同協商。 
第 38-1
條 

第三十七條至前條所定多元入學招生方式與對象、實施區域、範圍與

方法、辦理時間、各類招生方式名額比率、特色招生之考試與甄選方

式、就學區之劃定原則與程序、各該主管機關與學校之組織分工及其

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後定之。 
第 39 條 下列學生進入高級中等學校就讀，不受前條第二項規定之限制，其身

分認定、名額、辦理方式、時程、錄取原則及其他有關入學重要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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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ㄧ、重大災害地區學生。 
二、政府派赴國外工作人員子女。 
三、參加國際性學科或術科競賽成績優良學生。 
四、技藝技能競賽成績優良學生。 
五、運動成績優良學生。 
六、退伍軍人。 
七、僑生。 
八、蒙藏學生。 
九、外國學生。 

第 40 條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修業年限為三年。但性質特殊之類、群、科、學程

有增減修業年限之必要，經各該主管機關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者，不

在此限。 
學生未在修業年限內修畢應修課程者，得延長其修業年限，至多二年。

身心障礙學生因身心狀況及學習需要，得延長修業期限，至多三年。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成績優異者，除資賦優異者得依法辦理外，得縮短

其修業年限；其認定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41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及其實施之有關規定，作

為學校規劃及實施課程之依據。 
中央主管機關應進行課程研究發展及評鑑，並得委由課程研究發展機

構辦理。 
中央主管機關為審議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應設課程審議會。 

第 42 條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之課程，應加強通識教育、實驗及實習。 
前項實習課程之教學目標、科目、學分數、實施方式、實習場所、師

資及其他相關事項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辦法，於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之實習課程及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設有專業群、科、綜合高中學程之實習課程，亦適用之。 
第 43 條 高級中等學校應辦理學生成績考查，其考查範圍包括學業成績及德行

評量。 
前項考查方式、科目、結果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第 44 條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依第四十條第一項所定之課程綱要修畢其應修課程

或學分成績及格，且德行評量之獎懲紀錄相抵後未滿三大過者，由學

校發給畢業證書。 
第 45 條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保留入學資格、轉學、轉科、休(退)學、學分(課程)

抵免、重補修、服兵役與出國等有關學籍處理、雙重學籍及其他與學

籍有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持國外學歷之採認原則、認定程序及其他應遵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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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46 條 高級中等學校教科用書，以由民間編輯為原則，必要時，得由中央主

管機關編定之。 
民間編輯之高級中等學校教科用書，由中央主管機關審定，必要時，

得委任其所屬機關（構）審定。 
前項申請審定者之資格、申請程序、審查範圍、審查程序、費額、審

定執照之發給與廢止、印製規格、成書修訂、稀少類科教材之編訂與

獎助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47 條 高級中等學校教科用書應由各學校公開選用，其選用規定，由學校訂

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其相關採購方式，由各該主管機關定之。 
第 7 章 學生權利及義務 
第 48 條 學生輔導工作應視學生身心狀況與需求，施予發展性輔導、介入性輔

導與處遇性輔導等三級輔導。 
前項所稱發展性輔導係以全校學生為對象，擬訂學校輔導工作計畫，

實施輔導相關措施，提供學生所需之知能；介入性輔導係以個別或小

團體學生為對象，針對學生特別需求擬訂輔導方案或計畫，實施心理

輔導、諮詢、諮商、資源整合、危機處理等，並提供家長及教師諮詢

服務；處遇性輔導係針對嚴重適應困難或行為偏差學生，提供評估轉

介機制，並整合各類專業資源，配合個案管理與延續輔導。 
第 49 條 高級中等學校為增進學生學習效果，並建立學生行為規範，應訂定學

生獎懲規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並報各該主管機關備查。 
第 50 條 高級中等學校設學生獎懲委員會，審議學生獎懲事件；其審議範圍、

期限、學生獎懲委員會之組成、評議方式、評議結果之執行及其他相

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 51 條 高級中等學校應設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審議學生及學生自治組織不

服學校影響其權益之懲處或其他措施及決議之申訴事件。 
前項申訴範圍、期限、委員會組成、評議方式、評議結果之執行及其

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各該主管機關定之。 
第 52 條 高級中等學校應輔導學生成立由全校學生選舉產生之學生相關自治組

織，並提供其必要協助，以增進學生在校學習效果及自治能力。 
第 53 條 高級中等學校為維護學生權益，對學生學業、獎懲有關規章研訂或影

響其畢業條件之會議，應由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參加，並得邀請其

列席校務會議；其人數及產生方式，由各校校務會議定之。 
第 54 條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免納學費。但未具有中國民國國籍、重讀者，不包

括在內；其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後

定之。 
除前項學費外，高級中等學校得向學生收取雜費、代收代付費、代辦

費等必要費用；其收取之項目、用途、數額與退費、減免及其他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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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後定之。 
第 55 條 政府對就讀高級中等學校經濟弱勢學生應予適當補助，並得視學生就

讀公私立學校之實際需要及政府財政狀況給予補助；其辦法，由中央

主管機關會商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後定之。 
第 56 條 政府為協助學生就讀高級中等學校，應辦理學生就學貸款；貸款項目

包括雜費、實習費、書籍費、住宿費、生活費、學生團體保險費及海

外研修費等相關費用；其貸款條件、額度、項目、權利義務及其他應

遵行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57 條 高級中等學校應辦理學生團體保險；其範圍、金額、繳費方式、期程、

給付基準、權利與義務、辦理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 
學生申請理賠時，學校應主動協助辦理。 
各級主管機關應為各該公私立高級中等學校場所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

險。 
前項之經費，由中央主管機關按年度編列預算支應之。 

第 58 條 公立高級中等學校之場地、設施與設備提供他人使用、委託經營、獎

勵民間參與，與辦理學生課業輔導、重補修、招生、甄選、實習、實

驗、實施推廣教育、接受捐款等所獲之收入及其相關支出，應設置專

帳以代收代付方式執行，其賸餘款並得滾存作為改善學校基本設施或

充實教學設備之用，不受預算法第十三條、國有財產法第七條及地方

公有財產管理相關規定之限制。 
公立高級中等學校得設置校務基金；其設置，另以法律定之。 

第 8 章 附則 
第 59 條 高級中等學校特殊教育學生之教育需求應依特殊教育相關規定辦理。 
第 60 條 具高級中等學校畢業程度者，得經自學進修學力鑑定考試及格，發給

證書；其考試辦理機關、每年舉辦之次數與時間、應考資格、考試科

目與範圍、成績計算基準、證書之頒發、撤銷、廢止及其他相關事項

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61 條 本法公布施行前所設之高級中等進修學校及夜間部，自本法施行之日

起，應依本法規定轉型為進修部；其已任職教職員工及已招收學生之

權益，仍適用本法施行前之規定辦理。 
前項本法公布施行前所設之高級中等進修學校及夜間部轉型為進修部

之程序及期限，於本法施行細則定之。 
本法公布施行前，已獨立設立或大學校院附設之高級中等進修學，其

招生、變更、停辦及相關事項，依本法之規定辦理。 
第 62 條 國防部為培育軍事人才設立之高級中等學校，準用本法之規定；其準

用範圍，由國防部會商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63 條 本法施行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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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4 條 本法自一百零三年八月一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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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教育部提供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條文對照表 

 
行政院函送立法院版(2012 年 5 月 28 日修改)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高級中等教育，應接續九年國民教育，以陶冶青年身心，培養健全公

民，發展學生潛能，奠定學術研究或專業知能之基礎為宗旨。 
第二條  九年國民教育及高級中等教育，合為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九年國民教育，依國民教育法規定，採免試、免學費及強迫入學；高級

中等教育，依本法規定，採免試為主及免學費，由學生依其性向、興趣及能

力自願入學。 
第三條   本法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教育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

（市）為縣（市）政府。 
第二章 設立、類型及評鑑 
第四條  高級中等學校由中央政府、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或由私人依私

立學校法設立之。  
高級中等學校依其設立之主體為中央政府、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

或私人，分為國立、直轄市立、縣（市）立或私立；其設立、變更或停辦，

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國立：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二、直轄市立：由直轄市主管機關核定後，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三、縣（市）立：由縣（市）主管機關核定後，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四、私立：在直轄市由直轄市主管機關核定後，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在縣

（市）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高級中等學校得設立分校、分部。 
高級中等學校與其分校、分部設立所需之校地、校舍、設備、設校經費、

師資、變更或停辦之要件、核准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第五條  高級中等學校分為下列類型：  
一、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提供基本學科為主課程，強化學生通識能力之學

校。 
二、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提供專業及實習學科為主課程，包括實用技能及

建教合作，強化學生專門技術及職業能力之學校。 
三、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提供包括基本學科、專業及實習學科課程，以輔

導學生選修適性課程之學校。 
四、單科型高級中等學校：採取特定學科領域為核心課程，提供學習性向明

顯之學生，繼續發展潛能之學校。 
第六條  前條所定各類型學校，除單科型高級中等學校外，得設群、科、學程。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經第四條第二項各款核准設立之主管機關（以下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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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各該主管機關）核定，得設專業群、科、綜合高中學程。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以分類設立為原則，必要時，得合類設立；其應依

類分群，並於群下設科，僅有一科者，不予設群；其經各該主管機關核定，

得設普通科、綜合高中學程。 
高級中等學校群、科、學程之設立、變更、停辦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七條  高級中等學校經各該主管機關核定，得於同一直轄市、縣（市）設國

民中學部。 
設有國民中學部之高級中等學校，基於中小學一貫教育之考量，經各該

主管機關核定，得於同一直轄市、縣（市）設國民小學部。 
依前二項規定所設之國民中學部及國民小學部，適用國民教育法之相關

規定。 
第八條  高級中等學校為提供已受國民教育者繼續學習之教育機會，經各該主

管機關核定，得設進修部，辦理繼續進修教育。 
高級中等學校進修部之教學內容，應配合學生學習及社會需要，課程並

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課程綱要規定；其授課方式得採按日制、間日制

或假日制，並得視需要以在監方式為之。 
高級中等學校進修部學生成績考查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修業期

滿，成績及格者，准予畢業。  
 
第九條  公立高級中等學校之校名，依其類型、群科類別，由各該主管機關定

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得以地名為校名，其校名由學校財團法人於申請籌

設時定之，非經各該主管機關許可，不得變更。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申請設立之校名，足使一般民眾誤認與他校為同一學

校者，各該主管機關得令其變更之。 
本法施行前已設立之高級中等學校，其校名得沿用原校名。 

第十條  高級中等學校為配合產業發展，提供學生職場實作學習及產學合作，

得辦理建教合作；其相關事項，另以法律定之。 
高級中等學校為提供終身學習之需求，得結合公、私立機構及社會團體

，辦理推廣教育；其辦法，由各該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一條  高級中等學校應定期對教學、輔導、校務行政及學生參與等事項，

進行自我評鑑；其規定，由各校定之。 
各該主管機關為促進高級中等學校之發展，應定期辦理學校評鑑，並公

告其結果，作為獎勵、經費補助、學校調整及發展之參考；其評鑑辦法，由

各該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二條  為促進教育多元發展、改進教育素質，各該主管機關得指定或核准

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全部或部分班級之實驗教育；其實驗期程、實驗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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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申請條件與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學校全部或部分班級辦理實驗教育者，其課程得不受第四十二條第

一項課程綱要規定之限制；全部班級辦理實驗教育者，其設校條件，得不受

第四條第四項所定辦法有關規定之限制。 
第十三條  為保障學生學習權及家長教育選擇權，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得辦理非

學校型態之實驗教育；其申請條件、程序、學生受教資格、課程、學籍管理、

成績考查、畢業條件、訪視輔導、收費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第三章 校長聘任及考核 
第十四條  高級中等學校置校長一人，專任，綜理校務，經各該主管機關許可

者，得於本校或他校兼課。 
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由各該主管機關遴選合格人員聘任之；高級中

等學校屬師資培育之大學附設者，由各該大學遴選合格人員聘任之，並報各

該主管機關備查，或委由各該主管機關遴選合格人員聘任之。私立高級中等

學校校長，由學校財團法人董事會遴選合格人員，並報各該主管機關核准後

聘任之。 
高級中等學校校長應採任期制。公立學校校長一任四年，參與遴選之現

職校長應接受辦學績效考評，經遴選會考評結果績效優良者，得在同一學校

連任一次或優先遴選為出缺學校校長；第一任任期未屆滿，或連任任期未達

二分之一者，不得參加他校校長遴選。私立學校校長任期及連任之規定，由

學校財團法人董事會定之。 
現職國民中小學校長符合高級中等學校校長資格者，其於國民中小學校

長第一任任期未屆滿或連任任期未達二分之一者，不得參加高級中等學校校

長之遴選。 
各該主管機關或學校財團法人董事會為辦理第二項遴選事宜，應召開遴

選會；其遴選會之組成與遴選方式、程序、基準、校長辦學績效考評、聘任

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五條  現職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未獲遴聘，或因故解除職務，其具有教

師資格願回任教師者，除有教師法所定解聘、停聘或不續聘情事者外，由各

該主管機關逕行分發學校任教，免受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前項校長未具教師資格無法回任或具有教師資格不願回任教師者，各

該主管機關得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符合退休條件自願退休者，准其退休。 
二、不符合退休條件或不自願退休者，依其意願及資格條件，優先輔導轉任

他職或辦理資遣。 
第十六條  各該主管機關應組成考核小組，對所屬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辦理

年度成績考核；考核小組之組成與任務、考核程序、考核等級、獎懲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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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結果之通知、申訴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七條  高級中等學校校長有不適任之事實者，公立學校校長由各該主管機

關依法解除職務、改任其他職務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理；私立學校校長由學校

財團法人董事會依法處理。 
第四章 組織及會議 
第十八條  高級中等學校得置副校長；為辦理教務、學生事務、總務、實習、

資訊、研究發展、繼續進修教育、特殊教育、建教合作、技術交流等事務，

得視學校規模及業務需要設處（室）一級單位，並得分組(群、科、學程)為
二級單位辦事。 

第十九條  前條一級單位置主任或部主任一人，二級單位依其性質置組長、群

主任、科主任或學程主任一人。 
一級單位主任、部主任及二級單位群主任、科主任、學程主任，除總務

單位之主任得由教師兼任或職員專任外，其餘均由校長就專任教師聘兼之。 
二級單位組長，除總務單位之組長由職員專任、學生事務單位負責生活

輔導業務之組長得由具輔導知能之人員兼任外，其餘由校長就專任教師聘兼

之或由職員專任。 
第二十條  高級中等學 
校設輔導處（室），置 
專任輔導教師，由校長 
遴聘具有輔導專業知 
能之教師擔任之。 

高級中等學校輔導處（室）置主任一人，由校長於專任輔導教師中遴聘

一人兼任之。 
高級中等學校設輔導工作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兼任，其餘

委員由校長就各處（室）主任及有關專任教職員聘兼之，負責協調整合各處

（室）之輔導相關工作，並置執行秘書，由輔導處（室）主任兼任。 
第二十一條  高級中等學校設圖書館，置主任一人，由校長遴選具有專業知能

之人員專任，必要時得由具有專業知能之專任教師聘兼之。 
 
第二十二條  公立高級中等學校依有關法令設人事管理機構，依法辦理人事管

理事項。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設人事室或置人事管理員，其人員得由校長聘請專任

教師兼任或由職員專任之。 
第二十三條  公立高級中等學校依有關法令設主計機構，依法辦理歲計、會計

及統計事項。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會計單位及會計人員之設置，依私立學校法及其相關

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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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條  高級中等學校之組織設置及員額編制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本法施行前已依規定進用之護理教師，於本法施行後繼續任職者，其員

額編制，納入前項標準。 
第二十五條  高級中等學校設校務會議，審議下列事項：  

一、校務發展或校園規劃等重大事項。 
二、依法令或本於職權所訂定之各種重要章則。 
三、教務、學生事務、總務及其他校內重要事項。 
四、其他依法令應經校務會議議決事項。 

校務會議，由校長、各單位主管、全體專任教師或教師代表、職員代表

及家長會代表組成之；其成員之人數、比例、產生及議決方式，由各校定之。   
校務會議，由校長召集並主持之，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經校務會議代

表五分之一以上請求召開臨時校務會議時，校長應於十五日內召開之。 
第二十六條  高級中等學校為推展校務，除依法應設之委員會外，經由校務會

議議決後，得設各種委員會；其組成及任務，由各校定之。 
第二十七條  高級中等學校應設學生家長會，由在學學生之家長為會員組織

之，並冠以該校之名稱；其組織章程、任務、委員人數、委員產生方式、任

期、選舉罷免、議事規則、經費來源、財務管理、運作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

法，由各該主管機關定之。 
第五章 教職員任用及考核 
第二十八條  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應為專任。但有特殊情形者，得為兼任。 

高級中等學校因校際合作、課程需要或有特殊情形者，得與他校合聘教

師，並於一校專任；合聘教師之條件、比例限制、教師之權利義務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各該主管機關辦理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之介聘，得自行或聯合組成介

聘小組辦理；介聘小組之組織、介聘條件及運作之辦法，由各該主管機關定

之。 
第二十九條  高級中等學校得置專業及技術教師，遴聘具有實際經驗之人員，

擔任專業或技術科目之教學；其聘任、解聘、停聘、不續聘、請假、申訴、

待遇、福利、退休、撫卹、資遣等事項，準用教師之規定；其分級、資格、

進修、成績考核及其他權益等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條  高級中等學校每班置導師一人，由校長就專任教師聘兼之。但建教

合作班得增置導師員額。 
第三十一條  高級中等學校置軍訓主任教官、軍訓教官；其編制、員額、資格

及遴選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國防部定之；其職掌、介派、遷調、

進修、申訴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二條  公立高級中等學校專任教師、合聘教師、專業及技術教師、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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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或行政職務者，其每週教學節數之標準，由各該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三條  各該主管機關應組成考核會，對所屬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辦理

年度成績考核；考核會之組成與任務、考核程序、考核指標、考核等級、獎

懲類別、結果之通知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六章 學生資格、入學方式及就學區劃分 
第三十四條  國民中學畢業生或具同等學力者，具有高級中等學校入學資格；

同等學力之認定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五條   為發展多元智能、培育創新人才，高級中等學校應採多元入學

方式辦理招生。多元入學，以免試入學為主；經各該主管機關核定者，得就

部分名額，辦理特色招生。 
      各國民中學應協助學生自我認識及探索，依其能力、性向及興趣等，給

予適性輔導，並提供升學選擇之建議，進入高級中等學校就學。 
三十六條  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免試入學，應由學生向學校提出申請，免考入學

測驗。 
申請免試入學人數未超過各該主管機關核定之名額者，全額錄取。 
申請免試入學人數超過各該主管機關核定之名額者，其錄取方式，由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會商就學區內各校主管機關訂定，報中央主管機

關備查。 
前項情形，除得以學生在校健康與體育、藝術與人文、綜合活動領域之

學習領域評量成績及格與否作為比序項目外，其他在校學習領域評量成績均

不得採計。 
第三十七條  高級中等學校辦理特色招生，應採學科考試分發或術科甄選方式

辦理。  
各該主管機關應就高級中等學校評鑑結果、歷年招生情形、學生表現及

課程規劃等，公告辦理特色招生之條件及名額。 
高級中等學校依前項公告，擬具計畫及名額，報各該主管機關核定後，

始得辦理特色招生。 
前項計畫內容，應包括特色招生之目標、課程與教學規劃及學生進路輔

導等事項。 
第三十八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自行或會同其他主管機關考量行政

區內或跨行政區各校新生入學來源、區域共同生活圈、交通便利性、學校類

型及分布等情形，規劃前二條高級中等學校就學區，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

公告之。 
中央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核定前，得邀集相關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國民中學與高級中等學校代表及學者專家共同協商。 
第三十九條  第三十五條至前條所定多元入學招生方式與對象、實施區域、範

圍與方法、辦理時間、各類招生方式名額比率、特色招生之考試與甄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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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學區之劃定原則與程序、各該主管機關與學校之組織分工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後定之。 
第四十條  下列學生進入高級中等學校就讀，不受前條所定辦法之限制，其身

分認定、名額、辦理方式、時程、錄取原則及其他有關入學重要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ㄧ、重大災害地區學生。 
二、政府派赴國外工作人員子女。 
三、參加國際性學科或術科競賽成績優良學生。 
四、技藝技能競賽成績優良學生。 
五、運動成績優良學生。 
六、退伍軍人。 
七、僑生。 
八、蒙藏學生。 
九、外國學生。 

第七章 課程及成績考查 
第四十一條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修業年限為三年。但性質特殊之類、群、科、

學程有增減修業年限之必要，經各該主管機關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者，不在

此限。 
學生因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得延長修業期限。 
學生未在修業年限內修畢應修課程者，得延長其修業年限，至多二年。

身心障礙學生因身心狀況及學習需要，得延長修業期限，至多三年。 
 

第四十二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及其實施之有關規

定，作為學校規劃及實施課程之依據。 
中央主管機關為審議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應設課程審議會。 

第四十三條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之課程，應加強通識教育、實驗及實習。 
前項實習課程之教學目標、科目、學分數、實施方式、實習場所、師

資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之實習課程及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設有專業群、

科、綜合高中學程之實習課程，準用前項辦法之規定。 
第四十四條 高級中等學校應辦理學生成績考查，考查範圍包括學業成績及德

行評量。 
      前項考查方式、科目、結果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第四十五條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依第四十二條第一項所定課程綱要修畢其應

修課程或學分成績及格，且德行評量之獎懲紀錄相抵後未滿三大過者，由學

校發給畢業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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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六條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保留入學資格、轉學、轉科（學程）、休學、

學分（課程）抵免、重（補）修、服兵役與出國等有關學籍處理、雙重學籍

及其他與學籍有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持國外學歷之採認原則、認定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四十七條  高級中等學校教科用書，以由民間編輯為原則，必要時，得由中

央主管機關編定之。 
民間編輯之高級中等學校教科用書，由國家教育研究院審定；申請教科

用書審定者之資格、申請程序、審查範圍、審查程序、費額、審定執照之發

給與廢止、印製規格、成書修訂、稀有類科教材之編訂與獎助及其他相關事

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四十八條  高級中等學校教科用書應由各學校公開選用；其選用規定，由學

校訂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其相關採購方式，由各該主管機關定之。 
第八章 學生權利及義務 
第四十九條  高級中等學校應就學生能力、性向及興趣，考量社會職場動態，

輔導其適性發展；其輔導工作、項目、程序、實施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五十條    高級中等學校為增進學生學習效果，並建立學生行為規範，應訂

定學生獎懲規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並報各該主管機關備查。 
第五十一條  高級中等學校設學生獎懲委員會，審議學生獎懲事件；其組成、

審議範圍、期限、評議方式、評議結果之執行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各

該主管機關定之。 
第五十二條 高級中等學校應輔導學生成立由全校學生選舉產生之學生相關

自治組織，並提供其必要協助，以增進學生在校學習效果及自治能力。 
第五十三條  高級中等學校應設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審議學生與學生自治組

織不服學校影響其權益之懲處或其他措施及決議之申訴事件。 
前項申訴範圍、期限、委員會組成、評議方式、評議結果之執行及其他

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各該主管機關定之。 
第五十四條  高級中等學校為維護學生權益，對學生學業、獎懲有關規章研訂

或影響其畢業條件之會議，應由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參加，並得邀請其列

席校務會議；其人數及產生方式，由各校校務會議定之。 
第五十五條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除未具有中華民國國籍、重讀者外，免納學費；

其實施對象、認定條件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後定之。 
高級中等學校得向學生收取雜費、代收代付費、代辦費等必要費用；其

收取之項目、用途、數額與退費、減免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

機關會商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後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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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六條  政府對就讀高級中等學校之經濟弱勢學生，得視其就讀公私立學

校之實際需要及政府財政狀況給予補助；其補助對象、條件、基準及其他相

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後定之。 
第五十七條  政府為協助學生就讀高級中等學校，應辦理學生就學貸款；貸款

項目包括雜費、實習費、書籍費、住宿費、生活費、學生團體保險費、海外

研修費及重讀者之學費等相關費用；其貸款條件、額度、項目、權利義務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五十八條 高級中等學校應辦理學生團體保險；其範圍、金額、繳費方式、

期程、給付基準、權利與義務、辦理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 
學生申請理賠時，學校應主動協助辦理。 
各該主管機關應為所轄之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場所投保公共意外責任

保險；其投保範圍、投保金額及相關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經費，由中央主管機關按年度編列預算支應之。 

第九章 附則 
第五十九條  公立高級中等學校之場地、設施、設備提供他人使用、委託經營、

獎勵民間參與所獲之收入，不受國有財產法第七條及地方公有財產管理相關

規定之限制。 
公立高級中等學校編列公務預算者，前項收入與辦理學生課業輔導、重

（補）修、招生、甄選、實習、實驗、實施推廣教育、接受捐款等收入及其

相關支出，得設置專帳以代收代付方式執行，其賸餘款並得滾存作為改善學

校基本設施或充實教學設備之用，不受預算法第十三條規定之限制。 
前項收支管理作業規定，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六十條  高級中等學校特殊教育學生之教育需求，應依特殊教育相關規定辦

理。 
第六十一條  具高級中等學校畢業程度者，得經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及格，

發給證書；其考試辦理機關、每年舉辦之次數與時間、應考資格、考試科目

與範圍、成績計算基準、證書之頒發、撤銷與廢止事由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六十二條 本法施行前所設之高級中等進修學校及夜間部，應於本法施行之

日，依本法規定轉型為進修部；於施行前已任職教職員工及已招收學生之權

益，仍適用施行前之規定。 
      本法施行前，已獨立設立或大學校院附設之高級中等進修學校，其招

生、變更、停辦及相關事項，依本法之規定辦理。 
第六十三條  國防部為培育軍事人才設立之高級中等學校，準用本法之規定；

其準用範圍，由國防部會商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六十四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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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五條 本法除第三十五條至第四十條條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九月一

日施行外，自一百零三年八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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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高級中學法、職業學校法與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授權之子法比較 
 

    研究者參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計畫（行政院，2011）試將高級中學法

授權之子法、職業學校法授權之子法與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授權之子法進行比較，

由表 1 可發現下列各項： 

    一、原高級中學法第5條即明定高級中學依其設立主體分為國立、直轄市立、

縣（市）立或私立等四類，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更進一步規定由中央主管機關訂

定高級中等學校有關增設分校、分部與設立條件，包含校地、校舍、設備、設校

經費、師資、變更或停辦之要件、核准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二、為配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整併原高級中學、職業學校與現存各類型

高級中等學校，規定高級中等學校分為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技術型高級中等學

校、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與單科型高級中等學校四種主要類型。除單科型高級中

等學校外，其餘類型學校得設群、科、學程，且各類高級中學不同類型間橫向群

科、學程之設立、變更、停辦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均授權各主管機關訂定辦

法規定。 

    三、配合補習及進修教育法，教育部暫擬高級中等學校提供已受國民教育民

眾繼續學習辦法，有關高級中等學校進修部之學生成績考查部分，列入高級中學

學生成績考查辦法。 

    四、原職業學校法即規定職業學校應配合社會需要，辦理推廣教育及建教合

作，教育部爰制定高級職業學校建教合作實施辦法，但未納入推廣教育的部分。

現依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規定，教育部暫定高級中等學校辦理建教合作及推廣教

育辦法，並進一步草擬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實施及建教生權益保障法。 

    五、依憲法第 162 條規定，全國公私立之教育文化機關，依法律受國家之監

督，以及教育基本法第第 8 條第 4 項規定，學校應在各級政府依法監督下，配合

社區發展需要，提供良好學習環境。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明定「學校評鑑制度」

之政府監督、學校發展（含進退場）機制等法源基礎，並由各主管機關協助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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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各項具體改善與特色發展措施，並研擬獎、補助與學校發展（含進退場）機

制，授權教育部制定高級中等學校校務評鑑辦法。 

    六、為改進教育素質，教育部依高級中學法第 11 條與職業學校法第 8-1 條

規定，制定高級中等學校教育實驗辦法。然高級中學法第 11 條僅訂出法規名稱，

職業學校法方列出授權內容含實驗範圍、申請方式與程序、審議及其他相關事項。

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第 13 條則列出授權內容含實驗期程、實驗範圍、申請設立

條件與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並進一步詳述辦理全部或部分班級之實驗教育，教

育部爰此暫定高級中等學校辦理全部或部分班級之實驗性教育辦法。 

七、基於教育基本法第 8 條第 2 項規定，學生之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

主權及人格發展權，國家應予保障。為落實保障學生之學習權，高級中等教育法

草案明定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得辦理非學校型態之實驗教育，至於申請條件、程序、

學生受教資格、課程、學籍管理、成績考查、畢業條件等事項，因涉及學生學籍

與成績考查等事項，具全國一致之性質，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 

八、有關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聘任及任期考評辦法，原高級中學法第 12

條僅列出法規名稱，職業學校法第 10 條則針對遴選部分明定遴選委員之組成、

遴選標準、方式、程序、聘任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定之，而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第 15 條更增列校長辦學績效考評，故授權之子法

由原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聘任及任期考評辦法，改為公立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

選及辦學績效考評辦法。 

九、有關學校組織設置及人員編制的規定，為期國立、直轄市立與縣（市）

立高級中等學校，以及公立與私立高級中等學校規範的一致性，並給予地方政府

另定補充規定的彈性，參照國民教育法第 10 條及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級編制

及教職員員額編制準則規定，由中央訂定最低基準之方式為之，又為符合地方制

度法第 62 條規定，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所屬學校之組織員額標準，由直

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定之，不再由各學校自行訂定組織規程。 

十、高級中學法、職業學校法與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皆明定學校教師出缺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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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經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辦理介聘，並由各該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制定介聘小組之組織、介聘條件及運作之辦法，但在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授

權之子法中卻未發現相關辦法。另，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新增高級中等學校因校

際合作、課程需要或有特殊情形者，得與他校合聘教師，並由各該主管機關制定

聘教師之條件、比例限制、教師之權利義務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教育部據

此暫定高級中等學校教師合聘辦法。此外，為因應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規劃，並權

衡因應產業發展，引進職場與產業之專門技術資源，以提升教學成效，高級中等

教育法草案延續職業學校法授權之職業學校技術及專業教師甄審登記遴聘辦法，

暫定高級中等學校專業及技術教師聘用辦法。 

十一、高級中等教育法相較於高級中學法與職業學校法明定遴選、介派、遷

調辦法外，更進一步增加軍訓教官之編制、員額、資格、進修、申訴及其他相關

事項訂定程序，由原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軍訓教官資格遴選介派遷調辦法，改為高

級中等學校軍訓教官之辦法。 

    十二、高級中等教育法新增定各該由主管機關針對公立高級中等學校之專任

教師、合聘教師、專業及技術教師、兼任導師或行政職務者，訂定每週教學節數

之標準。 

    十三、高級中學法第3條與職業學校法第4條皆明定授權由教育部制定同等學

力標準，但至今仍未查詢到相關法令，直至擬定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後，教育部

爰暫定高級中等學校同等學力認定標準。 

    十四、延續高級中學法第3條與職業學校法第4條授權教育部依多元入學招生

方式、實施區域、範圍、方法、招生對象、辦理時間、組織分工、名額比例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制定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招生辦法，高級中等教育法第38-1條另

增特色招生之考試與甄選方式、就學區之劃定原則與程序，教育部另暫定高級中

等學校就學區劃分辦法。 

    十五、有別於特殊教育法第28條，對資賦優異學生修業年限縮短之規定，高

級中等教育法第40條第3項明定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業成績優異（亦即績優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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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優）者，得縮短其修業年限，由教育部制定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業成績優異縮

短修業年限認定標準。 

    十六、原高級中學法第8條第2項規定由教育部制定各類高級中學之課程標準

或綱要及設備標準，教育部爰定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綜合高級中學課程綱要

及普通高級中學設備標準；原職業學校法第8條第1項規定由教育部定職業學校課

程標準、設備標準及實習辦法，教育部爰定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暨設備標準；

高級中等教育法第41條規定教育部訂定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但目前仍未於高

級中等教育法授權之子法中查詢到相關綱要。 

    十七、原職業學校法第8條第1項規定由教育部制定實習辦法，但目前仍未查

詢到相關辦法，而高級中等教育法第42條第2項則進一步規定由中央主管機關制

定實習課程之教學目標、科目、學分數、實施方式、實習場所、師資及其他相關

事項等相關事項之辦法，教育部遂暫定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通識教育實驗及實習

辦法。 

  十八、原職業學校法第14條規定由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訂定職業學校學生

保留入學資格、轉學、轉科、休 (退) 學、學分抵免、暑期修課、服兵役與出國

有關學籍處理、雙重學籍及其他與學籍有關事項之規定，屬行政規則層級，而高

級中等教育法第45條則將之提升至法規命令層級，規定高級中等學校學生保留入

學資格、轉學、轉科、休(退)學、學分（課程）抵免、重補修、服兵役與出國等

有關學籍處理、雙重學籍及其他與學籍有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故由原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籍管理要點，改為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籍管理辦法。

此外，同法條第2項為高級中等學校辦理學生國外學歷採認事項提供法源依據，

教育部爰暫定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國外學歷採認及認定辦法。 

    十九、有關高級中等學校教科用書審定辦法，原高級中學法第9條規定，高

級中學教科用書，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審定，必要時得編定之，並未授權教

育部制定教科用書審定辦法；原職業學校法第8條第3項則有明確授權教育部制定

申請審定者之資格、申請程序、費額、審查範圍、審查程序、審定執照之發給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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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止、印製規格、成書修訂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高級中等教育法第46條納入

職業教育法第8條第3項，並於授權內容新增稀少類科教材之編訂與獎助。 

    二十、有關學生輔導辦法，原高級中學法第10條概括授權各該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定輔導辦法；原職業學校法第10-6條第3項則明定授權內容含輔導工作、項

目、程序、實施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而高級中等教育法雖未授權主管機關制定

學生輔導辦法，但已於第48條明定三級輔導制。 

    二十一、學校所定學生行為規範、獎懲規章，對學生受教權益影響重大，應

屬法律保留事項，故高級中等教育法第49條為學校訂定獎懲規章提供法源依據。

第50條明定高級中等學校應設學生獎懲委員會，授權主管機關應訂定相關辦法規

範，其授權範圍包含審議範圍、期限、學生獎懲委員會之組成、評議方式、評議

結果之執行及其他相關事項，教育部爰暫定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獎懲委員會設置辦

法。 

    二十二、依司法院釋字第382號解釋，各級學校對學生所為退學或類此之處

分行為，足以改變其學生身分並損及其受教育之機會，應為訴願法及行政訴訟法

上之行政處分，受處分之學生於用盡校內申訴途徑，未獲救濟者，得依法提起訴

願及行政訴訟。原高級中學法第25條僅規定高級中學應建立學生申訴制度，以保

障學生權益；其辦法由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教育部據此訂定教育部主管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處理學生申訴案件實施辦法。高級中等教育法第51條明定學校

應設立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審議學生申訴事件，以保障學生權益；學生及學生相

關自治組織對學校影響其權益之措施及決議不服者，得向該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

會提出申訴。更進一步明定申訴範圍、期限、委員會組成、評議方式、評議結果

之執行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授權由各該主管機關訂定，教育部據此暫定高級

中等學校學生輔導成立學生自治組織及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辦法。 

    二十三、高級中學法第6-1條、職業學校法第15條第1項與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54條第2項皆明確授權主管機關制定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惟高級

中等教育法第54條第1項進一步明定學生免納學費，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商直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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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主管機關定其辦法，但目前於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授權之子法中仍未看

到相關辦法。 

    二十四、高級中學法第6-2條、職業學校法第15-1條與高級中等教育法第56

條皆明確授權教育部制定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辦法，且為實現社會公

平正義，高級中等教育法第55條明確授予政府對於就讀高級中學經濟弱勢學生應

給予適當補助之法源，教育部遂暫定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費辦法。 

    二十五、高級中學法第6-3條、職業學校法第15-2條與高級中等教育法第57

條皆明確授權中央主管機關制定辦理學生團體保險的辦法，教育部由原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與幼稚園辦理學生及兒童團體保險辦法，暫改為高級中等學校辦理學生

團體保險辦法。 

    二十六、有關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提供場地設施辦理甄選及推廣教育等收支管

理作業規定，高級中學法第26-2條第2項條與職業學校法第15條第3項皆明定由教

育部制定，高級中等教育法並未特別提及由中央機關制定相關規定，但為因應高

級中學教育發展趨勢，提升教育品質，建立學校本位經營之長久發展機制，高級

中等教育法第58條第2項明定學校得設置校務發展基金，並依國立大學校院校務

基金設置條例的規定，明定高級中學學設置校務基金之相關規定另以法律定之。 

    二十七、依教育基本法第14條第1項規定「人民享有請求學力鑑定之權利」，

高級中等教育法第60條爰規範高級中學教育階段應辦理自學學力鑑定考試，並授

權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相關辦法明確規範之，以確保人民權利，但目前仍未於高

級中等教育法草案授權之子法中查詢到相關辦法。 

    二十八、為推動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完全中學設立辦法、職業學校設立標

準與職業學校夜間部設置辦法皆配合高級中等教育法辦理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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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高級中學法、職業學校法與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授權之子法比較表 

高級中學法授權之

子法 
職業學校法授權之

子法 
高級中等教育法草

案授權之子法 
其他相關法規 

  高級中等學校及其

分校分部設立改制

合併停辦辦法 

私立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及其分校分部

設立改制合併停辦

辦法 
  高級中等學校群科

學程設立變更停辦

辦法 

 

  高級中等學校提供

已受國民教育民眾

繼續學習辦法 

國軍隨營補習及進

修教育實施辦法 

 高級職業學校建教

合作實施辦法 
高級中等學校辦理

建教合作及推廣教

育辦法 

高級中等學校建教

合作實施及建教生

權益保障法草案 
  高級中等學校校務

評鑑辦法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

評鑑及評鑑績優學

校放寬辦學限制辦

法 
高級中等學校教育

實驗辦法、 
實驗高級中學申請

設立辦法 

高級中等學校教育

實驗辦法 
高級中等學校辦理

全部或部分班級之

實驗性教育辦法 

 

  高級中等學校非學

校型態實驗教育辦

法 

高級中等教育階段

辦理非學校型態實

驗教育辦法 
高級中等學校校長

遴選聘任及任期考

評辦法 

高級中等學校校長

遴選聘任及任期考

評辦法 

公立高級中等學校

校長遴選及辦學績

效考評辦法 

 

公立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校長成績考核

辦法 

公立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校長成績考核

辦法 

公立高級中等學校

校長成績考核辦法 
 

私立高級中學組織

規程準則 
 高級中等學校組織

及員額標準 
 

                                            （續下頁）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H0060036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H0060036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H006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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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學學生家長

會設置辦法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

家長會設置辦法 
 

  高級中等學校教師

合聘辦法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教師申請介聘辦法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教師申請介聘辦法 
  

 職業學校技術及專

業教師甄審登記遴

聘辦法 

高級中等學校專業

及技術教師聘用辦

法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

軍訓教官資格遴選

介派遷調辦法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

軍訓教官資格遴選

介派遷調辦法 

高級中等學校軍訓

教官之辦法 
 

  公立高級中等學校

教師每週教學節數

標準 

 

公立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教師成績考核

辦法 

公立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教師成績考核

辦法 

公立高級中等學校

教師成績考核辦法 
 

  高級中等學校同等

學力認定標準 
 

高級中等學校多元

入學招生辦法 
高級中等學校多元

入學招生辦法 
高級中等學校多元

入學招生辦法 
 

  高級中等學校就學

區劃分辦法 
 

重大災害地區學生

升學優待辦法 
重大災害地區學生

升學優待辦法 
重大災害地區學生

升學優待辦法 
 

政府派赴國外工作

人員子女返國入學

辦法 

政府派赴國外工作

人員子女返國入學

辦法 

政府派赴國外工作

人員子女返國入學

辦法 

 

參加國際數理學科

奧林匹亞競賽及國

際科學展覽成績優

良學生升學優待辦

法 

參加國際數理學科

奧林匹亞競賽及國

際科學展覽成績優

良學生升學優待辦

法 

參加國際數理學科

奧林匹亞競賽及國

際科學展覽成績優

良學生升學優待辦

法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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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等以上學校技藝

技能優良學生甄審

及保送入學辦法 

中等以上學校技藝

技能優良學生甄審

及保送入學辦法 

 

中等以上學校運動

成績優良學生升學

輔導辦法 

中等以上學校運動

成績優良學生升學

輔導辦法 

中等以上學校運動

成績優良學生升學

輔導辦法 

 

退伍軍人報考高級

中等以上學校優待

辦法 

退伍軍人報考高級

中等以上學校優待

辦法 

退伍軍人報考高級

中等以上學校優待

辦法 

 

僑生回國就學及輔

導辦法 
僑生回國就學及輔

導辦法 
僑生回國就學及輔

導辦法 
 

蒙藏學生升學優待

辦法 
蒙藏學生升學優待

辦法 
蒙藏學生升學優待

辦法 
 

外國學生來臺就學

辦法 
外國學生來臺就學

辦法 
外國學生來臺就學

辦法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

學業成績優異縮短

修業年限認定標準 

 

普通高級中學課程

綱要、 
綜合高級中學課程

綱要、 
普通高級中學設備

標準 

職業學校群科課程

綱要暨設備標準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

校通識教育實驗及

實習辦法 

 

高級中學學生成績

考查辦法 
職業學校學生成績

考查辦法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

成績考查辦法 
高級中等進修學校

學生成績考查辦法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

學籍管理要點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

學籍管理辦法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

國外學歷採認及認

定辦法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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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學教科用書

審定辦法 
職業學校教科書審

定辦法 
高級中等學校教科

用書審定辦法 
 

高級中學學生輔導

辦法 
職業學校學生輔導

辦法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

獎懲委員會設置辦

法 

 

教育部主管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處理學

生申訴案件實施辦

法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

輔導成立學生自治

組織及申訴評議委

員會設置辦法 

 

高級中等學校向學

生收取費用辦法 
高級中等學校向學

生收取費用辦法 
高級中等學校向學

生收取費用辦法 
 

  補助高級中等學校

學生學費辦法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

學生就學貸款辦法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

學生就學貸款辦法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

學生就學貸款辦法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與幼稚園辦理學生

及兒童團體保險辦

法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與幼稚園辦理學生

及兒童團體保險辦

法 

高級中等學校應辦

理學生團體保險辦

法 

 

公立高級中等學校

提供場地設施辦理

甄選及推廣教育等

收支管理作業規定 

公立高級中等學校

提供場地設施辦理

甄選及推廣教育等

收支管理作業規定 

  

高級中學法施行細

則 
職業學校規程 高級中等教育法施

行細則 
 

完全中學設立辦法    
 職業學校設立標準   
 職業學校夜間部設

置辦法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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